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稅金增額融資(TIF)財務機制之研究 

－以桃園機場捷運建設為例 
 

A Study on Financial Mechanism of Tax Increment Financing  
－The Case Study of Taiwan Taoyuan International Airport MRT 

 

 

 

 

 
研 究 生 : 蘇偉強 

指導教授 : 賴宗裕 博士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九 年 八 月 
  
 

國立政治大學地政學系

私立中國地政研究所
碩士論文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謝誌 

    兩年的碩士生涯在每天忙得焦頭爛額的情況下匆匆而過，也終於順利通過論

文口試的難關。漫長的求學階段，一路走來經歷許多，而我也從中獲得許多，期

望未來能夠順利地在這條「地政之路」上走的更長更遠。 

    能夠順利拿到碩士學位，雖不敢說含辛茹苦、臥薪嘗膽，但確實是經過一番

努力而來，論文從無到有的過程，不斷考驗著自身的毅力與耐力，很高興我支持

過來了，而這當中包括了許多親人、友人及恩人的幫助與支持，真的很感謝親友

們的協助。首先，當然是要感謝我的父母，照顧我、支持我求學，教導我為人處

事，且無私地為家庭付出，讓我無後顧之憂的唸書；接著要感謝的是我的指導教

授－賴宗裕老師，謝謝老師細心的指導我撰寫論文，從簡至繁、由淺入深地教導，

點出許多我忽略之處，傳授我如何完成一篇嚴謹的文章，並時時刻刻注意論文進

度，使我瞭解時間規劃之重要性。而跟隨老師做相關研究，亦獲得許多接觸實務

的機會，學習到許多難得的經驗。非常感謝老師提供許多寶貴時間，一有空隨時

與學生們討論。也謝謝老師提供學習空間、書籍等許多學習資源。 

感謝口試委員白仁德老師與彭光輝老師，在百忙之中前來，並針對我的論文

內容給予許多非常重要之建議；另外，感謝博班國城、育生以及畢業的龍鳳、家

儂學長指出我論文當中不足之處，並給予我許多寶貴的意見；感謝碩班學長姐筱

鈞、念旦、嘉展、永淳…，在我碩一的時候傳授許多經驗；感謝同是賴家的漢崇、

妮臻幫了我很多忙，並常提醒我許多重要資訊；感謝碩班同學的互相加油打氣；

感謝我的好友們，清益、貴華、昆源、沛漢、煥軒、家任、伯叡、匡英等，不但

時常關心，也充實我的休閒生活，讓我有動力持續努力；感謝瑜珊及其他好友們

給予我的精神鼓勵；感謝系辦提供行政協助；感謝地政系給予這麼棒的學習環境

與資源；感謝政治大學提供如此豐富的學習資源。最後，要感謝的人太多了，所

以就謝天吧！  

求學過程的告一段落，代表著人生另一階段的開始。期許自己能將所學實際

運用於實務上，為社會盡點棉薄之力。 

 

蘇偉強 謹誌於 台北木柵 

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八月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摘要 

交通運輸建設與土地開發互為影響，目前台灣交通建設所產生之土地開發效

益卻未與公共財務支出連結。導致中央補助出資之交通運輸建設所隱含之「成

本」，與伴隨地方發展之土地開發所牽涉之「收益」，形成「中央支出、地方收益」

及「地主受益、全民買單」之不公平現象。過去文獻卻仍未就財政面與財務面探

討有效之解決機制。 

本研究首先檢視區段徵收、工程受益費與都市建設捐等國內財務機制，並引

進「稅金增額融資(Tax Increment Financing, TIF)制度」。利用財政努力之公平與

效率指標，比較各財務機制，顯示 TIF 之公平性與效率性皆為最佳。TIF 制度為

美國地方政府常用之財政、財務自償工具之一。TIF 係政府部門透過 TIF 特區之

劃定收取未來價值(value capture)，將未來公共建設與生活環境之投資與改善，所

帶來未來稅基增加及稅金增額之結果作為償還交通建設經費之擔保，藉以融資。

故 TIF 係依「專款專用」精神，並利用稅收合理分配方式，將成本與收益確實連

結，以達財政與財務自償。 

    TIF 為一財政與財務運用工具，但過去於財政上多運用於都市更新機制，較

少運用於公共建設，似乎侷限其功能性；而財務面則甚少探討其 TIF 特區最適範

圍，常逕由申請單位劃定明確範圍，似乎缺乏財務可信度。故本研究選定桃園機

場捷運為個案，從財務面探討 TIF 特區之最適範圍。先以財務模擬，設定基本假

設與相關參數，並求得成本與收益項目，以進行財務現金流量分析。而後利用財

務比例分析法，進行自償率、投資效益與融資可行性等三項分析。最後再以敏感

度分析，求出敏感變數。分析結果顯示納入稅金增額收入後，車站半徑 300 公尺

範圍作為 TIF 特區範圍 A21 可達自償；500 公尺則 A2、A21 可達自償；800 公

尺則 A2、A7、A15、A21 四個站皆能達到自償。而敏感度分析結果顯示稅金增

額收入確為敏感變數之一。本研究利用「時間固定、範圍變動」之自償分析，顯

示不同環境變數下，TIF 最適範圍亦不同，故應以財務分析方式進行範圍劃定。 

    最後，本研究根據美國 TIF 實施經驗，納入最適範圍財務自償分析，建立交

通運輸建設 TIF 財務機制。該機制係將交通運輸建設所造成之土地開發效益，轉

化為土地稅稅金增額，並挹注至交通運輸建設成本當中，使計畫能達到自償。未

來實施該機制，應著重專責機關建立、執行法制化、民眾觀念建立、稅收分配管

理、財務變數之制度與政策設計、財務機制確實運用等面向之執行，使該機制能

於國內順利推動，以解決建設財源問題，並期望藉以紓緩地方財政困境。 

關鍵詞：地方財政、稅金增額融資(TIF)、專款專用、財務比例分析法、自償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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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第一章 緒論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一、研究動機 

    我國中央與地方政府職權劃分係採均權制度，其事務有關全國一致性質者

劃歸中央，而因地制宜者劃歸地方。「財政為庶政之母」，不論中央與地方，其施

行政策與推動建設時，皆須以財政為基礎，而由於兩者職權及本質之差異，劃分

為中央財政與地方財政。但中央與地方財政並非對立關係，兩者係相輔相成，地

方財政固無法脫離中央財政而獨立，中央亦無法牽制地方財政，兩者必須均衡發

展且各守範疇（莊翰華，1997：22），但即使法規明文規定兩者各自權限，中央

與地方財政權限界定仍無法明確釐清，形成兩者財政失衡問題。 

台灣自 1987 年解嚴以來，中央與地方財政收入失衡問題即存在，地方因而

面臨財政困境（劉其昌，1995：462；曾銘深等，2003：13；蔡吉源、林健次，

2004：7）。即使於 1999 年 1 月 25 日修正通過財政收支劃分法新制，部分縣市赤

字比重依舊偏高（劉彩卿等，2000：133），且自有財源不足縣市超過所有地方政

府半數之多 1-1（曾巨威等，2001：12），顯示目前地方財政自主性 1-2嚴重不足。  

地方財源不足是世界各國面臨的共同問題，而補助金制度乃為謀求地方財政

惡化情形的改善，以及發揮垂直與水平財政調節之機制。實施補助金制度的功

能，在於改善地方政府間的財政不平衡，並激勵地方政府之施政作為（賴宗裕，

2008：157）。補助金原意係解決財政失衡問題，並強化地方財政自主，但根據林

華德（1991：148）、謝文盛、歐俊男（2003：98）研究顯示除台北、高雄兩直轄

市無需中央補助外，其餘各縣市政府對於中央補助款皆依賴甚深，形成國內目前

地方財政反而過度依賴中央的情形。且補助應具激勵地方自主效果，並提升施政

品質，但現今卻造成地方依賴心態，而未以財政努力 1-3有效提升政府績效。又

目前似乎仍無有效之解決方式，若繼續任由地方依賴中央補助，而未積極透過財

政努力開源節流，不但地方財政困境無法解決，亦可能影響中央財政，將不利於

中央與地方實施政策與推動建設之執行。 

                                                       
1-1 自有財源比率未及五成或僅近達五成的縣分，諸如新竹縣、苗栗縣、彰化縣、南投縣、雲林

縣、嘉義縣、台南縣、高雄縣、屏東縣、台東縣、花蓮縣與澎湖縣等（曾巨威等，2001：12）。 
1-2 財政自主性係指稅捐收入及其他非補助性收入占總歲入之比重，其他非補助性收入包含事業

收入、財產收入及信託收入等項目（劉其昌，1995：468）。 
1-3 財政努力即地方政府努力增加自有財源的程度。地方努力增加自有財源，對中央整體財政體

系的依賴將越少，其財政自主性將越高（林健次、蔡吉源，2004：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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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係公部門之經濟活動，主要分為財政收入與財政支出，而由於交通運輸

建設財政支出具聯絡城鄉交通系統、便捷旅運貨暢其流、降低運輸成本及增加財

產價值等優點，因而中央與地方財政皆相當重視交通支出。但兩者範疇與規模不

同，中央交通支出通常以全國一致性為考量、全民福利為依歸；而地方政府則以

該地區發展為目標、該地區居民為收益對象（劉其昌，1995：131）。根據《財政

收支劃分法》第四條之規定，中央財政交通支出為關於辦理陸、海、空運及郵政、

電訊等事業及補助之支出；而地方支出則為辦理鐵道、公路、航運等事業及補助

之支出。雖然法規明文界定中央與地方各自財政權限，卻產生以下問題： 

（一）權責界定非絕對，中央與地方難以清楚劃分利益歸屬。 

（二）中央間接補助或直接投資之交通建設，促進當地發展且提高鄰近土地財

產價值，進而增加地方財政稅收，形成「中央支出、地方收益」之財政

收支分配不公平現象。 

（三）由中央財政支出興建之交通建設，促使鄰近土地所有權人財產增值而受

益，但該支出卻是全民納稅而來，形成「地主受益、全民買單」之不公

平現象。 

該不公平現象，係中央與地方間財政分權之結構性問題，造成地方財政自主

性偏低及地方依賴補助款問題，而於交通運輸建設財政收支顯現出來（本研究所

指交通運輸建設，以具有票箱收入、附屬事業收入之軌道運輸為主）。改善關鍵

為建立地方政府財政自主機制，令地方透過自身財政努力強化財政自主，於推動

交通建設時不再需要透過中央補助支出。而自主機制需以財政收支平衡為考量，

但目前交通建設仍未建立完善之財務自償機制，僅以票箱收入、附屬事業收入作

為財政收入來源，對於龐大的建設支出難以立即支應，收入與支出將難以達到平

衡，使計畫財務自償能力 1-4偏低，加上龐大貸款利息壓力，皆將使地方財政面

臨沈重財政壓力，而形成現今依賴中央補助之情形。 

未來都市發展將以成長管理為趨勢，於交通運輸與土地開發上朝向大眾運輸

導向發展模式（Transit-Oriented Development, TOD）1-5，以交通運輸之效益促進

土地開發活絡，並進而引導土地開發，使都市緊密發展，且資源配置最適化。因

而土地開發與交通運輸關係將更加密切，故未來都市應以多元化的面向進行規

                                                       
1-4《促進民間參與公共建設法施行細則》第三十二條：「自償能力係指營運評估年期內各年現金

淨流入現值總額，除以公共建設計畫工程興建年期內所有工程建設經費各年現金流出現值總

額之比例。」 
1-5 大眾運輸導向發展（TOD）係指：「以大眾運輸系統之建構，引導居住、工作、購物、休閒等

活動空間於大眾運輸路線廊帶上有秩序之分布，以形塑高可居性、可及性與有效率的都市發

展型態及土地利用模式。」（李家儂，200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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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但目前於財務上卻仍未將兩者結合，導致交通建設財務自償率偏低、中央與

地方財政收支不平等，以及土地開發效益由私人不勞而獲等問題。 

林乾傅（2003）、陳璟慧（2007）根據兩份有關捷運公司財務永續經營評估

研究報告指出，預估 2010 年捷運公司總營業收入（票箱收入+附業收入+其他事

業收入）為 136.72 億元，而 2010 年捷運公司總營業支出（營業成本+電聯車+償

付利息）為 178.73 億，預計 2010 年捷運公司「帳面營運虧損」達 42.01 億元，

但再根據 2003 年至 2005 年捷運系統運量統計資料，實際運量低於研究之保守運

量預估，到 2010 年捷運公司「營運虧損」將高於新台幣 51.98 億元。從上述虧

損情形來看，大眾捷運之財務確實面臨困難，僅以票箱收入為主之營運收入模

式，似乎無法支應財務收支平衡，無法於財務面向達到永續目標，而目前虧損部

分多以政府補助予以支應。 

根據行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 2010 年 3 月 15 日第 1383 次委員會議紀錄，其

中第二點提到「整體財務計畫應加強檢視全線周邊可建築土地以調高容積或活化

土地及相關站場周邊土地開發收益挹注等方式修正調整本案自償率，以撙節預算

支出」，藉以改善財政問題。另外，行政院通過「改善庶民生活行動方案－機場

捷運沿線站區周邊土地開發－A7 站區開發案興辦事業計畫」，藉區段徵收土地預

標售所得價款抵付開發總費用，以降低政府財政負擔。因此，顯示目前國內政策

走向，朝以周邊土地開發利益挹注交通運輸建設之方式。 

交通運輸建設與土地開發互為影響，目前台灣交通建設所產生之土地開發效

益卻未與公共財務支出連結。就交通建設支出而言，其興建支出龐大且回收期

長，故近年來，多利用中央財政補助支出，但環境改善及開發建設所帶來之稅收

增加卻由地方政府受益。於地方財政自主性偏低與過度依賴中央之情況下，不但

財政努力績效差，亦形成中央與地方不公平現象。然而過去文獻卻缺乏以財務面

探討中央與地方政府於交通建設開發上財政收支分配失衡問題，以及有效之解決

機制。目前交通建設支出多以交通本業或附屬事業收入償還，而未積極開拓財源

以因應龐大支出。目前國內籌措財源方式當中，許多方式係利用土地開發效益作

為財源，如區段徵收、工程受益費、都市建設捐等，然而，現今卻未與交通建設

財務做有效連結，將交通建設對周圍土地所帶來的可及性、環境改善、產業經濟

發展等效益，透過鄰近土地開發予以回收，以為交通建設之財源。因此，不但使

得建設計畫財務自償率偏低，亦導致土地開發效益由鄰近土地所有權人獨享，產

生獲取暴利之不公平現象，違反地利共享之土地利用原則。 

    為連結交通建設支出與土地開發收益，解決中央與地方財政不公平問題。環

顧各國相關財務機制後，發現「稅金增額融資(Tax Increment Financing, 以下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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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 TIF)制度」為美國地方政府常用之財務自償工具之一，用以解決地方財政困境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Realtors, 2002:1, 4)。TIF 係政府部門透過 TIF 特區之劃

定，收取未來價值(value capture)，將未來公共建設與生活環境之投資改善，所伴

隨未來稅基擴大及稅金增額之結果，作為償還交通建設經費之擔保，藉以融資。

因而 TIF 為一可操作運用之財務機制，台灣是否可以參考運用，值得進一步探

討。而過去文獻多探討 TIF 運用於都市更新上，較少探討運用於其他方面，且多

以特定之都市更新範圍作為 TIF 特區範圍，若運用於交通建設之財務自償機制，

則過去文獻缺乏探討如何劃定該範圍及其最適規模。因此，本研究欲就財務面分

析未來國內 TIF 機制該如何運用。 

綜上所述，目前台灣仍未建立交通運輸建設結合土地開發之財務自償機制，

無法合理連結交通建設支出與土地開發效益。交通運輸與土地使用是一體兩面，

若將交通運輸周邊土地開發效益，挹注交通建設開發成本，不但可藉此提高計畫

自償率，亦可激勵地方財政努力，強化地方財政自主，有利於地方資源配置最佳

化。爰此，本文將探討如何運用 TIF，有效將交通建設鄰近之土地開發效益納入

財務機制當中，以使財務機制更加完善，並探討台灣利用 TIF 作為交通建設財務

機制之各項要件與所面臨之限制，最後提出研究結論與相關之政策建議。 

 

二、研究目的 

（一）比較分析目前國內各種交通運輸連結土地開發之財務機制，檢視各機制之

優缺點，並引進美國地方財政工具 TIF，試突破目前多運用於都市更新之

侷限，探討國內建立交通運輸建設 TIF 特區，所需之要件與面臨限制，提

出未來政策執行之建議。 

（二）藉由 TIF 特區財務模擬，以現金流量配合財務比例分析法，分析不同年期

下，回收資金以挹注交通建設之最適範圍，並提出交通運輸建設 TIF 特區

之財務機制執行架構，提供未來劃定交通運輸建設 TIF 特區之參考。 

（三）探討土地開發與交通運輸於財政收支之連結性，建立交通運輸財務自償機

制，擬藉以提高各項建設自償率，提供未來公共建設財務運作之機制參

考。並運用 TIF 之稅收合理積極分配方式，以穩定地方公共建設財政收入，

強化地方財政自主，降低地方依賴中央補助之情形，進而尋求目前中央補

助卻由地方受益之不公平情形的解決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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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範圍與內容 

一、研究範圍 

本研究劃分為兩大主軸，一為財政面之探討，係關於中央與地方財政失衡問

題，其研究範圍是 1999 年 1 月 25 日修正通過後至今的財政收支劃分法，所建構

的中央與地方財政關係；二則為財務面之分析，係有關於交通運輸 TIF 財務機制

之探討，其研究範圍包含空間與時間範圍，說明如下： 

（一）空間範圍 

    TIF 係以 TIF 特區劃定作為稅金增額融資特定範圍，由於目前不論國內外皆

多運用於都市更新上，而以劃定之都市更新範圍作為 TIF 特區範圍，缺少就財務

面探討 TIF 回收資金之最適範圍。故本研究將以桃園國際機場連外捷運系統（以

下簡稱桃園機場捷運）1-6為個案模擬對象，選定 A2-三重站（台北縣三重市；高

架車站）、A7-體育大學站（桃園縣龜山鄉；地下車站）、A15-大園站（桃園縣大

園鄉；高架車站）、A21-環北站（桃園縣中壢市；地下車站）共計四個車站 1-7，

劃定以車站為中心半徑三百、五百、八百公尺內地區為研究 TIF 之特定空間範

圍，進行各項財務模擬與財務比例分析。 

（二）時間範圍 

    本研究主要係運用 TIF 制度作為交通建設之財務機制，進行桃園機場捷運個

案財務模擬分析，其時間範圍將以 TIF 執行為依據。一般來說，大部分 TIF 計畫

年期約為 20 至 30 年(National Association of Realtors, 2002: 13; Weber, Bhatta and 

Merriman, 2007: 260; Montana’s Official State Website, 2010)。該存續時間係以償

還債務為考量，若時間太短資金無法回收，時間過長則有礙原徵稅機關稅收運

用，以致影響地方財政分配。因此本研究將根據計畫公告時程 1-8設定兩種不同

時間範圍：2007－2036 年及 2009－2038 年（共 30 年）為研究範圍，以其地價

與各項財務資料進行財務模擬，並運用財務比例分析，探討 TIF 特區之最適範圍。 
                                                       
1-6 桃園機場捷運為連結臺北縣市、臺灣桃園國際機場與桃園縣的捷運路線，起自臺灣桃園國際

機場第二航廈，往東經第一航廈，沿線經過桃園縣蘆竹鄉、臺北縣林口鄉、桃園縣龜山鄉、

臺北縣新莊市、泰山鄉、三重市後進入臺北市臺北車站特定專用區；往南則經高鐵桃園車站

至中壢市環北站，未來預計延伸至中壢火車站，並採分階段完工通車辦理。路線全長約 51.03
公里，其中地下段約 10.92 公里，高架段約 40.11 公里。沿途共設 22 座車站，包括 15 座高架

車站、7 座地下車站；並設置青埔與蘆竹兩處維修機廠。主管機關為交通部高速鐵路工程局

（交通部高速鐵路工程局捷運工程處，2008）。 
1-7 選定該四個車站原因係為更詳細地針對財務部分進行模擬分析，並可就不同區位特性、土地

使用等面向，比較所建立之財務機制是否適於不同地區，以增加財務機制之可信度與可行性。 
1-8 於本研究第四章有說明桃園機場捷運計畫公告時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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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內容 

（一）理論基礎與文獻回顧 

    以財政分權、平均地權理論及相關文獻，作為本研究之研究基礎。而後彙整

國內中央與地方財政失衡，以及交通運輸建設連結土地開發之財務機制的相關研

究文獻，探討國內目前交通建設所形成中央與地方財政收支不公平現象，以及如

何建立可行之解決機制，指出過去相關文獻研究之不足之處，藉以確立本研究之

重要性。 

（二）國內各項土地開發結合交通運輸之財務機制比較分析 

檢視國內目前各項可運用之財務機制，如區段徵收、工程受益費、都市建設

捐等。以財政努力之公平、效率為評估指標，比較分析各財務機制之優缺點、公

平性與效率性。藉以提出最具可行性之財務機制，並說明 TIF 機制於所有機制當

中最為合適之理由。 

（三）桃園機場捷運個案財務分析 

利用各項基本假設及相關參數，並估算建設成本與收入項目，進行桃園機場

捷運財務模擬。以特定時間、空間範圍之現金流量，配合以自償率為主之財務比

例分析，確立 TIF 特區之最適範圍。主要係依據土地開發效益是否足夠挹注交通

建設支出，達到交通建設計畫財務自償。 

（四）交通運輸建設 TIF 自償機制建立及執行之具體建議 

    本研究主要係運用 TIF 為財務機制，連結交通建設與土地開發。而目前國內

相關文獻研究以都市更新為主，且實務並未開始運用 TIF，故以 TIF 廣泛運用為

基礎，針對 TIF 運用於交通運輸建設財務進行探討，分析國內適用之各項要件，

並突破法規之限制。主要研究內容在於如何劃定 TIF 特區之範圍，利用個案財務

模擬之結果，以自償率決定 TIF 特區最適規模。決定 TIF 特區範圍後，參考美國

立法與執行經驗，建立交通運輸建設 TIF 財務機制，針對運作主體、客體、模式

及組織與行政程序調整等進行探討，擬藉該機制運作解決地方財政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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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桃園國際機場連外捷運系統建設計畫路線圖 

資料來源：桃園縣政府交通處、本研究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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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流程 

一、研究方法 

本研究欲探討重點，為如何透過土地開發效益挹注交通建設，藉以建立財務

自償機制，並進而強化地方財政自主，降低地方依賴中央補助之情形，以解決中

央與地方之財政失衡問題。內容主要包含財務面及財政面之分析：財務面分析主

要偏向量化分析，而財政面則偏向質化分析。因此，本研究將結合採用質化與量

化兩種研究分析方法，其中包含文獻分析法、財務比例分析法： 

（一）文獻分析法 

    本研究主要從以下兩個面向蒐集相關文獻研究並進行分析： 

1.中央與地方財政失衡 

    彙整國內有關中央與地方財政關係之相關文獻，探討現行財政制度所造成之

財政失衡現象，分析補助制度所造成的地方依賴心理與地方自主性偏低問題。 

2.財務機制之比較分析 

    蒐集利用土地開發效益挹注交通建設之相關制度與機制，探討各種機制之優

缺點、公平性與效率性，指出過去文獻所不足之處，以提出最適之財務機制。 

（二）財務比例分析法 

以桃園機場捷運為模擬個案，進行交通建設 TIF 特區之財務模擬分析。財務

模擬分析係依據各項假設及參數，預估未來現金流量。其成本面包含興建成本、

營運維修成本及重增置成本；收入面包括票箱收入、附屬事業收入以及稅金增額

收入。而後利用自償率（SLR）、淨現值（NPV）、內部報酬率（IRR）及償債比

率（DSCR）等財務比例，分析劃設 TIF 特區之最適範圍。並以敏感度分析瞭解

各變數變動後，TIF 財務機制之可信度與可行性，以為未來劃設 TIF 特區之參考。 

二、研究流程 

    本研究將全篇分為六章，第一章說明本研究之動機與目的，並界定研究範圍

與內容，後確立研究方法與流程；第二章則針對相關理論基礎與文獻進行回顧分

析，分別就財政及財務兩方面進行探討；而第三章則針對國內目前交通建設連結

土地開發之各財務機制進行比較分析；於第四章設計財務基本假設與參數，以利

模擬分析；第五章則是根據財務模擬與評估結果，建立交通建設 TIF 財務機制；

最後於第六章提出結論與建議。本研究流程如圖 1-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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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理論基礎與文獻回顧 

藉由彙整土地開發結合交通運輸於財政與財務之相關理論基礎、過去相關文

獻研究成果，以為後續章節之分析基礎，並確立本研究之重要性。本研究係就財

政面與財務面，探討交通運輸建設與土地開發整合為一財務機制之可行性，透過

回顧國內財政制度之相關文獻，瞭解現行財政制度所造成中央與地方失衡問題，

並彙整相關利用土地開發效益挹注交通運輸建設之文獻，欲以該研究成果為基

礎，建立交通運輸結合土地開發之財務機制，藉以提昇地方政府自主性。 

本章內容分為四節。首先，於第一節探討平均地權理論，以漲價歸公達到地

利共享之目標；第二節介紹財政分權理論，以釐清中央與地方間之財政分配關

係；第三節說明國內補助金制度，凸顯國內補助制度養成地方依賴心態之問題；

第四節則探討國內中央與地方財政失衡，說明地方缺乏自主性、地方依賴中央補

助、中央與地方於交通運輸建設財政分配不當之現象。而後於第五節就財務面回

顧交通運輸連結土地開發財務機制之相關研究與文獻。 

第一節 平均地權理論－漲價歸公 

根據《憲法》第一百四十二條規定：「國民經濟應以民生主義為基本原則，

實施平均地權，節制資本，以謀國計民生之均足。」而知平均地權實為國內土地

制度之重要目標。由於交通運輸、公共建設將促使地價增值，帶動經濟發展，而

該都市發展效益，根據平均地權理論 2-1中漲價歸公之精神，應由政府將該社會

改良進步增值收歸公有，以達地利共享，藉以消除私人暴利之不公平現象。 

交通建設經費係由全民納稅而來，但建設所造成之土地增值卻由地方部分所

有權人收取，形成「地主收益、全民買單」之不公平現象。故於本節探討平均地

權理論之漲價歸公精神，以該理論為基礎，欲將土地開發收益收歸公有，以解決

土地利益分配不公平問題。 

 

一、平均地權之涵義 

國父承續我國傳統思想，並融合國外學者之學說，進而創立「平均地權」土

地制度，以期解決我國積存已久之土地問題。 國父於中國同盟會軍政府時，透

                                                       
2-1 本節平均地權理論相關論述係參考吳家昌(1985)、馮先勉（1988）、來璋(1992)等人之相關研

究與著作。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第二章 理論基礎與文獻回顧 

2‐2 

過宣言解釋「平均地權」之意義：「文明之福祉，國民平等以享之，當改良社會

經濟組織，核定天下地價，其現有之地價仍屬原主所有，革命後社會改良進步之

增值，則歸於國家，為國民所共享。肇造社會的國家，俾家給人足，四海之內，

無一夫不獲其所，敢有壟斷以致國民之生命者，與眾共棄之。」故平均地權之意

義，於經濟面為將土地未來因經濟地租增加所生之自然增值，歸之公眾，平均為

國民共享；於法制面則係將私有土地所有權之實質加以變更，使國家對土地取得

最高支配權與管理權，避免私人壟斷而妨礙國計民生，並使土地所有權之行使無

悖於公眾利益（來璋，1992：四）。故可歸納平均地權之意義，為地價核定後，

土地因私人改良利用而生之價值，屬原地主所有；而因都市發展、政治建設之社

會進步增值部分，由政府收歸為全民共享。 

透過平均地權可達到以下之目標：1.調劑土地分配；2.達成地盡其利；3.實

現地利共享；4.改善財富分配；5.杜絕土地投機。以完善之土地制度，徹底解決

社會與經濟之不公平現象。 

 

二、平均地權之實施辦法 

國父創立平均地權之土地制度，係為消除社會不公平現象，改善貧富不均之

民生問題。平均地權土地制度之具體實行辦法，包含「規定地價」、「照價徵稅」、

「照價收買」、「漲價歸公」四大綱領。此四大綱領各有其意義與功能，但彼此相

輔相成，相互為用，缺一不可。 

「規定地價」乃基礎工作：目的在於劃分現在地價與未來地價，將定地價以

後之自然增值，歸由全民共享；「照價徵稅」為實行手段：即政府根據人民申報

地價，對其私有土地課取地價稅；「漲價歸公」亦為實行手段：將因社會經濟發

展之土地自然增值，收歸公有；「照價收買」則為控制辦法：係依照人民申報地

價買回土地，以防止地主以多報少、杜絕投機，亦可為國家經濟政策實施照價收

買，藉以促進土地利用。 

故平均地權係利用「規定地價」以區分土地權利之公私界線。藉「照價徵稅」

與「漲價歸公」收取土地之素地地租與自然增值。利用「照價收買」，使申報地

價趨於合理，並使照價徵稅、漲價歸公得以順利實施。以防杜私人壟斷投機，從

而達到地盡其利與地利共享之政策目標。 

 

三、漲價歸公之精神 

    民生主義之真諦係全體人民能共享社會財富，而土地漲價即是最重要之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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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富。土地漲價部分，可分為私人投入勞資而獲之「土地改良價值」，以及因社

會經濟發展所自然產生之「土地自然增值」。而平均地權理論之漲價歸公精神，

即將非屬個人努力部分收歸公有，藉以避免私人投機，以達地利共享之目標。因

此，漲價歸公係指規定地價後，由於人口增加、政治改良、建設進步、富源開發、

社會繁榮、經濟發展等，非因個人施以勞力資本而致土地價值自然增加者，悉應

由國家收歸公眾共享，不容私人坐享不勞而獲之社會利益。故應歸公之價值，為

土地自然增值部分，係由於該漲價部分非因少數地主投入勞力資本而形成，而是

社會進步所造成，故應由社會共享，不應由任何人私有獨享。 

根據馮先勉（1988）推論認為平均地權是對土地制度的思想，漲價歸公則是

對土地價值處理方式的思想。漲價歸公為平均地權理論中最重要之觀念，可謂平

均地權精義所在。有關於交通建設促使土地漲價之價值處理部分，應於平均地權

制度中，依循漲價歸公精神予以進行價值回收。交通建設係政府因應社會經濟發

展，運用全民稅金進行建設，而後因可及性、便利性、機能性等誘因，促使都市

發展，造成地價上漲，而這些漲價其實是透過全民努力而得，並非個人努力可獲

得，故應依循漲價歸公精神，由政府以特定方式將其收歸公有，並再次投資於社

會大眾。  

依 國父所著「實業計畫」昭示，宜於地價尚未上漲時，購進重大建設所需

用地及周邊土地，除可廉價提供公共建設用地，亦且可收回日後地價上漲之全部

投資利益，達成漲價歸公目標。政府若能貫徹實行「漲價歸公」，不僅可杜絕土

地投機，消除不勞而獲，亦可擴大政府財源收入，以供重要建設事業及實行「照

價收買」之財源，並可減輕人民稅負，而後達至民生富足。  

 

四、小結 

    平均地權理論之漲價歸公精神，係將非屬私人努力，而是社會大眾共同努力

成果之「土地自然增值」部分，收歸公有，交由公眾共享，以達地利共享之目標。

交通運輸建設具有可行性、便利性等誘因，將促使周邊土地進行開發投資，促成

都市經濟發展，並於土地價值顯現出來。但此種土地增值非屬周邊地主自身努力

改良而得，而是運用社會共同稅收所獲得，故應以漲價歸公之精神，將其收歸公

有，以解決社會價值分配不公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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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財政分權理論 

國家相關事務繁雜，中央難以完全有效處理，因而將國家職能垂直分化，將

部分事務分與地方政府 2-2處理，財政分權即是根據此觀念而提出。我國行政體

制係採地方自治，地方自治有其重要性，以公平及效率來看，於公平面係指中央

與地方發展之公平，及管轄權力之公平；而效率面則指地方自治能有效、即時地

處理各自轄區內事務，並分擔部分中央事務，中央與地方相互分工而提高行政效

率。目前根據地方制度法規定地方自治事項 2-3包含組織及行政管理、財政、社

會服務、教育文化等眾多事項，其中財政事項即由中央下放予地方自行管理運

用，故我國亦具有財政分權之特色。 

財政分權理論（the theory of fiscal decentralization）2-4，主要是從經濟學角度，

考慮政府職能如何在不同政府層級間進行合理配置，及相應之財政工具如何分配

之問題（Oates, 1999:1121）。因而本研究藉以探討中央與地方間之財政權力與責

任分配，且以此理論為基礎，評析目前國內中央與地方財政失衡問題。 

 

一、財政分權之意義 

分權，係指有關於公共職能之權力與責任，從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准獨立

政府組織或私部門轉移，而分權包括政治分權、行政分權、財政分權與市場分權

等（楊之剛，2006：29）。不同議題之分權，具有不同意義與特性，而本研究主

要著重於財政分權角度以進行研究。 

財政分權（fiscal decentralization）首先就字面上解釋，即 Akai and Sakata

（2002：93）解釋為中央政府將財政權力下放予次級政府。而閻坤與王進傑

（2000：78）、樊勇（2006：33）、宋玉華等（2008：65）更加詳細地定義為中央

政府給予地方政府一定的稅收權和支出責任範圍，允許地方政府自主決定其預算

支出規模和結構。清楚地指出下放之財政權力與責任的範圍。而林全（1992：34）

則以地方公共財角度，明確地說明財政分權乃指地方政府按「受益者付費」的精

神，在享有自行徵稅及取得法律規定收入下，有權決定該轄區內的地方性公共財

之品質與數量，並負擔財源籌措的義務與責任。因此，財政分權即中央政府將財

                                                       
2-2 地方政府亦稱為地方自治團體，根據《地方制度法》第二條之定義：「指依本法實施地方自治，

具公法人地位之團體。省政府為行政院派出機關，省為非地方自治團體。」故地方政府包含

直轄市、縣（市）、鄉（鎮）市。 
2-3 請參照《地方制度法》第十八條。 
2-4 財政分權理論又稱為財政聯邦主義理論(the theory of fiscal federalism)、聯邦主義的經濟理論

(the economic theory of federalism)或 TOM 模型(Tiebout-Oates-Musgrave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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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權力下放予地方政府，賦予其財政自主權，使地方政府得依地方需求施行政策

與推動建設，而促使居民福利最大化。 

 

二、財政分權理論之主張 

Tiebout（1956：416-424）根據 Musgrave（1939, 1955）及 Samuelson（1954）

之公共財理論，提出地方公共財概念，從而延伸出後續地方公共財政相關議題之

探討與研究 2-5。Tiebout 認為若將公共財 2-6劃分為全國性及地方性，則部分特定

公共財如警消、教育、醫療等，可由地方政府負責提供。而因為消費投票者具有

流動性及各地區公共支出差異之訊息，可自由選擇滿足其偏好的最佳地區，透過

「以足投票（voting with one’s feet）」方式，遷徙至能夠滿足其公共財偏好與租

稅負擔的地區，即如同市場機制般，以自願交易方式選擇並購買商品。Tiebout

認為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在公共財提供最主要的差異，在於每一消費投票者只面

對一個中央政府，中央於已知偏好下，調整公共財之提供情形以符合消費投票者

偏好；而地方政府則是有各種不同之公共支出與服務類型，不同消費投票者之根

據其偏好自由選擇居住地區。因此，Tiebout 透過一系列假設 2-7證明地方分權及

地區居住選擇，將使資源配置達到柏拉圖最適化，而後財政分權理論者皆根據該

模型與論述為基礎而開始發展。 

財政分權之所以廣受討論，係由於在發展中國家，公部門的分權可打破政府

管制、改善經濟績效；而在已發展國家，財政分權被視為控制公部門增長、改善

公共服務的機制。重要的是，財政責任下放給次級政府，可提高預算選擇對地方

需求和偏好的敏感度，因而財政分權深受歡迎（胡書東，2001：6）。可見財政分

權對於政府財政制度與社會經濟有著許多影響，而本研究著眼財政分權於制度面

上之影響，對於分權度、經濟成長等社經面之分析則以重點概述。將眾多文獻所

持之不同論述整理歸納如下：  

                                                       
2-5 Musgrave（1939, 1955）及 Samuelson（1954）之公共財理論認為：由於公共財具非敵對性及

非排他性，致使市場失靈，而無任何機能可使消費者顯示其偏好，造成公共財配置之無效率。

但 Tiebout（1956）則認為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於提供公共財上有著重要差異，並指出經由「以

足投票」過程，可使地方公共財達到柏拉圖最適境界（蔡吉源、林健次，2007：28）。 
2-6 Samuelson（1954）將公共財（public goods）定義為可由任何人消費而不減損他人消費之集合

消費財貨，係僅針對全國性公共財貨需求進行分析。而後 Tiebout（1956：416）將公共財劃

分為全國性與地方性，開啟往後地方公共財政之廣泛討論。 
2-7 假設包含（1）消費者具有充分流動性並選擇滿足其偏好之最佳地區；（2）消費者充分瞭解各

地區公共支出差異並做出反應；（3）有眾多之地區可供消費者自由選擇居住；（4）不考慮就

業所產生的流動限制；（5）各地區公共支出無外溢效果；（6）每一地區之公共服務集合係由

主政者根據該地區居民偏好決定；（7）地區人口根據最適狀態有遷移之調整情形等七項假設

（Tiebout, 1956：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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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地方具有訊息優勢以掌握偏好 

Hayek（1945：524）指出由於中央政府於規劃時需將所有大量之訊息加以

統計彙整後再做決策，在現今社會需對時空變化做出立即之反應之要求下，決策

權應交予熟悉地方變化，並能立即準確有效地做出反應的地方政府，即透過分權

方式有效率地根據地方需求提供公共財貨與服務，使資源配置最佳化。而後

Stigler（1957：213-19）指出與中央政府相比，地方政府與居民更加接近（closer 

to the people），即地方政府比中央政府更加瞭解轄區內居民的效用與需求。地方

政府較能注意到該區居民之需求，對不同公共財之偏好需求迅速的做出差異化之

反應。Tresch（1981：574）則認為中央政府在提供公共財的過程中存在著失誤

的可能性，係由於訊息過多無法完全掌握而可能誤解居民偏好，即其所稱之「偏

好誤解（misperceived preferences）」，導致公共財難以達到最適供給，而地方政

府比中央政府更加瞭解當地居民之偏好，故由地方政府提供公共財較易達到社會

福利最大化。 

中央政府主要係為了提供全國相同水平的公共服務，而非著重於人們各自偏

好是否滿足，即中央政府需要負責全國居民至少有最低福利水準，而無法顧及所

有地區多樣化的偏好，導致中央集權管理的訊息成本與協調成本偏高。在經濟社

會發展使民眾對公共服務需求不斷提高之情況下，若將全國龐大的需求歸類並劃

分為多個地區，交由地方政府分工合作地瞭解自己區內居民之偏好，地區居民的

偏好與需求訊息再經過分類後，使地方政府更容易且準確地瞭解該訊息，並可立

即的做出回應。因而根據文獻所述，透過地方分權各地區擁有訊息優勢使資源能

更有效率分配，以達到社會福利最大化。 

（二）地方競爭效果引導資源配置最適化 

現實中人們偏好非常多樣化，並根據自身偏好選擇最適合其偏好之地區居

住，若所有公共財皆由中央政府統一提供，將難以完全滿足種類眾多的偏好。因

此，財政分權理論主張由地方政府提供地方性公共財以達資源配置最適。Stigler

（1957：213-19）舉出地方分權可能存有三項問題：(1)無其他競爭地區；(2)可

透過遷徙躲避財政責任；(3)規模不適合由地方政府執行等，說明地方政府對於

社會福利之達成是較無效率的。但地方政府有其必要的原因為：(1) 與中央政府

相比，地方政府與居民更加接近，即地方政府比中央政府更加瞭解轄區內居民的

效用與需求；(2)居民有權對不同地區的公共服務種類與數量進行投票及選擇。

故指出有關於滿足地區居民需求與效用之決策，應於地方政府執行，以使資源配

置有效及分配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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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sgrave（1959：3-27）則將財政職能分為三部分：資源配置（Allocation）、

收入再分配（Distribution）及整體經濟穩定（Stabilization）。認為中央政府應負

責維持經濟穩定和協調收入分配，而地方政府主要從事資源配置活動。Stigler

（1957：218）、馬駿（1997：60）、林錫俊（2001：36）、Rosen（趙志耘譯，2003：

451）亦指出全國性公共事務（如國防、外交、全國性立法等）應由中央政府提

供，以追求整體經濟發展與社會正義；而地方性公共事務（如地區性交通、警消、

教育、地下水、公園等）則由地方政府提供，以收因地之宜之效。但若有跨區之

外部效果（如跨區鐵路、公路、郵電等）時，中央政府應在一定程度上參與。因

而於資源配置上對於具有規模經濟和外部效果的公共事務應當相對集權（楊之

剛，2006：38），以確實使公共服務水準達到最適化。    

Oates（1972：35）認為相較於中央政府滿足所有地區需求與效用而供給一

致化，地方政府對當地居民提供服務，可針對居民偏好進行調整，因而其資源配

置更能達到柏拉圖效率。財政分權使各地方政府透過低稅收、公共服務效率等誘

因與其他政府競爭，而地區間的競爭使地區居民獲得更好的公共產品與服務，該

跨區流動及各地比較優勢的發揮，都將提高資源配置效率（楊之剛，2006：37）。

故在財政分權制下，共同偏好的人會聚集在一起，以便於地方政府針對當地居民

提供其所需公共服務的最適量，而達到福利最大化。 

雖然大部分文獻皆認為地方政府對於資源配置效率較佳，但 Akai, Mikami

（2006：53）指出在地方公共服務提供上，分權有時效率反而會低於集權。係因

分權制下，少數居民利益可能會因為多數決之投票機制而被忽視，故在少數與多

數偏好有分歧時，政策會偏向多數居民，使得少數居民利益於分權制下仍受到忽

視。因此，即使財政分權有助於資源配置達到最適化，但係假設居民皆具有充分

的遷徙能力，但現實狀況是存有許多弱勢居民或其他情況，導致流動性並非完全

自由。故於財政分權制下應重視少數居民利益，或甚至透過中央直接對地方進行

指導，以利真正達到社會福利最大化。 

以上文獻皆認為收入再分配與整體經濟穩定職能屬於中央政府，而地方政府

主要職能則為資源配置。因此，分權主要係針對資源配置職能而言，即如何就地

方公共財供給及其相應的財政來源在中央與地方間進行分工（楊之剛，2006：

35）。故根據理論所述，地方政府在提供地方性公共財上，將比中央政府更具有

效率性及公平性，且若地方政府分工得當，其效率將高於中央政府單獨執行，因

而地方須具有充分的財政自主性，以有效推行政策與推動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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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激勵效果改善公部門效率 

    雖然許多政府行為理論皆強調，政府管理者可能缺乏以最低可行成本從事生

產的積極性（Rosen, 2003；趙志耘譯：450），係政府官員非如私人企業有裁員壓

力，因而降低政府官員對公共事務的積極性。但 Stigler（1957：213）指出好的

政治系統將因應不同情況與地區而變化，根據不同地區居民偏好之不同，調整行

政組成與政府規模與其一致。因此，行政組織調整後，地方政府較中央政府適合

針對地區居民偏好進行反應與調整。 

在地區競爭效果及居民自由流動的情況下，地方政府若不認真執行公共事

務，將使該區居民遷徙至其他地區，導致地區競爭力下降、稅收減少等問題。因

而財政分權不僅是資源配置最適化，還涉及公共決策者的激勵機制（Olson, 

1990；引述自 Oates, 1999: 1140）。透過市場效率激勵政治系統，將使中央與地方

政府各司其職（楊之剛，2006：44），激勵各級政府確實行政而提升行政效率。

馬駿（1997：59）亦指出中央集權政府並沒有自主決策權，不若地方分權政府可

利用政策創新、體制調整，以提高效率與其他地區競爭。故地方政府透過比較競

爭，將激勵地方政府對該地區居民負責，有效率的執行該地之公共事務，又地方

政府比中央政府接近地區居民，更瞭解其需求與偏好，可使公部門效率發揮最大

效果。 

    另外，Raymond, Fisman and Gatti（2000: 34）、Arikan（2004: 176）實證顯

示財政分權與腐敗間存在顯著負相關，即分權度越高，腐敗現象越少。雖然經由

實證顯示分權程度越高，公部門腐敗問題越少，但 Ter-minassian（1997）亦指出

地方財政分權之效率，可能因制度不良而降低，如地方政府的行政能力低落，冗

員太多、人員能力訓練不足及貪污問題均可能使沒有足夠能力執行計畫。因而即

使地方分權有助於公部門效率提升，但仍須配合公部門內部人員嚴謹之管理制

度，以確實發揮應有之行政效率。 

財政分權由政府部門角度可透過激勵競爭而提昇效率，而由民眾角度則可經

由直接監督而使效率提高。係地方政府提供公共財將受到選民嚴密監督，有較大

的制度誘因執行財政責任，提供最符合大眾利益的公共服務（Shah and Qureshi, 

1994）。以國內選舉制度為例，各地方首長多經由地方民選產生，因而在民選的

壓力下，地方行政多受到選民的監督，在政策制訂與推動建設時多以地方民意為

考量。因此，在財政分權制度下，地方政府官員會對自己選區民眾負責，而其手

中亦有充分的財政權力可配合民眾偏好去推動各項公共建設，且地方政府將各自

發揮創造力並相互競爭，使地方公共資源配置最佳化，而其行政效率將優於中央

集權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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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促使經濟發展 

    由於已發展國家多為財政分權國家，因而財政分權與經濟發展間之關係被廣

受討論，但贊成與反對之文獻皆有（如下表 2-1），現今並無定論。 

表 2-1：財政分權與經濟發展間之關係 

 作者 分析結果 

正
面
影
響 

Lin and Liu(2000) 財政分權制度使資源分配效率提升，對地方

所得成長有重要影響。 

Akai and Sakata (2002) 

 

以美國1988~1996年50個州的橫斷面資料進

行實證分析，發現財政分權確實會使地方所

得成長，支持財政分權理論。 

Feltenstein and Iwata(2005) 財政收入與支出分權程度對中國所得成長

有利，對物價不利。 

張李淑容（2007） 台灣財政分權對地方所得成長率的確有顯

著之正面影響。但1999年以後的財政制度調

整，反而使財政分權對經濟成長的影響顯著

減少。 

負
面
影
響 

Zhang and Zou（1998） 以中國 1978~1992 年 32 個省分支出分權追

蹤資料進行分析，發現財政分權反而降低縣

的經濟成長。 

Xie, et al.（1999） 利用美國1948~1994年期間之時間序列資料

分析，顯示地方政府的支出比重已使成長率

達到最高，進一步財政分權會有害所得成

長。 

關
係
不
確
定 

Davoodi and Zou（1998） 利用 1970~1989 年 46 個發展中與已發展國

家之追蹤資料，發現財政分權於發展中國家

呈現負相關；於已發展國家則無顯著關係。

Yilmaz（1999） 於單一制國家，財政分權對每人經濟成長率

為正相關，顯著水平為 5％；而在聯邦制國

家，兩者關係無法確定。 

Beninsch et al.（2001）、

Wagner（2000） 

財政權力之集中或分散，與經濟成長關係是

不確定的。 

Thieben（2000, 2003） 指出財政分權與經濟成長間呈弧形分配，認

為太低或太高的財政分權程度都將不利於

經濟成長。 

資料來源：Akai and Sakata, 2002、楊之剛，2006：50-51、張李淑容，2007：25、

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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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財政分權具有上述優點，但並非指財政權力越分散越好，而應為合理的

財政分配，使政府職能在不同層級的政府間發揮最大之效率，並合乎公平性。只

有保持適度的財政分權，才能保證中央政府在發揮宏觀調控職能的同時，對地方

政府行為有所激勵（楊之剛，2006：9）。財政權力的集中或分散，主要考量因素

為效率與公平，透過分權可避免中央政府壟斷所有行政權力，可合理分配權力，

並利用分權體制的競爭機制，激勵地方政府有效地運用財政收入，而有助於達到

各地區居民之最適偏好。 

 

三、財政分權於國內運用之探討 

我國自從民國八十八年財政收支劃分法修正後，財政體制逐漸朝向財政分權

體制發展 2-8。對於國內是否適合財政分權制度之實施，首先可從分權效益來看。

若轄區規模越小，個人偏好差異越小，則分權化的收益越低；反之，則越高（楊

之剛，2006：38）。以國內各縣市為例，由於各地方資源稟賦條件不同，各區的

居民偏好並非一致，如台北都會區都市化程度高，主要以商業發展為主；而花東

地區則以自然觀光資源為主要發展模式，兩者居民偏好與需求並不相同。若僅以

中央集權進行公共建設分配，將難以同時滿足所有地區發展需求，因而國內似乎

具有財政分權效益，可透過財政分權以追求公平與效率。 

根據張李淑容（2007：129）研究結果證實我國地方政府財政收支之比重增

加，財政分權程度提高，但卻也發現分權程度增加並無助於提高地方財政自主

性。馬駿（1997：74）指出財政權力不可過度集於中央，地方政府應有相當自主

權以決定財政收入如何用於地方的公共產品和服務，此為財政分權之精神。雖中

央擁有充足之財源，將有利於全國性政策與建設，亦有助於地方均衡發展，但地

方缺乏財源以支應各項政策與建設，將導致地方政府職能萎縮或癱瘓而無法自主

（林錫俊，2001：43）。 

就我國目前的地方財政收入觀察，在現行財政收支劃分法的規定下，仍向中

央集權傾斜，包括中央對地方的補助制度、中央統籌分配稅款的分配方式，以及

各種直轄市與縣市稅的法源，都是由中央透過行政命令或法律規範，而上述三項

財源，卻又佔我國地方政府收入極大的比例（方凱弘，2006：53）。因此，雖然

我國地方政治分權及財政分權制度已實施多年，中央政府對地方政府財政支出、

                                                       
2-8 民國七十六年解嚴是中央與地方政治關係之轉捩點，而財政關係正式制度轉變係八十八年財

政收支劃分法修正。財政收支劃分法修正變動前，中央與地方財政關係偏向中央集權，是基

於由上而下的指揮體系，有可分配的統籌分配稅款，但沒有法律規定應該如何分配。民國八

十八年財政收支劃分法主要修正在賦予地方政府增加自有財源收入的權限，並朝向地方財政

分權體制調整（張李淑容，200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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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收入或財政移轉制度仍有顯著控制能力，並非將權責完全授權並移轉給地方

政府，在財政分權過程中中央政府並未建立誘因機制，以降低地方政府財政收支

行為的交易成本，是財政制度未能有效率提升地方發展程度的關鍵（張李淑容，

2007：139）。而徐仁輝（2000：2-3）亦認為台灣目前雖將部分財政權力授與地

方執行，但課稅權卻已由中央法定而無課稅自主權 ，且於 1999 年修正財政收支

劃分法後，雖增加地方政府可分配財源，但營業稅改為國稅，中央財政收入權反

而更為擴大。 

財政集權或分權各有利弊，然而該如何拿捏分權程度係需根據各地條件不同

進行調整。過度集權或分權皆會造成問題。根據林谷蓉（2005：384、417）指出

目前財政分權體制，地方政府的權力和責任不對稱，中央政府一味地將財政責任

攤給地方，卻對地方財源自有率之提高幫助有限，以及中央地方自辦委辦事項區

分不明確與財源分配問題，皆可能造成地方政府的支出責任大於稅收責任，而不

斷加重地方政府之負擔。因而在地方財政困窘之情況下，許多文獻（如李金桐，

1983：534；曾銘深等，2003：13）提出以合理補助金制度彌補財政失衡情形。 

 

四、小結 

財政分權理論認為賦予地方政府財政自主及財政分權才能創造出政府部門

自我負責的制度誘因，達成制度效率，進而促進經濟發展（張李淑容，2007：78）。

係地方政府擁有訊息優勢、競爭效果等，而較中央政府具有資源配置之公平與效

率性，故應給予地方政府充分財政權力，自主決定轄區內政策及推動公共建設。 

本研究主要著重於中央與地方間之財政權力分配間的責任與限度。而財政分

權指出地方資源配置應交由地方政府負責，因而地方政府負有建設公共設施以促

進地區發展之責任，但一般來說公共設施投資金額龐大，常導致地方財政能力難

以負擔，因而必須透過中央補助以助其推動。雖然財政分權賦予地方政府管理當

地財政收支之權力與責任，但現今補助卻似乎使地方財政自主性無法發揮。係地

方政府透過中央補助而不完全承擔開拓財源之風險，易引發道德風險問題，放棄

自身財政努力，反而使財政分權之精神－地方財政自主無法發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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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補助金制度 

財政分權主要精神為建立地方財政自主性，故地方政府應自主籌措各項有關

於地方政策與建設之財源，但由於公共建設往往涉及龐大資金投入，就目前財政

制度，地方財政難以完全負擔。地方財源不足，是世界各國面臨的共同問題，而

補助金制度乃為謀求地方財政惡化情形之改善，以及發揮垂直與水平財政調節之

機制 2-9。由於各地資源稟賦條件不一、都市發展情形不同，導致各地財政盈虧

狀況亦不相同，因而中央政府基於公平與效率之考量，透過補助款給予地方政府

財務支援，協助地方政府推動公共建設。而我國補助金制度早已於《憲法》2-10中

明文規定，而後《財政收支劃分法》2-11與《地方制度法》2-12皆為其法源。 

補助金制度係用以改善政府間財政失衡，並可激勵地方財政努力，故補助金

制度可視為一種中央與地方間的財政調整工具。然而在補助金的協助下，地方政

府反而漸漸喪失自主性而過度依賴中央，無法發揮財政分權之自主精神，形成另

一財政問題。以下就補助金之意義、種類、功能，以及所衍生之財政問題進行文

獻整理與分析： 

一、補助金之意義 

補助金制度於 1929 年由英國首創，用以解決當時各級政府間之財政問題，

由於成效彰顯，因而各國開始仿效推行，至今已為各國普遍運用之財政制度。補

助金乃上級政府對下級政府的財政支援，抑或稱為移轉支付（intergovernmental 

transfers），其主要在解決財政水平與垂直兩種財政不平等情況，使各地方政府得

以提供最低之公共服務水準，並改善外部效果所造成的無效率（林錫俊，2001：

351）。因而補助係中央政府對地方政府的財政協助，協助地方進行各項地方公共

建設，而其理由為水平財政不平等與垂直財政不平等： 

（一）水平財政不平等 

各級政府由於財政制度本身財權分配不均，及各地方自然資源、都市發展、

經濟條件各不相同，造成各地區財政能力與財政需求亦大相逕庭，進而導致地方

                                                       
2-9 垂直財政關係指不同層級政府間之財政關係，即本研究所著眼之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間的財

政關係；水平財政關係則指同一層級政府間之財政關係，亦即各地方政府間之財政關係。 
2-10 《憲法》第一百四十七條：「中央為謀省與省間之經濟平衡發展，對於貧瘠之省，應酌予補助。

省為謀縣與縣間之經濟平衡發展，對於貧瘠之縣，應酌予補助。」 
2-11《財政收支劃分法》第三十條：「中央為謀全國之經濟平衡發展，得酌予補助地方政府。」 
2-12《地方制度法》第六十九條：「各上級政府為謀地方均衡發展，對於財力較差之地方政府應酌

予補助；對財力較優之地方政府，得取得協助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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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財政狀況的不平等。水平式的補助金制度即是針對同級政府間－地方政府間進

行財政重分配，給予先天財政弱勢的地方補助，消除不平等現象。 

除了各地方資源稟賦不同所造成的不平等外，公共財的外部效果亦是水平補

助的考量因素之一。林華德等（1999：36）指出由於現實並非如 Tiebout 之假設，

而實際存在著外部效果，往往使地方政府提供公共設施與服務時低於最適水準，

導致資源配置效率低落。故為了矯正地方間的外部性，而由上級撥發補助款給發

生外部性之地方政府。以下圖 2-1 說明，i 地區只考量該轄區內居民之偏好情況

下，提供公共設施數量為 Qi，此時忽略外部效果而非社會供給最適量；社會最

適量應為 ΣD 與 S 之交點決定（即 Q2）。因而中央政府為達到社會最適供給量，

必須補助 i 地方政府提供 Qi 與 Q2 之間的供給差額。 

O

P

QQi Q2

Di SD

S

補助最適量差額  
P：地方公共設施價格 

Q：地方公共設施供給量 

Di：i 區地方公共設施需求 

ΣD：所有地區地方公共設施需求 

S：地方公共設施供給成本 

Qi：i 區地方公共設施供給量 

Q2：地方公共設施最適量 

圖 2-1：轄區間外部效果 

資料來源：莊翰華，1997：95  

 

（二）垂直財政不平等 

解決政府間垂直之財政不平等，是把政府補助制度納入財政分權理論體系的

最直接原因（楊之剛，2006：226）。垂直補助係指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間的財政

移轉支出。補助金制度並非否定地方財政自主精神，而是要彌補地方財政自主所

受到的社會扭曲（李金桐，1983：534）。如垂直補助之主要作用為彌補地方財政

之缺口，係由於中央稅基為全國性較為廣大，而往往收入大於支出；而地方轄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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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小且稅源少，通常支出大於收入，加上財政分權體制鼓勵地方財政自主，而使

地方支出責任可能大過於財政收入，因而需透過中央直接對其財政上之補助，以

確實提供該區所需之公共建設與服務。 

 

二、補助金之類型 

補助基本上可分為兩類（Rosen, 趙志耘譯，2003：463；林錫俊，2001：354）

如下圖 2-2 所示，而補助類型不同，對地方財政收支之影響也不同： 

補助金
類型

一般補助
(無條件補助)

計畫型補助
(有條件補助)

需配合款補助
(Matching)

無配合款補助
(Non-matching)

無限額補助
(Open Ended)

有限額補助
(Closed Ended)

 

圖 2-2：補助金類型 

資料來源：林華德，1999：37、林錫俊，2001：356、本研究整理 

 

（一）無條件補助 

無條件補助又稱為一般補助，指中央移轉之補助款可自由支配不受限制，無

任何運用時所附帶之條件。其主要目的在於水平財政不平等，用以平均地區間的

所得分配，且縮減各地區因財政條件不同而導致的公共設施服務水準落差。無條

件補助款可使受補助政府提高可使用的預算額，使可提供之公共建設與服務增

加，而提高當地居民之福利水準（林華德等，1999：38）。無條件補助維持水平

式之財政公平，及防止真實所得之分配受到不利的扭由，因而具所得效應，但上

級政府並不規定具體用途而無直接的替代效應（林錫俊，2001：356）。雖無條件

補助可有助於政府財政困難，但似乎容易導致地方政府以財政赤字不斷爭取補

助，而不努力開源節流缺乏積極作為，而常導致依賴中央補助情形。 

（二）有條件補助 

有條件補助亦稱為專項補助、特定補助、選擇性補助、整塊補助，係中央指

定該補助金之特定用途，地方政府不得自主變更用途挪移他用。主要目的在於加

強或維持某些特定公共項目的服務水準，並確保該地區有最基本的服務水準。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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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件補助可減少各地區間無效率之外部效果，故具有所得效應，受補助之地方政

府可因而減少稅收課徵；也具有替代效應，受補助之地方政府，可藉以增加其他

公共支出（林錫俊，2001：356）。另外，附帶條件當中亦有規定需提供自有資金

配合者，稱為配合補助金，又分為無限額補助與有限額補助。透過這一類補助，

可使地方施政目標更能與中央協同一致，且因要求提供配合款，亦有可能達成公

共服務水準的最適境界。以下說明各附帶條件補助類型： 

1.需配合款補助 

需配合款補助所指定之公共服務相對於其他商品價格較為低廉，受補助地

方政府對該公共服務之購買力增加；無配合款之補助所指定的公共財相對價格

不變，不增加地方政府購買他財貨的原有預算額。 

2.無配合款補助 

無配合款所帶來的福利水準較需配合款補助方式為高。以受補助政府的觀

點會較偏好無配合款補助。然而無配合款補助只發揮所得效果，不若需配合款

補助因相對價格變化引發所得效果及替代效果，因而無配合款補助結果使指定

地方公共財購買量較需配合款補助時為低（林華德等，1999：38）。 

3.有限額補助 

對補助的總額有一限度，中央政府在此限度內予以補助，若超出該限度，

則中央不給予額外補助。 

4.無限額補助 

無限額補助係中央並無規定補助額度，而是取決於地方政府的行為，地方

政府若提出中央所要求之項目，中央政府就應按規定比例給予其補助。 

（三）國內補助類型 

補助金就國內來說，分為一般補助與計畫型補助 2-13，一般補助即無條件補

                                                       
2-13《中央對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補助辦法》第三條：「中央為謀全國之經濟平衡發展，得視直

轄市及縣 (市) 政府財政收支狀況，由國庫就下列事項酌予補助： 
一、一般性補助款補助事項，包括縣 (市) 基本財政收支差短與定額設算之教育、社會福利及

基本設施等補助經費。 
二、計畫型補助款之補助範圍，以下列事項為限： 

(一) 計畫效益涵蓋面廣，且具整體性之計畫項目。 
(二) 跨越直轄市、縣 (市) 或二以上縣 (市) 之建設計畫。 
(三) 具有示範性作用之重大建設計畫。 
(四) 因應中央重大政策或建設，需由直轄市或縣 (市) 政府配合辦理之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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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而計畫型補助即有條件補助。一般補助基本上是為平衡各級政府的財政分配

不公平情況，解決下級政府之基本需求，其主管機關為行政院主計處。而計畫型

補助則為因應中央重大政策或建設或整體效益考量，且具整體性、跨區之重大建

設計畫為主，主管機關為各主管部會。計畫型補助為附有條件之補助，作為特定

政策需要之政策工具。 

    另外，統籌分配稅款為我國獨有財政制度，是將地方政府部分稅課收入彙繳

至中央政府，再由中央政府依各地方財政狀況與需求，按比例進行地方政府的財

政重分配。現行統籌分配款在制度設計上所扮演的財政角色，乃是為了發揮對地

方政府的財政救濟功能，包括長期的救窮與短期的救急兩種意義 (莊翰華，

1997：98)。實務上，統籌分配稅款已與一般補助金性質相近，本來補助金應屬

於中央，而統籌分配稅款則屬於地方財源，但因目前統籌分配稅款由中央主導，

而使兩者並無差異（李顯峰、林育君，2006：23）。故統籌分配稅款亦可視為一

種水平財政補助，本研究主要以釐清中央與地方財政關係為主軸，並非對財政制

度詳細進行檢視，因而本研究之補助金亦將國內特有的統籌分配稅款含括當中以

利探討。 

各種補助類型各有其效果，而以提高地方自主性之角度，則一般補助＞計畫

型補助之無限額補助＞計畫型補助之有限額補助（莊翰華，1997：92）。係一般

補助主要目的即提高財政能力不佳之地方政府的財政自主性，而計畫型補助則以

提供某特定公共服務為主要目的。另外，限定條件越少，地方政府越可靈活運用

該補助金，其自主程度越高；反之，條件限制越明確，地方政府財政即受限於中

央而難以自主運用，其財政自主性越低。但若以配合中央政策以提供某特定公共

建設之角度，則計畫型補助較能確保地方政府達成該目標。 

 

三、補助金之功能 

    補助金之主要功能為改善政府間水平與垂直的財政不平等關係，而可就效率

與公平兩方面探討之： 

（一）效率功能 

中央對地方政府補助，就效率面探討，係為達成區域內之資源配置效率，並

將區域間的外部性內部化。地方政府若無補助金可能將無法負擔地方性公共設

施，導致資源配置效率無法達成；抑或跨轄區的公共設施，因地方政府不願提供

而無法滿足社會最適公共服務數量。另外，由於個人會透過遷徙來減輕財政負

擔，卻忽略遷移所造成的生產力降低，因而扭曲資源配置（莊翰華，1997：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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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來說，中央財政較為寬裕，而地方財政常有財政收入不足之情形，因而

透過財政補助，將可彌補地方財政赤字。莊翰華（1997：94）指出該原因係中央

之稅收所得彈性較地方為高，且地方支出項目逐日增多，加深地方財政負擔。因

此，透過中央補助可有助於地方政府確實提供該地區所需之公共服務，達到財政

分權之資源配置最適效率。 

    王志成（2009：208）亦指出補助金制度具有對地方政府提供有效的建議與

監督、將中央政府的行政經驗傳遞給地方政府、強制要求地方政府遵循以達成行

政效率等功能。因而中央政府可基於政策需要，透過補助款以影響地方政府的支

出決策，以達到全國一致之最低社會福利要求，避免地方政府自身不積極作為或

地方自私心態所導致的資源配置不效率。 

（二）公平功能 

補助就公平功能探討，主要目的為平衡中央與地方政府或同級地方政府間之

財源分配不均。即矯正政府財政間的垂直與水平不公平。中央為達成全國整體一

致之最低需求水準，避免某些財政條件不佳地區享受公共服務水準不平等，而採

補助方式協助無法達成之地方政府。 

 

四、補助金之問題 

補助金係用以調節各政府間不公平之重要手段。然而由於財政制度與政治制

度關係密切，因而不論中央與地方財政都容易受到政治心態影響，以下分別針對

中央與地方進行說明： 

（一）中央施捨心態 

張正修（2003：467）指出補助金可能被中央視為一種政治恩惠，或一種控

制、引誘地方機關之工具。由於財政補助為中央向地方之資金移轉行為，在地方

普遍財政困窘之情況下，中央補助無疑是地方飲鴆止渴之希望，因而似乎造成了

中央與地方雙方的政治地位落差，導致地方受制於中央。且中央常將補助附加各

種條件，地方在財政困難之情況下，只好配合中央各種條件，使地方政府之自主

性低落，亦使地方財政分權之精神蕩然無存。 

（二）地方依賴心態 

1.未盡財政努力 

（1）政治考量：財政收入代表政府向民眾課稅或收費，亦即政府財政收入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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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民眾付出可能亦越多。在現今財政與政治系統密不可分，而易受政治行

為影響之情況下，尤其於現今民眾直接選舉制度中，政治官員為避免爭議以

防民怨（林健次、蔡吉源，2004：78），或為選舉等其他政治考量，通常不願

意對民眾收取更多的費用，未盡財政努力而浪費原有財政能力，只是一味的

向中央爭取補助金，反而使補助形成一種反激勵效果，而無法落實財政自主。 

（2）怠惰心態：馬駿（1997：58）指出各級政府財源應與其所需承擔責任一

致。如果地方政府財源多透過中央政府補助，將無切身之痛而不關心本益關

係。因而補助制度設計不當，將使地方政府投機地減少稅收或怠於拓展財源，

故常養成地方政府對中央補助之依賴心態，而不盡自身財政努力拓展財源，

形成財政制度的不效率。一旦補助減少或未爭取到則將使財政收入停滯，延

緩地方公共建設之推動。因此，地方政府財政努力 2-14應是各種補助方式須加

以考慮之重要因素。但蘇金錢山（2000：79）提出我國現行地方補助款政策

僅對貧窮縣市做激勵性補助，對於富有縣市之財政努力卻未見激勵性分配指

標，因而不論貧窮或富有縣市，皆未有縣市肯願意努力貢獻租稅。 

2.補助與地方績效無法連結 

一般來說，補助與行政績效之關連性差。首先以中央角度，其補助金額或經

費分派大小與地方建設績效或從事城鄉發展規劃之努力程度缺乏關連性，且經費

分派與使用缺乏事後監督考核，地方首長不需承擔經費運用對地方建設績效之責

任（賴宗裕，2008：157）。中央政府僅以僵化的計算模式進行財政補助分派，

並未詳細就補助金額與地方績效之關連性進行審核與監督，使補助制度目標難以

達成。若中央仍僅以財政赤字作為補助考量，而忽略地方財政努力程度、地方建

設績效等，地方的依賴心態將難以消除。蘇金錢山（2000：79）則指出我國現行

對於一般性補助及基層建設業務補助分配，僅重視富有縣市的公平補助，卻對貧

窮縣市未加重視，而出現「富者益富，貧者益貧」之現象。 

而就地方角度探討，補助款的執行績效不佳，地方政府往往先要到補助款

後，卻未盡職責（張正修，2003：468），未妥善運用該補助款以追求轄區居民

之福利最大化。 

                                                       
2-14 由於地方政府推動地方公共事務之各項支出須以收入支應，故財政努力主要以財政收入努力

為依據。財政收入努力乃指地方政府從自有資源中籌措資金收入的能力，或指一個地區在可

獲得資金來源中，籌措收入以支付公共服務的能力（莊翰華，1997：61），也就是地方政府

開拓財源的努力程度。而財政收入努力可分為租稅努力（包含土地稅、房屋稅）與非租稅收

入努力（包含規費收入、罰款收入、公共造產收入、工程受益費收入）（林健次、蔡吉源，

2004：125），作為地方政府努力增加之主要財源，並藉此增加財政收入，強化地方財政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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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補助金多寡與地方運用補助金於地方建設之施政績效與品質無關，以致

補助金制度存在著制度失靈與政治功能大於補助功能之批評。未來如能落實補助

金制度功能，並將補助金建立在施政績效考核的連結上，當更能發揮財政效益與

公共建設品質。 

3.補助條件限制地方自主 

由於補助制度大多以計畫型補助為主，而該類補助多指定用途，往往造成地

方政府無法自主情形。且亦常要求地方政府提報配合款項，而造成地方政府不敢

申請補助或打亂地方政府原有的施政優先順序。尤其補助款的提供，往往非定時

定量，也使得地方政府在施政計畫及預算編列上缺乏可靠性。另外，補助單位補

助審核不夠嚴謹，會造成重複補助、浪費的情形出現。 

Stigler（1957：219）指出若補助金沒有監督機制，則地方政府在公共功能

執行上將會產生許多變質、貪污、低品質之情況。李顯峰（2001：2）同樣認為

若無適當監督機制，即使地方有足夠財政自主能力，可能不願努力徵收，因為可

選擇由中央予以保護協助，地方認為國家收入之機會成本較地方為低，寧可依賴

中央融通地方支出。而張李淑容（2007：140）亦說明財政移轉制度中若無誘因

機制使地方政府課徵自主性稅源以支應地方公共服務支出，則地方政府財政收入

努力不足。曾巨威（2007：99）據此提出財政激勵誘因機制，欲藉以解決地方政

府依賴中央補助之弊病。綜上所述，補助制度應有配套措施，配合激勵誘因機制

及獎懲制度，促使地方積極作為，針對轄區進行財政努力，以確實落實地方自治。 

 

五、小結 

補助金制度主要是用以解決因地方財政自主所產生中央與地方財政失衡問

題。然而卻衍生出地方依賴中央補助心態，不進行自身財政努力，與財政分權精

神背道而馳。故補助制度應確實發揮其功能，其關鍵則為強化地方政府財政自主

性，配合相關之誘因獎懲配套措施，促使地方政府透過財政努力積極開拓財源，

進而逐漸不需要依賴中央補助，貫徹財政分權的主要精神。然而，在目前僵化的

財政體制下，中央與地方財政失衡情形普遍，似乎難以確實建立地方財政自主機

制，應而需試圖去思考如何在目前財政制度下，調整財政分配以提高地方財政自

主性，以助於合理資源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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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國內中央與地方財政失衡問題 

地方財政為國家整體財政的一部分，係指地方自治團體為滿足其共同需要、

促進自治發展、平衡財政分配、奠定民生基礎，所需的資金取得、使用與管理之

各種行為（劉其昌，1995：461）。其與中央財政之收支失衡問題備受爭議，以

下就地方財政自主性偏低及地方財政過度依賴中央補助情形，探討目前交通運輸

建設所存在的中央支出而地方收益之不公平問題： 

一、地方財政自主性偏低 

台灣自 1980 年代以後，中央與地方財政收入失衡問題即存在，至今地方財

政困境仍無法改善，且有愈加沈重之趨勢（劉其昌，1995：462；李顯峰，2001：

1；何東波，2002：76；曾銘深等，2003：13；蔡吉源、林健次，2004：7；方凱

弘，2006：52）。即使於 1999 年 1 月 25 日修正通過財政收支劃分法新制，部分

縣市赤字比重依舊偏高（劉彩卿等，2000：133），對地方自主財源之提升並不

具顯著效果（曾銘深等，2003：Ⅷ），因而無法有效提高地方財政自主性。且根

據表 2-2，自財政收支劃分法施行後，地方政府財政支出長期以來大於財政收入，

致使地方財政赤字問題持續存在。探究該原因，應為目前財政收支劃分法，財源

仍集中於中央（見下表 2-3），導致地方政府需仰賴中央補助，收入受制於中央，

財政分權精神喪失（楊人穆，2007：3）。因此，財政赤字顯示地方自主性偏低，

不利於政策推行與地方建設，故應思考如何拓展財源，使公共支出與收入能夠平

衡，進而改善財政赤字問題。 

表 2-2：地方政府財政收支剩餘/赤字表                  單位：新台幣（元） 

年度別 歲入淨額 歲出淨額 剩餘/赤字（-） 

2000 628,257,545 885,593,965 -257,336,420 

2001 388,716,915 667,992,447 -279,275,532 

2002 402,050,823 649,101,284 -247,050,461 

2003 427,585,106 662,245,372 -234,660,266 

2004 465,436,511 716,721,078 -251,284,567 

2005 505,571,622 731,023,641 -225,452,019 

2006 489,452,161 734,354,420 -244,902,259 

2007 519,301,872 745,379,056 -226,077,184 

註：地方政府包含台北市政府、高雄市政府及其他各縣（市）政府 

資料來源：中華民國財政統計年報，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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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中央與地方政府稅課收入比例比較表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平均

國稅 78.4% 79.3% 80.1% 79.1% 79.1% 81.0% 80.9% 81.9% 80.0% 

直轄市及縣市稅 17.6% 16.1% 17.1% 18.3% 18.4% 16.7% 16.3% 15.3% 17.0% 

資料來源：財政部賦稅統計年報，2000-2007 

 

地方財政收入來源如下圖所示，雖看似具有許多財源管道，但根據《都市及

區域發展統計彙編》（2001－2008）統計資料，地方政府之稅課收入佔總歲出

52.9％、補助及協助收入佔 33.2％，兩者相加已佔地方政府全部財政收入八成之

多，可見地方政府財政收入主要是依賴地方稅課收入及補助收入。然而李顯峰、

林育君（2006：35、40）以共有資源模型進行實證分析，該實證結果顯示，影響

地方財政困窘之顯著因素為稅課收入、補助收入、65 歲以上老年人口比率及貧

窮率，地方主要收入來源（稅課收入與補助收入）反而成為地方財政困窘因素。

本研究探究該原因，認為稅課收入係因其主要來源為土地稅，而土地稅常受到市

場景氣波動影響，且近年來土地增值稅減半、房屋稅減免等減稅政策持續推出，

使得地方財政主要收入來源大幅縮減。而補助收入則由於地方政府為爭取更多之

補助款而相繼以老年人口比率及貧窮率為爭取福利補助之訴求，不斷支出以求補

助之結果，反而使地方財政困窘情形雪上加霜。 

 

圖 2-3：地方政府財政收入種類 

資料來源：林華德等，1999：9；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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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地方財政過度依賴中央補助 

目前地方政府主要財源為稅課稅入與上級政府之補助款，在土地稅易隨市場

景氣波動而減少下，中央補助款佔地方財政相當重之比例。根據林華德（1991：

148）；謝文盛、歐俊男（2003：98）；曾巨威（2008：5-11）研究顯示除台北、

高雄兩直轄市自有財源充足無需中央補助外，其餘大部分縣市政府對中央補助皆

依賴甚深。而根據地方政府歲出統計（表 2-4），除台北市、台中市、高雄市補

助收入佔所有收入比例低於三成外，其餘縣市之補助收入比例皆相當高，尤其中

南部地區大多高於五成，顯示地方政府至今仍未擺脫對中央補助之依賴性。 

表 2-4：地方政府補助及協助收入占總歲出比例表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平均 

台北市 1.2 3.5 3.5 3.5 3.4 2.9 3.0 

基隆市 40.6 46.7 50.2 52.9 53.7 47.0 48.5 

新竹市 36.3 34.6 28.0 28.3 26.5 29.7 30.6 

台北縣 38.2 30.4 43.3 36.3 23.6 25.5 32.9 

桃園縣 24.7 34.1 33.5 32.9 28.3 26.7 30.0 

新竹縣 46.1 40.7 41.5 46.7 42.2 45.2 43.7 

宜蘭縣 47.8 50.9 50.8 58.3 47.4 54.0 51.5 

台中市 28.6 21.6 29.4 19.6 24.3 21.9 24.2 

苗栗縣 54.0 56.8 57.3 51.0 52.8 47.8 53.3 

台中縣 62.7 47.4 41.9 43.0 40.5 38.7 45.7 

彰化縣 52.6 44.2 48.2 47.1 47.1 43.4 47.1 

南投縣 82.2 49.3 62.7 56.6 52.9 59.2 60.5 

雲林縣 34.2 49.6 53.2 57.2 50.2 50.7 49.2 

高雄市 14.0 21.4 23.7 32.3 38.0 28.2 26.3 

台南市 30.3 29.5 33.3 30.3 28.6 33.3 30.9 

嘉義市 45.1 42.6 44.4 43.1 40.1 42.6 43.0 

嘉義縣 52.2 53.8 60.4 60.9 53.9 51.3 55.4 

台南縣 42.8 46.4 50.5 50.7 45.1 47.3 47.1 

高雄縣 43.2 44.9 44.4 46.9 42.3 42.8 44.1 

屏東縣 47.4 50.9 54.6 56.2 56.0 55.4 53.4 

澎湖縣 59.7 67.1 72.3 74.3 68.7 63.7 67.6 

花蓮縣 51.9 55.7 59.4 60.0 56.9 58.5 57.1 

台東縣 55.6 60.7 62.3 63.1 60.9 63.5 61.0 

資料來源：都市及區域發展統計彙編，2002-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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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的中央與地方政府的財政分權，主要根據財政收支劃分法，然而現行財

政收支劃分法卻充滿財政僵固性與中央集權的特色（謝文盛、歐俊男，2003：98），

導致地方財政自主性偏低，進而使得地方養成依賴中央補助之心態（劉其昌，

1995：499；林錫俊，1998：61；謝文盛、歐俊男，2003：98；楊人穆，2007：1；

曾巨威，2007：97；張李淑容，2007：141；賴宗裕，2008：152）。因此，根據

相關統計資料與研究文獻，顯示補助金制度原意本為激勵地方財政努力、促進地

方財政自主，但目前國內反而造成地方財政過度依賴中央，再度降低地方自主性。 

曾銘深等（2003：15）指出在缺乏合理的補助金制度下，地方政府已養成凡

事依賴中央政府補助而不開源節流之惡習。由於地方政府習慣性依賴中央補助基

礎公共建設費用之不足，導致地方政府以爭取補助款為首要目標，忽略各項建設

需求之輕重緩急，造成地方建設計畫缺乏整體性及地方自主性，並且喪失對地方

財政能力之合理評估，無形中增加資源錯置成本（賴宗裕，2008：157），與地

方分權理論相違背。且目前補助款亦未能善用，據賴宗裕、詹士樑（2000：119）

研究顯示，國內中央補助方式不透明，與補助項目不能切合地方實際需要，對區

域及城鄉發展之實際助益有限。林健次、蔡吉源（2004：119）亦指出補助款必

須向上級政府爭取，造成地方間的零和競爭。補助款對地方幾乎無政治成本，且

中央政府無條件的補助，使地方政府有強烈誘因競相爭取中央補助，而忽略自身

開發財源。徐仁輝（2000：5）則認為補助金制度成為「共有財的悲劇（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問題，每個地方政府皆盡其最大努力爭取有限補助。李顯峰、

林育君（2006：25）則指出統籌分配稅款與補助款為各縣市主要收入來源，亦為

各縣市爭取預算之手段，因而可視為所有縣市共有之有限資金，各縣市政府若不

盡力爭取，則將被其他縣市所取得。故曾銘深（2003：2）認為地方財政窘境絕

非現行財劃法及補助金制度所能完全化解。因此，地方改善財政困境的積極方式

並非不斷增加補助，而是需要試圖去思考並建立另外一套自主機制以解決現今國

內存在的地方財政失衡問題。如本研究即擬透過財務自償方式使地方政府對公共

建設負起全責，使財政收入與公共建設支出達到平衡，而不再需要爭取補助金。 

 

三、中央支出而地方收益之不公平現象 

有關於中央與地方在財政收支分配上，本研究發現似乎有「中央支出、地方

收益」之財政分配不公平現象，因而就相關文獻予以探討。 

對於財政收支與地區發展之關係，過去文獻認為地方公共投資支出，將提高

環境品質，促進該地區發展，進而增加地方財政收入，而收入增加後又可作為其

他公共支出之財源，即地方財政收支與地方經濟發展相互影響（莊翰華，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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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呂昌熙（2006：53）建立實證模型，以各縣（市）各年度平均每人已分配

要素所得為被解釋變數，以各項可能影響縣（市）已分配要素所得之因素作為解

釋變數，該研究結果顯示地方財政支出會對地方經濟成長造成影響。然而，過去

文獻多以地方政府為公共投資支出主體，探討財政支出與地方發展間之關係，缺

乏探討中央與地方政府於財政收與支之不公平問題。 

中央與地方職權劃分完畢後，各自履行該事權時必然會需要籌集或花費資

金，因而牽涉到政府的財權範圍問題。政府間財權劃分原則為「誰辦事誰拿錢」，

即根據支出範圍（事權）劃分收入（財權）（吳筱，2007：60）。通常地方政府

受限於財政不足或低估整體效益，而不願意對具有外部效應或跨區公共建設進行

投資興建，故應由中央直接進行投資或間接透過補助鼓勵地方興建（馬駿，1997：

67）。然而，此種由中央出錢興建地方公共設施之情形，造成中央政府投入許多

沈澱成本（Sunk Cost）卻無法回收，而地方卻坐享公共建設興建完成後伴隨而

來之地方發展利益，形成中央與地方財政收支不公平之情形。另外，簡龍鳳、陳

慧君（2006：58）指出若中央直接介入地方發展與運輸等公共設施，而排除地方

參與之權能，將喪失地方因地制宜之彈性與創意，亦將模糊地方之特色與競爭優

勢，並因而萎縮地方自治效能，反而限制地方財政分權之精神。 

社會經濟持續發展中央政府各種支出不斷增加，中央財政逐漸困難，對於地

方政府亦逐漸缺乏充裕財源予以補助（曾銘深等，2003：2）。根據世界銀行（1995）

統計約 90％的基礎設施建設資金來自於政府，政府財政負擔相當重。加上颱風、

地震等天災重建經費多由中央直接支出，而各種社會福利、教育等全國性公共事

業支出亦逐年增加，中央財政已逐年吃緊，若地方依然持續依賴中央補助，將影

響中央之其他各項重要支出，最後不但地方財政困難，亦拖垮中央財政而使其陷

於財政危機。因此，未來地方政府應擺脫依賴中央情況，對於區內各項公共建設

與服務應能夠自主提供。 

以交通建設為例，中央政府補助地方或直接投資以開發交通運輸建設，雖是

以全民利益為考量，但卻促進該地區繁榮發展，提高鄰近財產價值，而使以土地

稅收入為主的地方財政收入增加。然而，中央財政卻反而未有相對之收入，無任

何回收之機制，形成交通建設支出與收益無法有效連結現象。目前中央對大眾捷

運建設之補助如表 2-5，即使在台北、高雄市前述並不依賴中央補助情況下，仍

給予其相當比例之補助，其他縣市更幾乎接近完全補助。在中央財政負擔沈重的

情形下，無疑將使中央財政更加惡化。因此，本研究認為可建立完善之交通建設

財務自償機制，以合理連結支出與收益，將各級政府之財政範圍確實劃分，避免

收入與支出不對稱之不合理現象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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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大眾捷運系統規劃及建設計畫中央補助最高比率（不含自償性經費） 

財力等級 臺北市 高雄市 
各縣（市）政府 

第 1 級 第 2 級 第 3 級 

最高補助比率 50% 75% 78% 85% 90% 

資料來源：馮正民等，2009：四-10 

 

交通運輸建設與土地開發互為影響，但目前台灣交通建設所產生之土地開發

效益卻未與公共財務支出連結。由於交通建設具有投資成本龐大且回收期長之特

性，而台灣目前交通運輸建設僅以使用費為主要收入來源，如票箱收入，因而導

致自償率偏低（王銘德等，2006：57），且通常採低票價政策（而非成本價），

一般都面臨營運收入無法償抵建設成本，甚至營運收入亦無法回收營運成本的情

況，不論於興建期或是營運期皆需依賴政府予以補貼，故如何透過土地開發淨收

益挹注捷運建設，減輕政府的補貼，為未來建設重要考量因素（馮正民等，2009：

三-1）。因此，建立完善的交通運輸建設財務自償機制，為財政收支合理連結的

方法之一，而僅藉由使用費收入作為財務自償收入財源，似乎無法因應龐大之開

發支出費用，且交通建設鄰近土地開發效益，可能僅由該土地所有權人獨享，將

違反地利共享之土地利用原則。而若將交通運輸周邊土地開發效益，挹注交通建

設開發成本，不但可藉此提高計畫自償率，亦可激勵地方財政努力，強化地方財

政自主。有鑑於此，本文將探討如何有效將交通建設鄰近之土地開發效益納入財

務機制當中，以使財務機制更加完善。 

 

四、小結 

交通建設與土地開發相互影響，然而目前交通建設支出卻未與土地開發效益

連結，形成中央出資建設，卻由地方收益之財政不公平現象。該不公平現象，係

目前現行財政收支劃分法及財政補助制度，導致地方易於依賴中央財政補助，因

而地方財政自主性偏低，於交通建設無法自行支應。而在中央財政亦未有充裕財

源補助地方之情況下，地方政府亦不能一味的依賴中央補助。因此，本研究欲以   

交通運輸為例，探討如何在不依賴中央補助情形下，建立地方財政自主機制，以

求中央與地方收支之對稱與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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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交通運輸建設與土地開發財務收支之關係 

《地方制度法》第六十九條規定：「各級地方政府有依法得徵收之財源而不

徵收時，其上級政府得酌減其補助款；對於努力開闢財源具有績效者，其上級政

府得酌增其補助款。」而曾巨威（2007）、曾銘深（2003）皆提出藉由建構激勵

懲罰誘因機制，督促地方政府努力開闢財源，解決地方依賴中央補助之弊病。然

而，上述之激勵機制雖可促使地方自主提升，但似乎仍在中央政府的財政監督，

甚至控制之下，並非真正的落實財政分權制度，而未確實賦予地方自主權力。 

另外，針對其他文獻提出透過財政努力積極拓展財源之論述，若以目前國內

政治與財政密切相關為考量，地方政府往往為避免爭議而難以開徵額外稅費，因

而若要求地方政府積極開源，將難以順利推行。而根據 Shah（1994: 57）指出地

方政府所決定的財政收入若能與其支出分配相配合，則財政分權可促進地方政府

的自我負責性，改善財政狀況並避免中央政府財政補助制度的扭曲。因此，本研

究不以如何拓展財源為研究對象，而針對財政收入與支出分配情形進行探討，確

實釐清中央、地方與市場（私部門）間的財務關係，將公共收支確實進行合理分

配，使財務收支自償。 

關於如何使公共收支進行合理分配，簡龍鳳、陳慧君（2006：57、59）認為

交通運輸賦予都市空間結構再發展與再開發期待，指出交通運輸與地方發展存在

互動關係，運輸網路將影響都市成形、土地使用型態與發展、城際活動旅次的運

輸需求型態等，使運輸建設暨所需用地開發，具有巨額開發利益之潛力。但國內

目前似乎未將土地開發利益納入至交通建設財務當中，因而本研究將探討土地開

發與交通運輸建設於財務上之連結關係。 

又傳統財政制度將許多不同的稅課收入集中於公庫，運用統籌統支方式以利

彈性處理，然而卻造成財源分散，導致難以支應大型公共建設龐大資金。觀之國

外文獻（如 Day-Marshall and Lester, 2008; CDFA and ICSC, 2007: 39-97），運用

TIF 機制解決地方財政困窘問題且成效甚彰。故擬探討 TIF 作為地方財政自主機

制之可行性，以 TIF 機制運作，合理分配地方稅收，以專款專用方式，連結受益

關係，利用特定地區之未來稅金增額，提前分配挹注至現在之交通建設上，即將

未來的收入有效的集中分配至現今所需支出上，以助於支應龐大的建設經費，試

圖透過財務自償方式建立財政自主機制，而使地方政府儘量不再依賴中央補助。 

一、利用土地開發效益挹注交通運輸建設 

隨著交通科技的進步，交通運輸朝向軌道運輸之大眾運輸導向發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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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it-Oriented Development, TOD），交通運輸與土地使用基於這個特質產生

了密切的關係，也形塑了「交通運輸與土地使用連結的都市模式(urban form of 

transport and land use connection, UTLC)」(李家儂、賴宗裕，2009：26)。國內目

前擁有台鐵、高鐵及積極興建的大眾捷運系統等軌道交通運輸，不斷的改變著過

去的都市土地使用發展情形。 

（一）交通運輸建設之社會效益大於財務效益 

由於交通運輸之近便性，於興建完成後多易吸引各種產業、活動向軌道運輸

之站點周圍聚集，促進周圍土地高度開發，繁榮周圍經濟發展，亦使周圍毗鄰土

地房地價上漲。但交通運輸系統對社會和經濟系統的貢獻具有間接性和隱蔽性：

它的經濟效益主要蘊含在運輸對象擁有者身上，交通運輸只是運輸需求實現目標

的手段(肖冬玲、杜建，2006：162)，即軌道交通具有較強的公益性，主要以公

共利益為考量，而不以營利為目的。林乾傅（2003：1）指出台北捷運營運現況

顯示票箱收入佔整體營業收入約 80％以上。係由於政府社會效益之考量，常將

票價定於相對較低之水準，限制營運利益，相較興建與營運之高成本，顯示僅靠

交通運輸自身營運將難以於短期內實現建設資金之回收（劉熾，2009：66）。馮

正民（1987）認為捷運系統發生赤字現象後，仰賴政府補貼已非上策，應思考如

何開闢財源及配合土地使用政策，並提出價值回收稅與聯合發展策略等。 

    交通運輸建設係追求整體公共利益，並非以追求利潤為目的，加上其興建資

金龐大，且回收期長，常導致營收與支出無法平衡，使政府面臨沈重的貸款利息

壓力。交通運輸在經濟財務面有以下特徵（李妍、徐光輝，2007）：1.投資和營

運成本巨大，政府財政壓力過大；2.營運過程收支難以平衡，投資回收慢，貸款

壓力大；3.許多線路的運行車輛和客流量均未達到設計標準；4.周邊土地利用不

合理；5.融資方式較為單一。因此，常導致交通運輸建設營運收入無法負擔龐大

興建成本，導致地方財政肩負沈重的貸款壓力（夏朝陽，2006；盧曙光，2008）。 

（二）交通運輸建設促使沿線地價增值 

交通運輸建設興建後，將提高沿線區域之可及性，繁榮周圍地區經濟，進而

改變地價。交通運輸對沿線地價增值是顯著的，如日本名古屋軌道交通線、華盛

頓特區地鐵、上海地鐵、南京地鐵、廣州地鐵之統計分析證明，都市交通運輸沿

線一些區域的商業用地，地價增值幅度達到 100％～300％（陳光，2005：76）。

楊靜音（1988）則以捷運北淡線為研究對象，研究結果顯示捷運系統引進，將改

變沿線附近地區之交通特性，如旅行時間縮短、旅行成本轉變，舒適、便利、安

全性提高等，進而影響運具選擇改變、空屋率及不動產價格改變等。馮正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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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以 Logit 模型，建立供需函數，並預測捷運北淡線對不動產價格之影響，

結果顯示北淡線興建完成後，該沿線地區房地價將增值 4.01％。王潔敏（2009）

研究結果顯示，高雄捷運通車後每接近捷運站一公里，可增加房屋總價約 78-100

萬；高鐵左營站在捷運通車前對透天及店面原為負向影響，通車後正向影響明顯

增加，證實高雄捷運通車後，不僅提升捷運沿線之交通可及性，亦促使其房地產

價格上漲。馮正民等（1993）認為捷運系統對房價之影響除規劃建設階段外，在

營運階段對地區造成土地使用、人口重分佈或運輸路網之改變等間接效果亦很明

顯。根據上述文獻研究結果顯示，交通運輸建設對於周圍房地價大多為正向影

響，並活絡周邊地區發展。 

（三）交通建設周邊影響範圍之劃定 

    交通建設之可及性將促使土地增值，而土地增值影響範圍應明確劃定，以計

算相關權利義務關係。劉志威（2001：6-1）以高雄捷運為例，經由實證分析推

估出三個選取之捷運場站影響範圍分別為：中心商業區捷運場站(R9)184 公尺、

城中區捷運場站(R15)為 461 公尺、郊區捷運場站(R19)為 922 公尺。發現越郊區

之捷運場站，其影響範圍越廣。交通建設對於周邊影響範圍不一，相關研究之劃

定，可大致分類為捷運半徑範圍 300、500、800 公尺等。本研究將該三種半徑範

圍劃定為財務模擬之 TIF 特區範圍，以進行土地開發效益之價值回收。 

1.周邊 300 公尺 

馮正民、許侶馨（1989：120）認為距捷運周邊 300 公尺會受到捷運系統直

接衝擊，而選定北淡線周邊 300 公尺為衝擊地區，並以 1000 公尺內為控制地區，

分析捷運系統興建對地價之影響。陳祖耀（2006）以車站半徑 300 公尺及 500

公尺範圍區分地價漲幅程度；彭建文、楊宗憲、楊詩韻（2009）則是將範圍分為

捷運站區（0～150）、捷運站周圍（150～300）、非捷運站區 300 公尺以上，探討

地價漲幅程度之差異，結果發現捷運站區房價較捷運周圍區增加 44 萬元，較非

捷運區房價較則增加 109 萬元。林楨家、黃至豪（2003：779）以捷運紅線沿線

兩側 400 公尺範圍內 317 個房地交易實例為樣本，利用多元迴歸模型，探討營運

前後房地屬性特徵價格之變化；林楨家、馮正民、胡怡鴦（2004：373）以模糊

理論建構方法，分析捷運藍線沿線車站周圍 400 公尺地區，不同時期之發展核心

變化。林家弘（2004：4-1）則以捷運木柵線沿線 800 公尺影響圈（半徑 400 公

尺）為調查範圍，以競租價格模型與屬性價格模型，分析捷運車站周邊興建前後

房價之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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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周邊 500 公尺 

馮正民、曾平毅、王冠斐（1994：31）認為捷運對車站地區房地價之影響範

圍約於車站附近 500 公尺內，而將車站房價變動影響距離劃分為 0～100、100～

300 及 300～500 三種等級距離，進行捷運有關變數對房價之影響；洪得洋、林

祖嘉（1999：55）研究結果顯示車站影響範圍 500 公尺之樣本區內，房屋至捷運

車站之實際距離對價格之影響確為負向關係；李怡婷（2005：5-17）探討站區半

徑 500 公尺內外不同捷運服務範圍下，TOD 策略對房價影響是否具有顯著差異。 

3.周邊 800 公尺 

McDonald, Osuji(1995)指出芝加哥市於捷運車站半徑 0.5 英里（約 800 公尺）

住宅用地房價較其他地區高約 17％。Amstrong, Rodriguez(2006)實證顯示車站周

邊半徑 0.5 英里房價，較其他地區高約 9.6％～10.1％。另外，樊曉鋒（2008）以

深圳地鐵為例，實證結果顯示站點 700 公尺半徑內平均增幅為 12％。且 400 公

尺內增值影響最大，平均增幅為 16.8％，認為增值效益是非常顯著的。 

（四）交通運輸建設利益被獨佔 

交通建設之可及性將大幅縮短通勤時間、降低交通成本，因而促使土地增

值。但政府若未將該增值予以回收，則將成為土地所有權人或開發商之超額利

潤。葉霞飛、蔡蔚（2002：432）；夏朝陽（2006：28）指出目前交通沿線開發利

益之主要受益對象為土地所有權人（或開發商），約 70%增值由其收取。地價上

漲利益由私人收取（見下表 2-6），似乎違反漲價歸公之土地利用原則，故進而思

考如何將這些土地增值利益回收分配與社會大眾。另外，營業者利益增加、地方

政府稅收增加等皆為交通運輸建設所帶來之直接或間接利益，其交通受益對象與

利益形式，如下圖 2-4 所示。 

表 2-6：交通運輸建設沿線各主體收益情形                      單位：億日元 

 線路開通後 0-5 年 線路開通後 5-10 年 線路開通後 10-15 年

土地所有人 1301(70%) 1465(73%) 1515(73%) 

營業人 246(13%) 283(14%) 312(15%) 

居民 296(17%) 262(13%) 259(12%) 

資料來源：土井健司（1989），都市交通施设整备に伴う开利益の计测方法に开

する研究；引自葉霞飛、蔡蔚，2002：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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都市交通建設
受益對象

居民

開發商

其他各類商
家、企業等

政府

利用者利益

隱含利益

時間節省、
費用降低、
安全性提高

房價上升

地價、房價上升

營業額上升

稅收增加
 

圖 2-4：交通運輸建設受益對象與利益形式 

資料來源：葉霞飛、蔡蔚，2002：432 

 

綜上所述，交通建設將帶來龐大之社會經濟效益，但土地開發效益通常直接

被周邊土地所有權人或開發商獲取，而環境改善、開發建設所帶來之稅收增加亦

由地方政府受益，造成中央出資卻無法有效回收情形。於地方財政自主性偏低與

過度依賴中央之情況下，不但地方財政努力績效差，亦形成中央與地方不公平現

象。然而過去文獻卻缺乏以財務面探討中央與地方政府於交通建設開發上財政收

支分配失衡問題，以及有效之解決機制。 

（五）土地開發利益返還機制 

已有許多研究指出，周邊土地開發利益之返回，為交通運輸建設籌資之有效

途徑之一。如夏朝陽（2006：9）指出開發利益返還機制包括直接或間接方式。

直接方式有 1.交通設施投資商直接從事沿線房地產開發；2.沿線開發商或業主提

供負擔金或用地。間接方式則有 1.政府徵稅返還交通設施投資商；2.建立公共基

金支持投資商。易寧剛（2005：44）提出增加沿線房產的土地出讓金，增收部分

作為新線建設的投入。並賦予開發公司沿線土地的優先開發權以吸引投資，以及

利用拆遷費用作為資金注入等方式。曲秀梅（2008：50）亦提出利用沿線土地籌

資之具體做法，為增加沿線一定範圍內土地轉讓金，並將增加部分用於軌道交通

開發建設，或成立專門房地產開發公司以基準地價負責開發沿線房地產，開發收

益用於交通建設。但本研究認為這些解決方法似乎仍未有效地發揮成效，如土地

出讓金將增加人民負擔易造成民眾反彈，國內難以實施；而由政府自身進行土地

開發，卻又易面臨市場變動風險，且資金拮据之政府無法負擔初期開發成本；另

外，賦予開發商沿線土地開發權，將風險轉嫁至開發商，卻沒有提供融資配套，

易使開發商資金運用出現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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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促進民間參與公共建設條例》第二十七條：「主辦機關為有效利用公

共建設所需用地，得協調內政部、直轄市或縣 (市) 政府調整都市計畫土地使用

分區管制或非都市土地使用管制後，開發、興建供該公共建設之附屬事業 2-15使

用。」因此，交通運輸建設可藉附屬事業開發經營提高收入，以挹注交通建設財

務收入，促使財務收支平衡。交通建設財務收入來源，除交通本業（票箱收入等

使用費收入）及附屬事業收入外，可再結合土地開發收益以使財務機制更加完善。 

土地開發會引進人口與產業，促進經濟發展，有助於財源籌措，但過去卻忽

視土地開發效益於財務上的重要性，導致財務收支難以平衡。而交通運輸建設結

合土地開發方式，其土地開發效益來源主要可劃分為二： 

1、直接以自行土地開發回收成本 

直接自行土地開發，係指交通建設開發主體利用土地開發，如區段徵收等，

以所獲取之土地開發效益挹注交通建設。王銘德等（2006：52）指出利用土地開

發效益挹注交通運輸建設財務支出，具有下列不同之土地處理方式： 

(1) 原用地增加開發強度提供附屬事業經營使用，如 BOT、捷運聯合開發。 

(2) 另增用地提供附屬事業經營使用，如 BOT、捷運聯合開發。 

(3) 藉由土地處分利得，直接挹注交通建設財務收入，如區段徵收。 

主辦單位可透過上述三種方式回收土地開發效益後，挹注交通建設本業。 

2.間接由私人土地開發效益回收成本 

過去國內文獻多以自身進行土地開發以回收成本，較少探討交通建設所帶來

的經濟發展效益與私部門土地開發效益，藉以挹注交通建設支出的情形。交通建

設可提升地區環境品質、降低運輸成本以帶動經濟繁榮等，使得該地區私人土地

開發獲益，而該利益係社會整體發展所致，屬不勞而獲而應漲價歸公，政府得以

此利益挹注交通建設，以達交通運輸財政收支平衡。其方式如工程受益費、都市

建設捐及 TIF。 

 
 
 
 

                                                       
2-15《促進民間參與公共建設法施行細則》第三十一條：「本法第二十七條第三項所稱附屬事業，

指民間機構於公共建設所需用地辦理公共建設及其附屬設施以外之開發經營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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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財務比例分析法 

土地開發與公共設施或服務之需求息息相關，因而地方政府的公共建設經費

之籌措，應逐漸和土地開發制度建立合理的連結關係（何東波，2002：93）。而

土地開發充滿不確定性，故需透過各項財務可行性評估以瞭解是否確實挹注至交

通運輸建設，使地方財政自主機制能夠確實發揮作用。 

公共建設不同的參與者各有其不同的財務評估方法。對於政府部門來說，多

以考量整體的經濟效益與財務效益，故著重專案計畫自償率之高低為主要重點；

而民間機構通常以利潤為主要考量，故重視計畫之投資效益與財務風險，而以淨

現値、內部報酬為評估重點；對融資者而言，其重視專案計畫之償還能力，以償

債比率為評估重點（羅文聖，2002：5；吳春暉，2004：16）。而本研究將以捷運

車站三種不同範圍與年期為不同方案進行評估，涉及政府、民間與融資者等多面

向之財務關係，亦需透過各項財務分析方法進行比較分析以擬定最適方案，以下

分別說明各項財務比例分析方法： 

（一）自償率（Self-Liquidation Ratio, SLR） 

國內自償率係指《促進民間參與公共建設法施行細則》第三十二條第一項所

規定：「自償能力係指營運評估年期內各年現金淨流入現值總額，除以公共建設

計畫工程興建年期內所有工程建設經費各年現金流出現值總額之比例」。目前國

內自償率多運用於 BOT 計畫中，作為民間參與公共建設之評定項目。對於自償

率較低的專案計畫，政府須提供額外財務誘因，以提高民間機構投資意願。自償

率通常是政府於興辦公共建設時所主要考量之因素，其主要用以考量政府投入的

建設成本有多少比率可透過未來營運收入償還。同時也是政府用以考量是否對民

間參與業者補助或是投資的考量指標（世曦工程顧問公司，2009：8-42）。目前

國內政府主要以自償率為公共計畫考量因素，故於評估桃園機場捷運個案財務模

擬時，將自償率作為財務比例分析之主要方法。 

自償率之優點為清楚易懂，便於進行是否投資之決策，自償率常被納入BOT 

計畫競標階段之重要評比項目之一，同時該指標影響特許契約談判重要議題，政

府之公共建設目前以自償率為主要評選方式。而其缺點則為（羅文聖，2002：24）：

1.法定自償率單一值之特性無法反應計畫風險概念；2.計算基礎不一致；3.無清

楚定義計畫範圍；4.附屬事業收支之估算難量化；5.未合理考量風險因素。因而

TIF個案財務模擬方案評估並非僅以自償率進行評估，且應根據上述自償率之缺

點於財務評估中進行修正與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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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正民等（2009：3）認為國內過去公共工程自償率計算公式未將土地開發

收入納為收入當中，使國內自償率偏低。因而提出以下公式用以計算軌道運輸建

設之財務計畫： 

   
1

C

CRCR





興建成本

土地開發成本土地增值效益營運成本附屬事業收入票箱收入R
SLR  

過去公共建設自償率計算公式中，政府並未將土地開發效益納入，忽略公共

建設所帶來的經濟效益，不但造成自償率偏低，更造成中央出錢、地方收益之不

公平現象，因而應將土地開發效益確實納入機制當中，以反應真實之收支情況。 

（二）淨現值法（The Net Present Value Method, NPV） 

淨現值法是評估公共建設投資最簡便、且使用最廣的一種方法（世曦工程顧

問公司，2009：8-31）。淨現值法係將投資計畫或方案在未來服務年限內的成本

與效益估計值的差，利用貼現率將其轉換為現在時點的幣值和。 

淨現值法優點在於考慮到貨幣的時間價值，同時考慮到投資計畫服務年限內

的所有收益（鄧振源、黃文吉，2005：46）。但淨現值法亦存在缺點須加以注意

（莊子明，2002：34）：1.採用淨現值法須先決定合理報酬率，但合理投資報酬

率取決困難；2.對不同投資金額之計畫，不宜採用淨現值法比較；3.對存續期間

長之投資計畫，就企業風險的觀點而言，因淨現值法忽略企業風險性因素，可能

導致誤判。利用淨現值法計算所得到之數值都很大，尤其投資計畫服務年限較長

時，折現率的些微變化可能導致數值差異很大。其次，使用淨現值法如果遇到投

資計畫的服務年限不同時，淨現值法將導致錯誤的觀念，如將不同的投資計畫服

務年限轉換成相同的服務年限，勢必將投資重置多次，與實際狀況脫節（鄧振源、

黃文吉，2005：46）。針對上述缺點應於計畫財務評估時加以注意與解釋。 

淨現值需滿足以下五項假設條件（馮正民、林楨家，2000：7-2）：1.每個時

期的折現率已知，且在該時期內為固定值；2.作為成本支出資金來源無虞；3.借

款與貸款利率相等；4.對未來各期現金流量預估已完整地包含所有收入與支出項

目；5.各計畫方案之內容已明確掌握並充分考量分析，同時方案間是各自獨立評

選的。之後才能夠更準確地進行財務評估。 

（三）益本比法（Benefit-Cost Ratio Method, B／C） 

    益本比法可充分反應成本效益，且清楚易懂，比值大於一則計畫可行，小於

一則不可行。數個互斥計畫中，以益本比最大者為最佳選擇標準。益本比的優點

在於使用相對效益的大小，以衡量計畫優劣。缺點則在於折現率難以決定，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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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個計畫方案對成本效益的定義或界定範疇不同時，將影響最後判斷。另外，計

畫的規模不同，也會影響益本比值（蔡桂君，2009：17）。由於 TIF 計畫方案為

計畫範圍及實施年期之不同進行評估，對於成本項目定義相同，但折現率與收益

項目則會因年期與範圍不同而有所變動，應審慎評估考量。 

（四）內部報酬率法（Internal Rate of Return, IRR） 

    所謂內部報酬率即是求出一報酬率水準，使投資之評估年期中所有現金流入

的現值等於所有現金流出之現值，此報酬水準即是投資的內部報酬率。若內部報

酬率大於最低可接受報酬率，則可接受該方案，否則應予審慎考慮。即判斷在此

種報酬率之下，是否有進行投資的必要，或是移轉做其他更有效率的投資。 

採用內部報酬率之優點為（莊子明，2002：35；鄧振源、黃文吉，2005：49）：

1.已考慮貨幣時間因素；2.已顧及投資計畫的全部存續期間；3.依內部報酬率高

低，區分各投資計畫投資先後次序，有助投資途徑選擇，亦有助於在互斥計畫中

提供正確決策，比淨現值法更有意義。 

內部報酬率之缺點為（莊子明，2002：35；鄧振源、黃文吉，2005：49）：

1.先借後貸或先貸後借會產生相同的內部報酬率；2.可能會產生多重解或無解。

因而陳隆麒（1993）以 IRR 重根圖指出當與淨現值法選出的最佳方案不同時，

應以淨現值法為主；3.內部報酬率不適用於評估相互排斥之投資計畫；4. 盈餘再

投資亦將達到內部報酬率水準之假設與實際狀況不符；5.內部報酬率法需對未來

的效益及費用做精確的估計，實施上頗為不易；6.投資計畫很長時，需加以區隔

成不同時段，並分別給予不同折現率，此時不能用內部報酬率進行評估；7.內部

報酬率有多個及求取的淨現值恆小於 0 時，內部報酬率不適用。 

馮正民、林楨家（2000：7-7）指出在實際應用時，必須注意以下課題：1.

現金流量與分析總期間之預估需準確；2.試誤運算過程繁複；3.若現金流量在各

時期之淨效益值有正負交錯發生情況，則 IRR 值會有無解或多重解情形發生，

所以一般認為現金流量變化複雜之計畫方案不適合應用此方法。TIF 財務模擬之

現金流量成本項目為交通運輸建造及營運相關成本支出，而收入項目則為交通運

輸營運收入及土地開發效益等，總現金流量並不過於複雜，故可以此法作為分析。 

（五）敏感度分析 

所謂「敏感度分析」就是在其他條件不變的前提下探討主要變數變動一數量

時，淨現值或報酬率會跟著變動多少的敏感性分析。係將未來不確定性的影響加

入，以瞭解當這些不確定因素變動時，對於最後的決策有無影響（鄧振源、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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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2005：75）。敏感度分析的關鍵是如何將不同假設變數給予適當數值，然後

綜合各投資變數的變動，以了解投資可能風險（莊子明，2002）。係計畫方案評

估存在風險性，而敏感度分析有助於降低該風險，若計畫方案跟隨設定變數變動

時，則表示存在風險，該方案並非可靠，故敏感度分析以變動不大者之方案為佳。 

敏感度分析之優點：1.瞭解投資計畫案可能發生風險範圍；2.找出影響分析

結果最關鍵因素；3.可用交叉變數模擬最壞情況，提前進行風險控管。因此，可

用敏感度分析三種不同 TIF 範圍所造成各種變數的變動，瞭解影響之主要變數，

亦藉此確認最佳之 TIF 財務機制。但敏感度分析亦存在一些缺點：1.無法考慮投

入變數所可能分佈範圍；2.忽略變數間之相互關係；3.投入變數全部變動之綜合

效果無法衡量。因而在進行 TIF 特區財務模擬方案之敏感度分析時，需注意及解

釋各項變數之相互關係，以降低風險。 

由於投資計畫設定許多假設及相關參數，具相當之不確定，變動風險性高，

故需進行敏感度分析，瞭解參數與變數對計畫的影響程度。因本研究建立之交通

運輸 TIF 財務特區執行期間長達二十至三十年，評估年期內之折現率、建造成

本、營運維修成本、稅金增額收入、營運收入等變數因應外在環境變動，或將影

響本計畫之經濟可行性，因而需利用敏感度分析，以瞭解各變數變動對於本計畫

投資效益之影響。 

各財務評估方法之優缺點如下表 2-7 所示，且數個財務方法一起進行專案評

估，有時會產生彼此矛盾情形。而本研究主要係針對政府部門之財政與財務面，

探討土地開發結合交通運輸財務自償機制之建立，故主要站在政府部門之角度來

進行研究分析。又主要研究議題為如何劃定明確之 TIF 特區，且機場捷運個案屬

政府編列預算自行負擔相關開發成本，故選取自償率為主要財務評估方法，並配

合敏感度分析，解讀參數（包括範圍多寡）變化，對於自償性之影響。 

表 2-7：各財務分析法比較表 

財務分

析方法 
優點 缺點 

自償率 1.清楚易懂，便於進行是

否投資之決策  

2.目前 BOT 案主要評估

方式  

1.單一值特性無法反映風險概念 

2.計算基礎不一致 

3.無清楚定義範圍 

4.附屬事業收支之估算難量化 

5.未合理考量風險因素 

6.傳統公式未合理納入土地開發效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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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分

析方法 
優點 缺點 

淨現值 1.考慮貨幣時間價值 

2.考慮投資計畫服務年

限內的所有收益 

1.合理投資報酬率取決困難 

2.對不同投資金額之計畫，不宜採本法比較 

3.對存續期間長之計畫可能誤判 

益本比 使用相對效益的大小，

以衡量計畫優劣 

1.折現率難以決定 

2.各個方案對成本效益的界定範疇不同時，將影

響最後判斷 

3.計畫規模不同，會影響益本比 

內部報

酬率 

1.考慮貨幣時間因素 

2.已顧及投資計畫全部

存續期間 

3.依內部報酬率高低，有

助於互斥計畫中提供

正確決策 

1.先借後貸或先貸後借產生相同的內部報酬率 

2.多重解或無解 

3.內部報酬率不適於評估相互排斥之投資計畫 

4.盈餘再投資亦將達到內部報酬率水準之假設

與實際狀況不符 

5.未來收益與支出難以精確估計 

6.投資計畫很長，需區隔成不同時段，並分別給

予不同折現率時，不宜以內部報酬率進行評估

7.內部報酬率有多個及求取淨現值恆小於 0

時，內部報酬率不適用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三、稅金增額融資制度（TIF）2-16 

在以地方財政為公共設施供給主體的前提下，建立以政府為指導，市場為基

礎的地方公共設施投融資管理體制，才能更有效地滿足地方對公共設施的需求，

進而促進地方發展（王晶，2002：141），因而政府財務應確實反映市場情況。然

而，過去國內多以政府自身土地開發方式，進行回收交通運輸效益（如區段徵收、

市地重劃等），常因市場因素（融資困難、市場景氣導致土地處分困難等）而更

加惡化地方財政。反觀國外，TIF 如同政府與市場間的融資機制，利用公部門土

地稅制，回收市場增值利益，並轉化為一穩定之資金來源，成為穩健之融資循環。 

TIF 為近年來美國各地方政府廣泛運用的財務工具，係利用 TIF 計畫之擬

定，劃定 TIF 特區，並於該區進行投資開發，進而促進 TIF 區內財產價值提升，

稅收亦伴隨增加，而後從原徵稅機關手中，移轉稅收增加部分，用以支付相關投

資開發成本或所發行之公債債務。即以受益付費之原則、漲價歸公之精神，利用

經濟發展擴張稅基，再以稅收分配方式，建立一專款專用及財務自償之循環方式。 
                                                       
2-16 本節主要探討 TIF 相關文獻，而後於第三章再予以詳細探討 TIF 制度之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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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 TIF 用途於美國逐漸廣泛，但目前研究國內運用稅金增額融資之相關文

獻，亦多以都市更新運用為主，較少探討交通建設等其他項目之運用。丁致成

（2000：12-13）首先提出 TIF 制度可運用於國內都市更新，透過發行更新公債

之方式，將 TIF 運用於都市更新中。吳佳如（2002）則以台北市大安區、內湖區、

中山區之數個都市更新個案模擬方式，配合問卷調查及深度訪談，探討國內實施

TIF 制度應有之實施周邊環境條件，藉此分析國內現行環境制度下 TIF 之可行

性，以作為國內公私部門再發展政策擬定之參考。廖子強（2003）主要藉由美國

伊利諾州芝加哥市 TIF 制度與實施經驗，以台北縣樹林酒廠地區進行都市更新計

畫及稅金增額個案模擬。然前述個案模擬如同大部分美國個案，皆以明確之都市

更新範圍為 TIF 特區劃定範圍（CDFA and ICSC, 2007: 39-97；Day-Marshall and 

Lester, 2008），較缺乏就財務面探討 TIF 特區如何劃定及回收資金之最適規模。 

另外，游千慧、劉厚連（2004：61-63）從公共建設財源角度，以 TIF 專款

專用方式，連結公共建設財源籌措與土地開發間之關係，探討兩者間的本益關

係，僅有從法制面建議國內引進 TIF 制度的相關修法，未探討財務面、執行面等。

而鄭中憲（2005：4-15）為改善並回收地產開發型 BOT 計畫的效益，以高雄捷

運 BOT 案進行個案模擬，但該模擬範圍係根據捷運影響周邊地價之相關案例與

文獻研究，以捷運車站周圍半徑 500 公尺內範圍作為 TIF 地區進行分析，缺乏就

財務面分析該範圍是否為最適規模，亦未探討 TIF 地區劃設是否符合公平與效

率。TIF 則是利用政策發佈、實際動工後，社會的預期心理帶來財產增值的效益，

積極收取。因此 TIF 達到突破空間與時間之範疇（鄭中憲，2005）。又吳佳如

（2002：6-3）亦建議應擬定最適 TIF 特區劃設評估準則，以符利益報償原則。 

國外文獻則有許多探討 TIF 與土地增值之關連性。研究結果顯示歸納如下表

2-8，正向相關、負向相關及關係不確定之研究結果皆有，故其關係並未得到非

常明確之證實。 

表 2-8：TIF 與土地增值關連性相關文獻整理表 

關連性 作者 研究範圍 研究內容 

正相關 Man and 

Rosentraub 

(1998) 

印第安那州

1980-1990 年間 TIF

劃定實施前後之財

產價值 

結論指出 TIF 區內之房價將高出

於區外 11％，進而證實地方政府

採用TIF將促進TIF特區內及周圍

社區的財產增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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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連性 作者 研究範圍 研究內容 

正相關 Smith(2006) 伊利諾州芝加哥市

1992-2000 年間之多

戶式住宅 

單獨以住宅市場來檢視 TIF 劃定

後對地方經濟之影響，證實 TIF 計

畫地區的劃定與財產預期增值呈

現正相關。實證模型分析結論顯

示，被劃定為 TIF 計畫地區後，區

內財產預期增值確實高於 TIF 區

外以及劃定前財產價值。 

Byrne(2006) 芝加哥 TIF 特區 

興建至 1993 年 

 

就地方鄰里之影響，實證顯示 TIF

範圍大小、產業型態、低密地、高

白人居民比例以及鄰近市中心之

要素皆與地方財產增值呈正相關。

負相關 Dye and 

Merriman 

(2000) 

芝加哥市 

TIF 實施前

(1980-1983 年)與

TIF 實施後

(1992-1995 年) 

發現採用 TIF 的地區其財產增值

較沒有採用地區緩慢。 

LaPlante 

(2001) 

緬因州 86 個城市 實證分析結果並無發現成長較快

的城市會採行 TIF。 

關係不

確定 

Anderson 

(1990) 

密西根州 

1985-1986 年間 255

個城市當中 63 個已

建立 TIF 地區 

運用經濟觀點，經由模型實證結果

證實經濟成長之城市確實使用

TIF，但無法證實該成長係由於TIF

之採用。即無法明確證實兩者之關

連性。 

Weber, 

Bhatta and 

Merriman 

(2007) 

芝加哥市獨戶住宅

(single-family) 

1993-1999 年 

實證結果顯示，產業型 TIF 特區增

值比例下降；而住商混合使用型

TIF 特區增值提高。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上述大部分研究皆針對 TIF 劃設後對於特區內土地價值之關連性，甚少針對

特區內建設對於區內土地價值之關連性。係皆希望透過 TIF 促使土地增值，並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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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TIF 機制將該價值進行回收，但較少探討透過開發建設促使土地增值，再利用

TIF 機制進行價值回收。亦即國內外文獻皆偏向以 TIF 促進該地區發展為考量，

進行價值回收，而本研究則是著重在利用交通運輸建設促進經濟發展、提高房產

價值，再利用 TIF 之財務功能予以回收。 

綜上所述，過去文獻多以都市更新為個案進行探討，較缺乏交通運輸等其他

項目之運用，亦缺乏就財務面分析 TIF 地區劃定之最適範圍，且較少探討利用

TIF 回收交通建設所造成之土地增值。因此，本文將以桃園機場捷運為例，就財

務面進行 TIF 地區範圍劃定模擬，分析 TIF 執行期間之現金流量及相關財務情

況，並就公平與效率面探討 TIF 之最適範圍，而後藉以建立交通運輸建設之 TIF

財務機制，將交通建設造成之土地漲價部分進行價值回收，以提供國內未來 TIF

運作之參考。 

 

四、小結 

財政分權不但涉及中央、地方政府間之內部分工，亦反映至政府與市場間的

互動關係。即地方政府財政主要功用為興建公共設施、提供公共服務，而後將會

帶動市場土地開發，活絡地方經濟，但過去卻較未重視政府與市場在財務上之連

結。過去地方政府財政困窘總是依賴中央補助，反而使地方自主精神完全喪失，

故須鼓勵地方政府積極透過財政努力開源節流，但亦碰到另外一個問題，即開拓

財源易遭致民眾抗爭而難以執行。因而本研究著重於稅基之擴大及財政收支分

配，並思考如何將稅源妥適運用於交通運輸建設，進而提出利用 TIF 之專款專用

方式，將未來土地開發效益挹注至交通運輸建設，以有助於地方政府於興建交通

運輸建設之財政困境。 

又就 TIF 相關文獻進行分析，歸納出以下幾點發現： 

1.發現過去文獻多探討 TIF 運用都市更新上，較少探討公共建設之運用。 

2.發現多逕行劃定 TIF 特區之範圍，缺乏財務分析基礎。 

3.發現過去國內外文獻多著重於 TIF 配合區內相關改良建設而促進 TIF 特區地

價增值。 

故本研究主要就 TIF 之財務功能進行考量，在交通運輸建設促進周圍地價增

值的前提下，利用 TIF 之財務功能（稅收分配、專款專用、財務自償），將周圍

土地增值以漲價歸公與受益付費之精神，予以進行稅收有效分配。並擬以財務分

析方式考量 TIF 特區之範圍劃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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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交通運輸建設結合土地開發財務機制之比較分析 

 

    交通運輸建設透過改善沿線之可及性與便利性，將吸引產業與人口聚集，刺

激周邊土地開發利用，大幅提高周邊土地使用價值，無償的為沿線土地所有權人

帶來鉅額利潤，並間接增漲地方政府相關稅收。曲秀梅（2008：9）認為將交通

建設與沿線土地開發結合起來是解決部分建設資金、實現互動發展的一種有效手

段，並可於此基礎上嘗試尋找解決部分建設資金來源之辦法。 

    因此，擬探討國內目前交通運輸建設與土地開發兩者具有連結關係之財務機

制，就財政面分析各機制之公平性與效率性，檢視目前各機制未發揮該財務與財

政功能而無法回收土地開發效益之缺陷。並藉以引進美國常用之 TIF 財務工具，

試以提供未來財務機制執行之新方向。 

第一節 國內交通運輸建設結合土地開發財務機制之探討 

劉熾（2009：68）指出為實現交通運輸建設外部利益內部化，政府應思考交

通沿線土地開發和利用的新機制，對現有的土地管理制度進行完善和創新。將土

地開發收益部分用於交通建設和營運，形成以沿線土地資源開發收入促進交通運

輸之發展模式。前期可以結合交通建設同步實施土地開發；後期可以配合交通營

運而經營沿線產業活動，在發展沿線產業活動的同時也為交通運輸培育客流，形

成兩者的良性互補，提高都市交通盈利能力。盧曙光（2008）則認為都市軌道交

通應與土地開發綑綁建設，以土地開發收益補貼都市軌道交通建設和發展基金短

缺，以舒緩財務壓力。而交通運輸建設之社會經濟效益遠大於自身財務效益，引

發利益分配不均問題，其原因應是忽略財務所顯示之成本收益不對稱問題。故未

來交通運輸建設應思考如何將土地開發效益歸公，並用以挹注龐大之興建成本，

減輕地方財政壓力，以追求財務及經濟的永續運輸發展。 

    由於交通運輸建設產生的經濟利益是很難量化的，而土地增值是可以計算

的，因而可藉此作為估計影響該區發展之指標。交通建設最直接且主要產生的影

響即可及性（accessibility）3-1，促使鄰近土地價值提升，且吸引其他私人投資開

發進入該區，促進該地區發展，進而形成一種重要且正當的循環，如圖 3-1 所示： 

                                                       
3-1 可及性（accessibility）根據 Walker（1998）為一抽象概念：指人們可以容易地從事所欲之活

動，以及產業能夠輕易地串連消費者、雇員與商品。（引述自 Alvaro Covarrubias,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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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及性提升

交通運輸需求

區域發展

建築區位及
住宅區域需求

不動產市場

交通運輸建設
投資興建

土地價值增加

 

圖 3-1：交通建設影響土地增值示意圖 

資料來源：Milotti and Patumi, 2008 

 

世界各國經驗表明，都市交通運輸建設將帶來沿線區域之巨額開發利益。交

通建設促使周邊房地價上漲之情形，已有許多相關文獻研究證實，但與之相對應

的，卻是交通建設項目之投資方往往無法直接獲取該收益，產生不公平之疑慮。

目前國內已有相關機制可將土地開發效益予以回收，但似乎效果未顯著。以下就

區段徵收、工程受益費、都市建設捐之機制進行探討與分析： 

一、區段徵收 

    區段徵收，謂於一定區域內之土地，應重新分宗整理，而為全區土地之徵收。

係政府基於新都市開發建設、舊都市更新、農村社區更新或其他開發目的，對於

一定區域內之土地全部予以徵收，並重新規劃整理。於開發完成後，除公共設施

用地由政府直接建設使用外，其餘之可供建築土地，部分供作土地所有權人領回

抵價地之用，部分作為開發目的或撥供需地機關使用，剩餘土地則辦理公開標

售、標租或設定地上權，並以處分土地之收入抵付開發總費用之整體性與自償性

之土地開發事業（林英彥等，2002：350）。區段徵收具自償性的原因，係其開

發資金，常為基金預算，並以銀行貸款方式支應，俟剩餘可建築土地處分，以處

分所得償還開發成本，故具自償性（林享博等，2003：2-15）。另外，由於區段

徵收重新規劃與配置公共設施，並常伴隨土地變更，因而其土地增值利益高，土

地處分之開發效益不但可回收土地開發成本外，其超額部分則可挹注交通建設。

由於區段徵收政府不但可無償取得公共建設用地，亦可取得讓標售土地，故交通

運輸建設可透過區段徵收之土地處分，將處分收益挹注至交通建設支出，藉此建

立財務自償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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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 87 年的中正機場捷運 BOT 案，得標廠商長生公司即以辦理區段徵收作

為財務自償之機制。其預期以新訂及逕為變更都市計畫方式，劃定蘆竹、南勢埔、

牛角坡及中港厝四處開發地區，辦理 1,431 公頃之區段徵收以進行土地開發，以

沿線低度使用土地之開發效益挹注捷運建設本業。根據長生公司所擬之財務計

畫，如不以土地開發挹注捷運本業淨現值為-335.86 億元，但結合土地開發後其

淨現值將提高為 19.4 億元，自償率從 62％升至 100％，說明了區段徵收之土地

開發效益將可有效提高自償率。然而，卻由於適法性爭議，爭議不斷，再加上不

動產市場景氣波動影響，使得剩餘土地處分去化受質疑，最後使得計畫宣告失敗

（馮正民等，2009：三-6）。 

以區段徵收作為財務自償機制，其成敗關鍵在於土地是否如預期處分。係由

於區段徵收通常以貸款支應初期龐大資金支出，如若土地無法如期處分，將背負

沈重之利息負擔。而影響區段徵收土地處分之主要因素如下： 

（一）當地需求：區段徵收開發後，所釋出之住宅或商業使用土地，是否符合

當地人口與產業需求，關係到區段徵收剩餘土地得否順利處分，以回收

投入之開發費用（林享博等，2003：2-2、4-21）。 

（二）區位因素：區段徵收土地之區位佳，則未來土地增值可預期，將使土地

處分較為容易。 

（三）市場因素：土地價值受產業經濟環境變化之影響甚深，於房地產市場景

氣低迷時，將使剩餘土地標售不易，嚴重影響開發成本的回收。 

（四）選擇風險：土地所有權人得申請領取抵價地或現金補償，辦理區段徵收

前難以預測，造成財務不確定性高。 

（五）抵價地比例：區段徵收之土地處分收益多寡，在於土地可處分面積。可

處分面積係區段徵收總面積扣除公共建設用地、地主所領回抵價地面積

及其他如無償撥供需地機關等必要用途土地面積所剩餘之土地。該面積

大小主要受到抵價地領回比例影響。根據土地徵收條例規定，開發後土

地所有權人申請領回抵價地之比例以 50％為原則，其因情形特殊，經上

級主管機關核准者，可降為 40％。然而，此種僵化的抵價地比例，將造

成土地處分利益操作之困難。對於抵價地之比例，許多學者指出抵價地

比例不宜硬性規定（邊泰明，1998：115；謝靜琪，2001：67；劉厚連，

2003：92），而是應配合各地區發展與考量相關要素，藉以評估合理之抵

價地領回比例。在目前法規仍硬性規定該比例下，將使土地處分利潤難

以準確預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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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因素都將導致區段徵收之開發風險提高，而此種自身進行大規模土地整

體開發，其財務風險較高。若無謹慎進行市場、財務、風險等分析，可能會導致

如同長生案最後宣告失敗之結果。交通運輸建設結合區段徵收之財務機制，以長

生案為例，該機制具有可行性，但須確實掌握各種影響土地處分因素，使土地開

發效益能如預期挹注至交通建設。 

 

二、工程受益費 

我國實施之工程受益費，美國稱之為特別評價（Special Assessment），於

英國稱為改良稅（Betterment Tax），而日本則稱為受益者負擔金，皆係利用此

方式籌措公共建設財源。依據《工程受益費徵收條例》第二條定義，「各級政府

於該區域內，因推行都市建設，提高土地使用，便利交通或防止天然災害，而建

築或改善道路、橋樑、溝渠、港口、碼頭、水庫、堤防、疏濬水道及其他水陸等

工程，應就直接受益之公私有土地及其改良物，徵收工程受益費；其無直接受益

之土地者，就使用該工程設施之車輛、船舶徵收之。」係土地所有人或使用人，

因為地方政府所為之公共工程建設而受有利益時，應就其受有利益範圍內給付相

對報酬，屬於受益負擔 3-2之一種。 

    工程受益費在英美日等國，已為地方政府籌措經費之重要來源，但台灣雖已

法制化，但其績效不彰，佔歲入比重甚低（林錫俊，1998：98）。探討原因如下： 

（一）受益數額難以確實評估：工程受益費之評估依據為受益程度，但受益程度

難以絕對客觀評估。工程受益費係由受益者分攤 3-3該公共建設之成本，但

受有利益係抽象且無絕對客觀之衡量標準，即使目前工程受益費徵收條例

所應用的評估方式，亦難以達到完全公平。 

（二）受益主體難以判定：工程受益費非對一般民眾課徵，而係受益者付費，

但受益主體卻難以判定。交通運輸具公共利益，但鄰近居民卻非絕對受

益，反而可能於施工中受噪音或空氣污染等損害，或於完工後受交通擁

擠與空氣、噪音污染所害。受益者應為通行者，但通常難以向其徵收。 

                                                       
3-2 目前國內工程受益費如同稅收是由稅捐稽徵處發單徵收，惟因其徵收對象非一般國民，且其

徵收目的係為分擔工程費用，非支應一般財政目的，又國家有提供給付為前提，非無條件課

徵，故工程受益費之性質應非稅捐或特別稅課，而是受益負擔（張哲榮，2007：36）。 
3-3 依各國實施之情況，其採用之分攤方法不外下列數種：（1）店面尺度法（Frontage Rule）。（2）

面積法（Basis of Area）。（3）財產價值法（Basis of property value）。（4）四、三、二、一法（Basis 
of 4.3.2.1 Rule）。（5）混合運用法（Basis of combined factors）。在上述五種方法中，以第（4）
種之應用最為普遍，而我國在一般道路工程受益費所採用之工程成本分攤方法，即為第（4）
種之變形而已，然因其考慮及受益線問題，故較第（4）法更具合理性、公平性；當中以第（5）
種為最具公平性（馮正民，2009：四-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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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受益負擔徵收困難：因公共建設工程而受益之所有人，在未出售移轉其

財產時，卻事先向其要求受益負擔，實有在其未受利益前要求先盡義務

之疑慮，易造成民眾抗拒心態，導致工程受益費徵收困難。 

上述原因在地方政府官員，基於討好民意及選票壓力下（林錫俊，1998：96），

於 1987 年將《工程受益費徵收條例》第二條，工程受益費徵收下限百分之三十

五的規定予以取消，使得《工程受益費徵收條例》形同具文。即有公共工程未必

徵收工程受益費，導致目前在地方縣市工程受益費幾乎是處於停徵狀態（趙揚

清、黃怡靜，2002；曾銘深等，2003：12）。雖在地方財政普遍困窘之情況下，

徵收工程受益費，有助於地方財政自主性提高。但目前國內因為民意壓力下，使

得工程受益費徵收困難，難以作為有效之財務機制。 

 

三、都市建設捐 

    根據《都市計畫法》第七十七條 3-4，地方政府得以都市建設捐籌措財源。

都市建設捐係為提供有計畫之都市建設服務，基於受益原則與使用者付費原則，

向享受都市建設利益的民眾所收取的費用（莊翰華，1997：302）。 

由於都市建設捐需另以法律明訂之，目前因阻力甚多難以克服，導致難以施

行。雖然，都市建設捐如工程受益費，屬受益負擔，但由於都市建設捐本身有稅

上加稅之嫌，易導致民眾反彈，難以建立有效之財務機制。 

 

四、小結 

目前國內籌措財源方式當中，許多方式係利用土地開發效益作為財源，如區

段徵收、工程受益費、都市建設捐等。然而，現今卻並未與交通建設財務做有效

連結，利用交通建設對周圍土地所帶來的可及性、便利性、環境品質改善、產業

經濟發展等效益，透過鄰近土地開發將該效益予以回收，以作為交通建設之財

源。目前國內各機制皆面臨難以順利推行之困境，故應思考更積極有效的財務機

制以解決該問題。 

                                                       
3-4 地方政府及鄉、鎮、縣轄市公所為實施都市計畫所需經費，應以左列各款籌措之： 

一、編列年度預算。                    五、中央或縣政府之補助。 
二、工程受益費之收入。                六、其他辦理都市計畫事業之盈餘。 
三、土地增值稅部分收入之提撥。        七、都市建設捐之收入。 
四、私人團體之捐獻。 
都市建設捐之徵收，另以法律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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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美國稅金增額融資制度 

美國稅金增額融資（Tax increment financing, 以下簡稱 TIF）是地方透過立

法制訂的一項特殊財務工具。TIF制度源自於再發展活動之聯邦補助資金（Federal 

funding）大幅縮減、州政府對債券及財產稅限制、低利率等因素，因而造成地方

政府財政困境。加州於 1952 年首先運用 TIF 作為都市再發展財務工具 3-5，而後

於 1970 年代以後開始廣泛流行於美國各州。TIF 實行至今約 50 年歷史，而於近

15 年廣為流行，目前共有 49 個州與 D.C 特區，皆以完成 TIF 立法。 

TIF 係地方政府將該地區發展所獲取之未來稅金增額，再用以投資於該地

區，藉此促進目標地區經濟發展。即地方政府可透過 TIF 累積地方政府財源，將

土地稅收作為都市再發展改善建設支出之融資資金，藉以復甦經濟（Lawrence and 

Stephenson, 1995: 105; Man and Rosentraub, 1998: 523; Man, 1999: 1151; Dye and 

Merriman, 2000: 309; 吳佳如，2002：2-2；高玉菁，2002：5、8；廖子強，2003：

7；Day-Marshall and Lester, 2008: 90; Wisconsin DOR, 2010: 5.2-1）。係藉由 TIF

特區內經濟發展所導致之稅基擴張結果，將這些原屬一般徵稅機關（或稱原徵稅

機關）稅收之一部分，移轉並支付 TIF 特區發展成本（Huddleston, 1986: 144）。

TIF 建立時並未改變稅率，非加稅以獲得資金（village of Schaumburg, 2010），並

未加重納稅義務人負擔，反而可能會降低開發者之成本（Noble, 1996: 5）。 

TIF 係一種運用於都市再發展之財務自償性（self-financing）工具（Dye and 

Merriman, 2000: 309; 吳佳如，2002：2-3；Weber et al. , 2003: 2001; Smith, 2006:22; 

Day-Marshall and Lester, 2008: 90），但 TIF 運用不再侷限於都市再發展，而是廣

泛地運用於其他目的 3-6，交通運輸建設即為其中之一。雖然許多州立法將「衰

敗窳陋」作為 TIF 區位選擇標準（如佛羅里達州、威斯康辛州、南達科塔州等）

（Casella, 1985: 3; Dye and Merriman, 2000: 309），但現今其適用範圍逐漸擴張至

其他項目，如公共設施、交通運輸、學校、公園及經濟發展等（Man and Rosentraub, 

1998: 523; Day-Marshall and Lester, 2008: 90）。而根據稅金增額融資最佳實施參考

指南（2007: 39）所歸納美國近年高品質之 TIF 計畫時，其中亦包含交通運輸及

大眾運輸導向發展在內之多種項目 TIF 計畫。又 Anderson（1990: 162）認為 TIF

可透過私部門投資發展促使地方經濟發展，對各項建設與計畫進行融資與稅收分

配。因此，TIF 已成為公共投資建設有效率籌措大量財源的方法(Hipler2007: 66)。 

                                                       
3-5 TIF一詞首度出現於 1952年加州所修正的「社區再發展法」(Community Redevelopment Law)(丁

致成，2000)。 
3-6 如密爾渥基（威斯康辛州）運用 TIF 活化商業中心；沃思堡（德州）公共設施融資；華盛頓

（D.C 特區）博物館等公共建設；紐華克（加州）則利用 TIF 將傳統商圈變更為豪宅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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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TIF 之意義 

傳統上，地方政府可透過提高徵稅方式來支應財政需求，但稅負與民眾權益

息息相關，增加稅負易導致民眾抗爭，因而衍生出財政自主性高的 TIF 制度（鄭

中憲，2005）。TIF 係地方政府將該地區發展所獲取之未來稅金增額，再用以投

資於該地區，藉此促進目標地區發展之財務工具（Cipollone, 2008: 5）。TIF 可於

其他資金乾涸時，提供足夠之資金來源（Weber and Goddeeris, 2007）。TIF 運作

如下圖 3-2，開始於稅金增額特區（TIF districts, TID）3-7之劃定，其 TIF 計畫開

始年，通常稱為基年(Base Year)，而基年所計算之地區總土地價值稱為基年評定

價值(Base Assessed Value, BAV)，以此價值作為判斷稅金增額的標準，之後隨計

畫推動，如公共建設、都市更新、大眾運輸導向發展等，促使土地增值，稅金亦

因而開始增加。在稅金分配上因 TIF 實施而產生變化，其基年評定價值仍歸各相

關課稅機關，而超過基年評定價值部分乘上稅率後所得之稅金增額部分，則歸

TIF 專責單位運用於 TIF 計畫或 TIF 特區中，直到 TIF 結束後，其總稅額（即 TIF

計畫結束年評定價值乘上稅率所得稅收）才重新分配給各相關單位利用。 

TIF 計畫期限需視 TIF 特區種類而定，一般來說，大部分 TIF 計畫年期最長

約為 20～30 年（Noble, 1996: 9;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Realtors, 2002: 13; Weber, 

Bhatta and Merriman, 2007: 260; Blocher and Morgan, 2008: 3; Montana’s Official 

State Website, 2010），用以回收稅金增額。而楊之剛（2006：141）發現地方政府

所負責提供之部分公共設施，需投入鉅額初始資金且受益期很長，若僅使用經常

性財政收入予以支應，一是資金不足，二是受益不公平之情形，故提出發行與特

定項目連接的地方債是解決資金募集之較好方式。因此，TIF 考量到計畫支出與

回收資金將有時間上之差異情況，而為使 TIF 計畫順利執行，初期發展成本會透

過 TIF 債券（TIF bond）3-8支付，並以未來稅金增額利潤作為擔保（Dye and 

Merriman, 2000），顯示 TIF 債券可為龐大交通建設資金作為疏通管道，以利建設

執行。而 TIF 的財務運用方式，除了 TIF 債券外，亦有 TIF 基金、隨收隨付

（pay-as-you-go）3-9、收益票據（revenue notes）或銀行貸款等（Noble, 1996: 15; 

Day-Marshall and Lester, 2008: 90）。 

                                                       
3-7 TID 係都市內已為一般土地稅目的而評定地價，並由許多土地單元集合成整體且連續之地理

區域。其中應不包含鐵路、河川、高速公路、濕地等。（威斯康辛州 Wi. Statutes 23.32） 
3-8 TIF 債券可分為由地方政府稅收信用擔保的一般責任債券（general obligation bond; GO 

bond）；由發展機構之稅收進行擔保的一般責任債券；以及以計畫收益為擔保的收益債券

（revenue boud）（Noble, 1996: 14）。 
3-9 隨收隨付（pay-as-you-go）又可稱開發者基金（developer funds），係由地方政府與民間開發者

雙方約定，該建設計畫初期成本由開發者先行負擔大部分，而地方政府僅於開發初期提供少

許必要之財政援助。當稅金增額開始產生後，地方政府於每年特定時間，將該每年所收取之

稅金增額，再予以轉付給開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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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定

價

值A
V

 (

貨
幣
單
位)

時 間 (年 )

T ID 通 常 屬 衰 敗 地 區
評 定 價 值 逐 年 降 低

基 年 評 定 價 值 B AV (凍 結 價 值 )

(以 計 算 基 礎 稅 金 )

徵 稅 機 關 ： 區 內 一 般 性 徵 稅 機 關
(學 區 、 水 源 區 等 )

評 定 價 值 增 額
(以 計 算 稅 金 增 額 )

徵 稅 機 關 ： T IF專 責 機 構

T ID 創 設
2 0 ~ 30 年

T I F開 始 T I F終 止

新 計 畫 評 定 價 值
(新 的 基 礎 稅 金 )

T I F終 止 ， 區 內 財 產
價 值 不 在 凍 結 ， 提 高
至 基 年 加 增 額 之 評 定
價 值

徵 稅 機 關 ： 區 內 一 般
性 徵 稅 機 關 (學 區 、
水 源 區 等 )

專 款 專 用
計 算 出 稅 金 增 額 後 分 配 至

T ID 區 內 進 行 改 善 、 建 設 等

先 期 建 設 、 促 成 私 人 投 資
地 區 再 發 展 ， 評 定 價 值 逐 年 提 高

(基 年 )  
圖 3-2：TIF 實施示意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參考 Purvis, 2008;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Realtors, 2002: 5) 
 

綜合上述，TIF 係取之於斯、用之於斯，將因公共建設、環境改善等所造成

之 TIF 區內財產增值部分，換算成稅金增額再投資於該區，其精神類似於專款專

用，讓區內稅金增額能夠由 TIF 專責機構統籌分配，不會因各個徵稅單位各自使

用、分散投資，使公共建設、改善工程無法充分獲得資金挹注而推動，且成為地

方政府穩定之財源，而使建設計畫確實達到自償。 

 

二、TIF 之目的 

就發展背景來看，TIF 係為都市更新（或再發展）籌措資金，故可將 TIF 目

的劃分為以下兩個主要面向： 

（一）社會面（政策面）目的（都市更新） 

Noble（1996: 1）TIF 的目的有衰敗地區發展、中低收入戶之平價住宅、促

進當地經濟發展等。Blocher 則以地方、開發者與居民三種面向說明 TIF 目的為： 

1.協助地方以再發展計畫消除都市衰敗情形。 

2.協助開發者移轉全部或部分建設成本至地方政府上。 

3.協助居民藉由發展衰敗地區，改善社區經濟，提高房產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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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Muskego 社區發展機構(CDA)（2006）認為 TIF 執行係為達到以下目的： 

1.消除衰敗，促進再發展。 

2.保留地方產業，增加高品質工作之數量及多樣性。 

3.促進未受有公共資金補貼之私部門發展。 

4.抵銷都市再發展所增加之成本。 

5.協助開發進行及完成。 

6.配合其他公共政策（都市設計、建築設計、能源保護或減少地方執行成本等）。 

7.迎合鄰里社區原則、新都市主義等規劃理念（包括緊密、有效混和使用、環

境寧適性、人行及交通友善等）。 

（二）財務面目的（籌措資金） 

Hipler（2007: 66）指出 TIF 是一種財務工具、土地開發工具，以及投資工具。

而其就財政與財務面則顯示具有下列目的（Cipollone, 2008: 36; Michael, 2006）： 

1.提供公共建設資金來源（有助於地方經濟發展之項目）。 

2.開發者風險最小化。 

3.對其他資金產生槓桿效應。 

4.引誘並促進地區經濟再發展（透過開發建設成本之融資）。 

5.滿足當前地方政府財政上及預算上之問題。 

  TIF 發展之初之主要目的為「消除衰敗」，促進地區再發展。然而，現今地

方政府擴張解釋為「經濟發展」之用。當 TIF 使用越加廣泛，其立法授權與解釋

亦隨之擴張，現大部分美國各州皆已修改其立法，將經濟發展納入 TIF 目的當中

(Blocher and Morgan, 2008: 13-14)。且已有一些地方政府僅要求 TID 須適宜經濟

發展即可，而不需符合衰敗(blighted)之資格(即若非測試”but for test”)(Bond,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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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TIF 之實施 

    TIF發展計畫執行主要可分為五個階段（National Association of Realtors，

2002:7）：1.初期準備（Initiation）；2.規劃構想（Formulation）；3.申請與採用

（Adoption）；4.改善與執行（Implementation）；5.估價與終止（Evaluation & 

Termination）。其五階段示意圖如圖3-3： 

 

圖 3-3：TIF 執行五階段示意圖 

資料來源：National Association of Realtors, 2002: 7 

 

（一）初期準備 

    TIF 計畫的提出通常由公部門，但也有私部門（包含開發商、土地所有權人、

私人企業等）及非營利單位之情形。私部門申請大多以私益為考量；而地方政府

決定使用 TIF 之原因包含（Weber and Goddeeris, 2007）： 

  1.刺激疲弱或高風險市場。藉以發展重點區域或未發展之都市邊緣地區。 

  2.推動大型計畫。 

  3.地方條件無法吸引開發商。 

  4.在景氣活絡市場控制開發行為。TIF 可使政府降低精華地段成本而能做公共

或社會性之土地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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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可看出地方政府主要原因，多為吸引投資進入該區，促進該區之經濟發

展。而當確定使用 TIF 機制後，則需進行「若非測試（but for test）」。係因 TIF

執行程序看似頗為簡易，但事實上是相當複雜的。因為民眾通常會反對將增額直

接作為特定計畫之補助資金，亦或是不同意該計畫項目、類型能作為補貼對象。

為補救此情況，而產生出「若非測試」：若沒有 TIF 制度協助，該計畫所提議之

發展或成長就無法達成 3-10。TIF 制度的設計目的主要為消除窳陋衰敗(blighted)

並促進私部門投資該目標地區。故美國各州多以立法規定須符合「若非測試（but 

for test）」，才可進行 TIF 制度。因此，於準備階段中，最為重要即須透過各項評

估指標以證實符合衰敗窳陋之標準（DNAP, 2003: 50）。但現今越來越多之地方

政府僅要求 TID 適宜經濟發展，而不需符合衰敗之資格(Bond, 2004)。 

於初期準備階段中，主要即進行計畫可行性分析（或適宜性分析；eligibility 

study）及擬定再發展計畫。可行性分析需證實欲劃定之地區符合立法所規定之

TIF 資格，其中若非測試最為重要。而再發展計畫包含需求、經濟利益、財務可

行性、環境窳陋、公私合作關係等皆須於報告中被指出。財務評估中之稅金增額

必須被預測，而 TIF 顧問通常在此階段中被雇用以進行該項分析，TIF 顧問必須

充分瞭解地方政府稅務行政程序及徵稅系統（Day-Marshall and Lester, 2008: 

91）。故當地方政府對於需採用 TIF 時，應先與顧問、律師、財務官、開發者及

一般性徵稅區（原徵稅機關；重疊徵稅轄區）等，就下列事項進行充分討論，以

利後續工作之進行（Wisconsin DOR, 2010）： 

1.若無 TIF 之財務支援則該地區是否無法發展？（若非測試） 

2.如何決定 TIF 特區內發展以適於該都市整體經濟目標？該發展是否符合都市

綜合發展計畫？是否對該地區有長期潛在之商業利益？ 

3.TIF 如何優惠納稅義務人？計畫總成本是否可行？地方政府在收取稅收增額

前是否可對成本項目進行融資？ 

4.在 TIF 執行期間誰將負責執行各項工作要求？ 

5.一般性徵稅機關（原徵稅機關，包含縣、市、學區等）影響為何？如人口增

加、交通衝擊、消防警察服務、緊急救難系統、污水下水道、行政服務、學

校與住屋需求等。 

6.執行 TIF 計畫該地方政府所面臨的風險為何？ 

                                                       
3-10 “but for” test: “The development would not occur but for the use of TIF. “(Wisconsin DOR,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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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該都市發展將創造多少就業人口與哪些就業種類？ 

8.開發者是否需要公共補助？若需要，該如何分析利益部分？有哪些簽訂契約

時應注意事項？ 

9.地方可收到哪些發展與再發展之書面保證？開發者是否可證實計畫稅收增

額之回收？ 

10.若經濟衰退，將如何影響計畫成本之償還？地方政府是否需承擔該成本？ 

（二）規劃構想 

確定可執行 TIF 制度後，TIF 計畫執行的首要步驟即為 TID 特區之指定

（Blocher and Morgan, 2008: 6）。即透過 TIF 特區（TIF districts；TID）（加州稱

分配區(allocation areas)）的劃定，用以將該特區內之稅收增額挹注發展成本。TIF

特區為明確之地理區域，其範圍可能包含整個都市，抑或都市內某區域。 

    TIF特區之劃設原則，首先需符合若非測試及窳陋調查。若符合適用TIF資

格，則學區、郡縣、自治市及其他地方政府係根據TIF特區建立當年之稅率及財

產價值來計算稅收，並在TIF特區存續期間維持該水準。一旦TIF特區被建立的當

年，則作為計畫基年，而TIF特區內土地價值則被凍結（frozen）做為基年評定價

值，在基年後其超過基年評定價值部分則為評定價值增額。政府部門其他的一般

性徵稅區（原徵稅機關）3-11，對於稅金增額部分沒有使用權，除非在法律上有

特別具體指明，但它們仍有對基年評定價值徵收之稅金的使用權。直到TIF制度

終結而稅基被提升至較高的評定價值水準，所有徵收區皆有該稅金使用權。 

（三）申請與採用 

各州大多皆要求於計畫同意及特區建立前須舉辦公聽會，公布受影響地區並

瞭解民眾意見。並研擬與修訂相關法令，進行公私部門協商，於簽訂合約後，開

始進行TIF特區內之建設。不論是計畫核定或修訂皆須舉辦公聽會，以符合法定

程序，然而根據NCBG（2010）所述，通常州法並未強制回應公聽會之民眾意見。

若公聽會舉辦後TIF計畫經修訂，而修訂內容涉及計畫本質變動（如改變發展型

態）或範圍變更（財產增加），則須舉辦第二次公聽會。 
                                                       
3-11 美國一般性徵稅區(原徵稅機關、重疊徵稅轄區：taxing entities, overlying taxing jurisdictions)，

包含學區（school districts）、圖書館區（library districts）、水源區（water districts）等。係美

國地方政府縣(Counties) 與自治市(municipalities)中，還包括獨立於兩者之外的學區與特區

(special service districts)，該權力於州憲法規定，並由州法律批准設立，一般係基於一地理區

域內的某一具體需求（如水及自然資源保護、防火、供水、急救、公共運輸等）而建立。其

具有獨立的財政權與行政管轄權。而該運作經費來源，通常為當地財產稅、服務稅或特別銷

售，故具有獨立徵稅權（美國國務院國際信息局，2005；羅思東，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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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辦公聽會前地方須先進行以下兩個步驟：1. 將再發展計畫與可行性分析

送至聯合審議委員會3-12（Joint Review Board ,JRB）進行初次討論；2.各相關權

義人之通知，至少於14天前，將該公聽會之時間、地點、目的與TIF計畫已經市

府官員審議完畢證明刊登於地方一般性報章雜誌，並寄信通知各相關權義人。 

TIF公聽會舉辦就美國執行經驗，有以下兩種：1.結合意見聽取法（combined 

hearing method）－計畫內容及界線範圍意見結合納進單獨公聽會中。此方法對

於向民眾說明解釋所影響之稅收內容較為容易，許多民眾較偏好以此方法做計

畫，因為其允許計畫成本與地理範圍立即且一起被考量（威斯康辛州即採此法）。

2.單獨意見聽取法（separate hearing method）－此方法較不受歡迎的原因是在計

畫及範圍意見聽取之步驟須重複兩次以上，使得計畫變得更加複雜且時程拖的很

長。兩種公聽會舉辦時程表見附錄二。公聽會內容則至少須包含州立法規定、計

畫影響及其他徵稅機關意見說明等。 

於公聽會進行完畢，將修訂報告再次提送JRB進行審議與表決。JRB係審議

TIF計畫與相關書圖文件，該計畫內應詳細表明計畫內容、成本估計、TIF計畫年

期、TIF總稅金增額預估等，由JRB詳細檢視並質疑，若有需要則可辦額外之公

聽會。但JRB不能否決TIF計畫，只能提出建議。 

經JRB同意後（或直接逕送），送至市議會先進行財務小組會議討論，並進

行必要公聽程序後，再送至大會討論表決，而後進行TIF計畫核定採行。並立法

授權該地區實施TIF，且授權地方政府直接或間接透過專責機構採取必要步驟（如

締約、籌組委員會、發行長期債券等）以推行計畫（Bond,2004）。而後地方政府

資產管理單位進行文件歸檔。 

（四）改善與執行 

    進行相關之都市發展建設與改善，債券發行並開始支付計畫相關成本。地方

政府此時任務為監督建造工程，及管理專責機關與 TIF 特區之財務事務。藉由財

務限制與仔細操作現金流量，地方政府能夠明確地執行財務計畫。此階段大部分

州政府皆允許出售 TIF 債券以進行融資。TIF 債券將會衝擊原有地方公債，故通

常採用之解決方式為 TIF 債券僅由稅收增值支付，而不受地方公債發行限制。 

 

                                                       
3-12 聯合審議委員會（Joint Review Board ,JRB）是各機關代表與地方代表所組織而成之特別單

位，用以審議 TIF 特區建立之核定事宜。可視為 TIF 之審核機關之一。其成員包括(縣)市長、

鄉鎮市長、學校董事或其所指派的財務秘書與官員，及 TIF 特區內之地方代表（須經常居住

於該區）。而地方代表及 JRB 會議主席則由 JRB 機關代表進行投票決定。（Wisconsin DOR, 
2010; DNAP, 2003: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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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估價與終止 

TIF的結束可分為終止與撤銷兩種，終止係指所有的計畫成本已經償還完

畢，或是達TIF計畫最大年限。而撤銷則是指地方政府以任何原因將其結束，不

論該債務是否償還完畢，但這些債務即轉由地方政府之責任。終止與撤銷皆須經

過地方政府之決議才可進行（Wisconsin, 2010）。TIF的正常終止則包含：1.TIF

計畫達法定年限；2.所有債務償還完畢。待TIF所有終止流程完畢後，各原徵稅

機關則可收取經發展而提高之稅基。 

環境改善促使私人投資，進而提高土地價值，亦增加政府之土地稅收。由評

定增額所獲取之土地稅收利潤（即稅金增額）被用於債務融資以償還應支付款

項。TIF年期終止則進行相關財務估價與分析。TIF年期終止通常最長為20～30

年，但美國有些州因疏於監督，而使TIF持續存在而未終止，如此將影響原徵稅

機關之資金運用。 

TIF的計畫年期終止時需要完成以下四件工作（Wisconsin DOR, 2010）： 

1.進行TIF終止決議：TIF終止不論是達計畫最大年限、收益已大於成本、或地方

政府選擇其他機制等，皆須經地方政府之決議才可結束TIF。 

2.60天內通知主管機關（威斯康辛州為Department of Revenue, DOR）：終止決議

後60天內，地方政府應通知主管機關TIF將終止。通知內容

應包含有效終止日期，決算審核期限等，而通知方法可以信

件、傳真、e-mail或電話等。 

3.執行估價與最終決算，並提交終止帳戶報告：基本上，TIF帳面於終止時應＝0，

並於決算報告中呈現所有稅收增額所支付之計畫成本項，及

超過需返還或不足額部分。 

若TIF到期而終止，但債務未償還完畢，則該債務屬地方政府之責任。通常

地方政府會設置專款專戶以支應剩餘債務，亦便於進行最終估價決算。若債務已

償還完畢而有剩餘，則將剩餘收益部分返還至原徵稅機關。 

 

四、TIF 特區之劃定（TIF 核定步驟）  

    TIF 特區就財務分析最適範圍後，應依循法律規定，進行一系列之劃設程序，

賦予 TIF 執行合法之地位。以下根據美國德州、伊利諾州與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

之 TIF 劃設相關法令規定進行歸納分析，並希望將歸納分析結果作為未來台灣實

行交通建設 TIF 計畫與劃設 TIF 特區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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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德州 

根據德州城市經濟發展法律手冊（Handbook on Economic Development Laws 

for Texas Cities）（摘錄自 p.99-106, 2002-3)，可知德州 TIF 立法規範，其規定一

旦都市符合 TIF 資格，創設 TIF 區需經以下十項步驟（Sullivan, Johnson and Soden, 

2002）： 

1.準備融資計畫。該計畫必須備份送與區內各徵收財產稅之行政單位。 

2.公告六十天並聽取區內所有徵收財產稅單位之意見。公告事項必須包含區域範

圍的描述、該區域發展的暫訂計畫、及對該區財產價值及稅收之影響評估。 

3.相關徵稅機關討論計畫應修改之處。公告後至少須提供十五天，讓其他單位討

論下列事項：發展範圍、各徵稅機關貢獻作為稅金增額基金之稅金增額部分、

特定財產排除、專責機構等。 

4.擬定正式報告（formal presentation）送予各徵稅機關。 

5.舉辦公聽會。需於一般報章雜誌刊登七天以上以供民眾注意。於公聽會時須公

開受影響之利害關係，而任何利害關係人皆被允許於公聽會中發表意見。 

6.劃定 TIF 特區。首先須符合若非測試（but for test）：在可預見未來，只單獨透

過私人投資的話，發展該區的基金將不會產生。 

7.根據法令執行 TIF，並擬定發展計畫與財務計畫。其中財務計畫必須包含以下

事項： 

（1）計畫成本的詳細清單，包含行政支出。 

（2）所有提案之公共工程及公共改善的種類、數量及區位清單。 

（3）經濟可行性研究報告。 

（4）債務支出估計額。 

（5）支出成本或未償還債務款項之時間表。 

（6）估計計畫成本及預期利潤來源之財務方法，包含從各徵稅單位之財產稅

獲得之稅金增額百分比。 

（7）本期徵稅不動產之總評定價值。 

（8）該區徵稅不動產之可獲取評定價值總估計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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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TIF 計畫期間每年可獲取評定價值估計額。 

（10）TIF 計畫期間。 

8.在該計畫經過 TIF 專責指導機構及市政府同意後，財產稅相關單位考量該增加

稅收流入稅金增額基金的百分比。 

9.TIF 建立後，TIF 專責指導機構向市政府建議稅金增額融資制度。該市政府可

授權 TIF 專責指導機構進行相關建設計畫之權力。 

10.分送年度報告給區內各相關徵稅機關。報告事項包含： 

（1）該區稅金增額資金的利潤數額及來源。 

（2）該資金的支出提案及數額。 

（3）本金及利息應支付而未償還之數額。 

（4）該區保留之稅金增額基礎（稅基，the tax increment base）以及當期可獲

取評定價值。 

（5）該市及徵稅機關能分享之評定價值。 

（6）稅金增額的總數額。 

（7）任何該市被要求證實承諾採取稅金增額融資計畫之相關資訊。 

（二）伊利諾州 

    根據伊利諾州 TIF 相關法令規定，TIF 特區劃設執行步驟為（NCBG, 2010；

吳佳如，2001：附錄 5）： 

1.TIF 特區之公開討論。由地方民意代表、不動產開發者及社區發展組織與規劃

開發部門共同討論之。 

2.聘請顧問進行「可行性分析」與擬定「再發展計畫」。而後就相關內容舉辦鄰

里性公聽會。公聽會開議前十四天，應登報公告予一般大眾。而計畫地區之相

關權利人，應符合公示送達程序規定，內容應包含 TIF 制度之影響說明。 

3.TIF 計畫送交社區發展委員會後十四天，各相關徵稅主體組成聯合審議委員會

（JRB），重新檢視並投票決定（60％以上）該計畫是否執行（芝加哥從未有反

對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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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官方公聽會由社區發展委員會定期召開（每月），公聽會過程中 TIF 計畫書應

予公開說明。值得注意的是州政府並未強制要求市政府針對民眾意見回應。 

5.社區發展委員會召開討論會，表決 TIF 計畫案執行與否（依據過去經驗，社區

發展委員會從未投下反對票）。 

6.都市再發展計畫中若涉及土地使用變更或相關情事，規劃委員會將接受公聽會

中一切有關 TIF 計畫下之土地使用方面意見。 

7.公聽會完成 14～90 天內，TIF 計畫書將移送至市議會進行 TIF 計畫地區之指

定，經過財政委員會簡明之公聽程序後，交由市議會核准。 

（三）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 

    根據Day-Marshall and Lester（2008）所分析之TIF個案研究（The Gallery Place 

Project），其 TIF 特區之行政立法申請程序： 

第一階段－先期申請：向相關機關提出計畫提案，描述該計畫公共利益，並討

論該申請規定及程序。 

第二階段－正式申請：地方政府審核申請計畫，並做出許可或拒絕之決定。地

方政府其判斷標準如下： 

1.該計畫與地區綜合計畫(District’s Comprehensive Plan)/社區基礎

計畫(Community Based Plans)及其他所有適用於該地區法令、規

則的一致性。 

2.該計畫的財務可行性及未來稅收增額估計。 

3.申請所提出的稅金增額計畫是否真實。 

4.考量其他政府部門之稅收協助，TIF 是否為最可行方式。 

5.沒有 TIF 之稅收分配，該投資計畫是否無法執行。 

第三階段－協商。針對計畫內容進行協商。 

第四階段－批准、同意：地方議會批准並通過必要法令。所有有關於該計畫之

最後事項及財務文件皆已完成，計畫相關財務資金已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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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TIF 特區之建立，New Hampshire OEP（2006）對新罕布什爾州切希爾

縣的 Keene 市提出以下幾點規定： 

  1.由 TIF 所獲之收益必須用於 TIF 範圍內。TIF 範圍係稅收可能增加之地區，

而非指需建設、投資之地區。根據州法規定 TIF 區建立後五年內，若情事變

更，則可調整 TIF 區之範圍。 

  2.由市議會控制 TIF 資金運用。TIF 資金必須用於 TIF 區內之核定計畫中。 

  3.TIF 數量並無限制，但有特殊規定。 

  4.單一 TIF 區不得超過 5％的地區評定價值或超過總面積的 1.5％。 

  5.所有 TIF 區合計不得超過該地區總面積的 3％。 

 

五、稅金增額分配方式 

（一）TIF特區每年現金流量分析 

當 TIF 特區被建立後，該區所有的財產價值將被計算分析如下表 3-1。首先

於 TIF 基年建立當時，計算 TIF 特區內土地總價作為基年評定價值（BAV），而

後以 TIF 計畫期間每年之土地總價（EAV at one year），扣除基年評定價值後（＝

Growth of EAV），乘上稅率（Tax rate）後，即為稅金增額（Increase）。 

表 3-1：TIF 實施案例分析表 

步驟 描述 總額

BAV TIF 建立前該區內所有土地總價值 ＄10,000

EAV at one year TIF 建立後每年之該區內所有土地總價值 ＄11,000

Growth of EAV BAV 與 EAV at one year 之差距 ＄1,000

Tax rate 被指定為稅收對象之 AV（財產評定價值）的百分比 10%

Increase 由許多稅率構成的土地價值或被指定作為 TIF 資金來源之新稅負 ＄100,000

資料來源：Milotti and Patumi, 2008 

    稅金增額分配有三種主要方式，1.利用未來稅金增額作為TIF債券融資之擔

保；2.增值部分被指定放入TIF基金當中並再投資於該區發展；3.隨收隨付。新增

加稅額係由該區域之投資建設後所形成都市發展之土地價值增加而來；也就是從

既有土地的進一步增值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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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TIF實施期間現金流量分析 

以下表為例，基年評定價值為$500,000，基年後第一年評定價值並無變化代

表該地區發展計畫並未完成而沒有增值效果；在基年確立後的第二年，公共建設

及設備改善已完成，評定價值提高(超過基年評定價值)，從$500,000 增加到

$600,000，其$100,000 為評定價值增額，之後將$100,000 乘上稅率 5%，得到之

$5,000 則為基年後第二年之稅金增額。另外，從稅金增額分配來看，運用於 TIF

特區之比例從 16.67%增加至 37.50%（該比例是將增值收益除於總稅金收益），

代表 TIF 計畫越後期其評定價值增加越高，稅金增額也越多，可運用於 TIF 特區

內之比例將越高。 

表 3-2：稅金增額現金流量分析表(以 5 年為例)    
 

評定價值 
基年 2 3 4 5 6 終止年 

$500,000 $500,000 $600,000 $650,000 $700,000 $800,000 $800,000

 每$100 稅率 收益 
其他徵稅機關    

捐獻者 $1.75 $6,250 $6,250 $6,250 $6,250 $6,250 $6,250 $10,000

贊助者    

水源區 $0.50 $3,750 $3,750 $3,750 $3,750 $3,750 $3,750 $6,000

圖書館區 $0.25 $4,250 $4,250 $4,250 $4,250 $4,250 $4,250 $6,800

學區 $2.50 $9,500 $9,500 $9,500 $9,500 $9,500 $9,500 $15,200

總計 $5.00   

稅收    

基年（給贊助者）  $25,000 $25,000 $25,000 $25,000 $25,000 $25,000 $40,000

稅金增額（給 TIF 特區）  $0 $0 $5,000 $7,500 $10,000 $15,000 $0

總計  $25,000 $25,000 $30,000 $32,500 $35,000 $40,000 $40,000

稅收分配    

分配至捐獻與贊助者  100.00% 100.00% 83.33% 76.92% 71.43% 62.50% 100.00%

分配至 TIF 特區  0.00% 0.00% 16.67% 23.08% 28.57% 37.50% 0.00%

資料來源：National Association of Realtors, 2002 

 

    就稅金增額分配來看，總稅金收益分為基年評定價值稅金收益以及稅金增額

收益，而其分配對象分別是前者給一般性徵稅機關（原徵稅機關；重疊徵稅區；

美國又稱贊助者、捐獻者）；而後者分配至 TIF 特區當中。TIF 存續期間每年稅

金增額分配情形如下： 

1.基年評定價值稅金用途 

    主要徵收及使用權仍屬於各相關單位、地區，不影響原有運作經費。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第三章 交通運輸建設結合土地開發財務機制之比較分析 

3‐20 

2.稅金增額用途 

每年稅金增額主要是用於該 TIF 特區，近來美國已逐漸開放對 TIF 特區外之

投資，但各州通常將其限於對區內經濟發展有幫助者，且須經主管機關核定同意

（Blocher and Morgan, 2008: 4）。而稅金增額用途根據美國馬里蘭州的 Sections 

14-201 through 214 of Article 41 of the Annotated Code of Maryland（the “Tax 

Increment Financing Act”）稅金增額用途如下（Orrick, 2003）： 

（1）土地取得及其他財產購買、租賃及徵收或其他通行權、地役權 

（2）場址遷移 

（3）調查及研究 

（4）商業與住宅用地重新配置 

（5）公用設備設置；公園、娛樂設施及其他必要改善工程，包含街道、街燈、

停車場等其他特定場所設施之建造 

（6）建築物新建或更新以提供政府部門使用 

（7）儲備金或資本化率 

（8）債券擔保必要成本 

（9）支付本金及利息借款、現金貸款等相關債務 

    但地方政府應注意的是稅金增額不可用於如消防、警察局、監獄、圖書館、

高爾夫球場、垃圾掩埋場等，與經濟發展無關之基本必要公共設施（Blocher and 

Morgan, 2008: 4）。係因 TIF 目的是為促進房產增值與經濟發展，而非藉以提供

公共設施。因此，地方政府於投資區內建設時應將其與經濟發展目的連結，避免

濫用。 

3.債務償還完畢後稅金增額之用途 

    當地方政府已回收足夠增額以償還債務後，其後續有兩種處理方式。其一是

終止 TIF，進行終止與估價決算等流程，而多餘之稅收增額收益則是回歸至各原

徵稅機關（一般性徵稅機關）。其二則是若 TIF 計畫年期仍未到期，則可用多餘

之稅收增額收益支付其他 TIF 區內已核准計畫。若是新計畫，則需送地方政府（威

斯康辛州為 DOR）審核（Wisconsin DOR, 2010）。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稅金增額融資(TIF)財務機制之研究－以桃園機場捷運建設為例 

3‐21 

六、TIF 制度之參與者論述 

（一）TIF 支持者與反對者的論述 

    根據House Study Group（1982）對TIF所做的「特殊立法報告（Special 

Legislative Report）」及 Hipler（2007: 66），TIF支持者主張： 

1.TIF 提供該計畫融資，且若非 TIF 執行則該計畫將無法實行。 

2.TIF 可促進經濟發展，且不與其他方式或計畫相互衝突。 

3.都市並不會減少任何稅收。 

4.TIF 區內財產權人將支付所有財產稅，而區外財產權人不需支付額外稅負。 

5.TIF 債券不包含於城市一般債務清償款項內。不受一般公債發行上限限制。 

6.以稅金增額做為融資方式，可獲得長期、穩定之財源，得以進行大型且長

期之建設計畫，而不需依賴補助。 

7.一旦債券被付清，城市其他徵稅單位可獲得所有稅基利益及稅金增額。 

8.計畫必須是最佳且經濟可行的，以吸引債券投資者。 

9.執行過程中不需居民贊同也不需其他稅收單位同意；地方政府可單獨行動。 

TIF 反對者則持以下意見： 

1.雖然計畫看起來具財務自償性，但發展區外的納稅義務人需要支付因發展

而增加的服務需求（消防、警察及學校等）。 

2.TIF 執行時不須向居民解釋說明及負責，過程中缺乏民意。 

3.TIF程序之濫用，導致許多地方不需透過TIF計畫就能夠從發展中獲取稅收。 

4.市場充滿變化，TIF 似乎過於樂觀。若計畫之增額無法實現，必須尋找其他

資金來源以預防債務拖欠。 

5.由於 TIF 債務缺乏完全信賴及信用，提高債務成本。 

6.一旦債券發行後，發展計畫就難以修改，因為債券購買者要求限制其可行

性之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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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地方政府通常將衰敗定義擴張解釋，允許 TIF 於那些不需要公共補助金協

助地區執行。 

8.大部分具有誘因之計畫，包含 TIF，開發商將這些誘因視為意外之財，藉以

幫助它們完成計畫。有以公共資金促進私人發展之圖利疑慮。 

9.其他徵稅地區被強迫放棄部分稅收，卻未予任何該資金應如何使用之依據。 

10.地方基層機關權限過大。 

（二）TIF 利益與成本探討 

    TIF 不但可以解決地區衰敗及商業活動沒落等問題，亦可以使地方政府不依

賴中央聯邦補助資金而對特定主要計畫進行融資（Montarti, 2000）。然而，TIF

的執行由於牽涉角色與其中之利益衝突複雜，對參與之各個角色都有利益與成本

上的潛在衝突，茲整理如下表 3-3： 

表 3-3：TIF 利益與成本表 

參與者 成本 利益 

城 市 、 鄉

鎮、校區或

其他特區等

一般徵稅機

關 

為了將增額稅金利用於服務需求，將必

須等待平均約 20 年 

不需透過一般資金及聯邦或州的補助

就可以對主要計畫進行融資 

如果計畫失敗，稅收不會實現，因而必

須針對不足額挹注資金 

一旦債券被償還，將享有較高財產稅 

具有更多工作機會，而這些工作機會

將提供更多的工資稅收利潤 

納稅者 對於私部門來說，對計畫予以融資似乎

風險性過高 

享有新的設施，且促進商業發展，並

提高財產價值 

若居住於鄰近區域而非該地區中，也將

須透過更高的稅負以足夠支付該區任何

增加的服務需求 

由於新計畫出現，稅金可能減少 

消除存在已久之衰敗地區，改善生活

環境品質 

開發者 支付該計畫大部分建築成本 公共投資後，擁有部分或所有之公共

建設 

投資者 如果被分配債券沒有藉由政府一般償還

債款方式回收，將面臨更高的成本支出

接受免稅債券以產生稅收紅利 

資料來源：Montarti, 2000；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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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小結 

TIF 為美國行之有年且成效甚彰之財政與財務工具，藉以解決地方財政困

境。TIF 機制係利用未來發展之稅金增額（財產稅或營業稅等），提前挹注至現

今 TIF 特區內之發展計畫當中（包含公共投資成本及債務償還）。而由於增值回

收需有時間，故可利用 TIF 債券、基金或隨收隨付方式，進行稅金增額之收取。

TIF 之運作程序並不複雜，主要工作包含：初期準備、規劃構想、申請與採用、

改善與執行、估價與終止等。最重要部分即為 TIF 特區之建立，以及稅金增額之

回收與分配。但也由於牽涉稅收利益之運用，可能會使民眾產生疑慮，因而需有

立法與民眾參與之確立。但值得注意的是 TIF 申請過程有民眾參與，但開始執行

後卻不須向民眾說明與負責，似乎缺乏民意監督資金運用。 

另外，美國實施 TIF 主要是利用其促進地方發展，而本研究欲將其引用至交

通運輸建設之財務上，主要是利用 TIF 的財務功能，而非用以促進地區發展。係

因交通運輸建設已有促進發展之效果。故本研究不著重該地區窳陋發展之調查，

而著重 TIF 價值回收與專款專用之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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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財務機制運作之比較分析 

地方財政自主性與財政努力密切相關。財政努力係政府利用財政能力程度的

指標，主要係避免因地方需要由中央補助，而造成地方依賴中央情形，使得地方

政府不願自籌財源（邱麗英，2007：8）。而將以財政努力之公平與效率指標，

分析上述財務機制，藉以比較各財務機制的優缺點，及是否能有效解決財政問題： 

一、公平性 

財政努力之公平指標，係指中央與地方間財政關係的公平。欲達成中央與地

方之財政公平，其關鍵有二：  

（一）中央對於交通建設計畫型補助是否有效回收 

    目前重大且跨區之交通運輸建設，由於地方財政難以負擔，中央為全體公共

利益考量而出資興建，但由全民納稅所興建之交通設施，卻由當地居民與地方政

府受益，導致支出與收入主體不同之不公平現象，有背於財政平衡原則。然而，

目前仍未建立一套有關於中央與地方財政平衡之財務機制，故本文回顧上述財務

機制，欲藉以達成中央與地方財政公平。根據上述財務機制，若能使土地開發效

益作為資金來源，挹注至交通建設本業，確使收入抵充支出，而非將收入流往非

出資者－土地所有權人或使用人、地方政府。將可建立穩定且平衡之財務循環，

如下圖所示： 

中央補助支出

交通建設興建

土地開發

土地開發收益

 

圖 3-4：中央出資之交通建設財務機制示意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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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針對上述區段徵收、工程受益費、都市建設捐與 TIF 等財務機制，分析如下： 

1. 區段徵收須待最後剩餘土地處分後才可回收交通建設及土地開發成本，導致

整體財政負擔沈重，龐大支出下之貸款利息，非許多地方政府能承受，致使

建立該財務機制困難。若不能解決該問題，則地方政府仍須依賴中央補助。 

2. 工程受益費於建設工程進行前徵收，易產生未享有利益卻先盡義務之疑慮，

導致民眾抗拒心態。但若於工程完成後徵收，初期建設支出需視地方財政狀

況，且目前許多縣市由於民意所致皆已停徵。 

3. 都市建設捐如同工程受益費，不論於工程進行前或完成後徵收，由於屬於一

種額外徵收，有稅上加稅之疑慮，易造成民眾反彈，導致財務機制運作面臨

困境，難以解決中央與地方財政公平問題。 

4. TIF 雖然多以地方土地稅為資金來源，而土地稅屬於地方稅，中央無法獲取。

但目前美國已有某些州（如科羅拉多州）利用營業稅（sales tax）方式，連結

州政府之參與（Casella, 1985: 9；Day-Marshall and Lester, 2008: 90）；密蘇里

州則是以使用費（use taxes）、營業稅方式作為稅金增額來源（Weber and 

Goddeeris, 2007）。因此 TIF 亦有中央回收資金的管道。 

（二）地方能否建立與運作自償財務機制 

根據財政分權理論，在地方政府比較瞭解地方居民的需求與偏好下，資源配

置較容易達到最適化，亦使居民利益最大化。因此，非跨區之重大交通建設，可

交由地方政府自行建立與運作財務機制，藉以提高地方財政自主性，亦可減少中

央補助，達到中央與地方財政公平之效果。因此，地方政府若要運用區段徵收、

工程受益費與都市建設捐作為財務機制，則需先解決財務狀況，然而地方財務並

非一夕所能改善，因此仍須依賴中央補助，無法解決中央與地方財政不公現象。 

    若以 TIF 作為地方財務機制，可由中央統籌規劃，而由地方進行 TIF 方式，

利用該自償特性而減少中央補助。TIF 於交通建設初期，即可利用 TIF 債券或 TIF

基金以及隨收隨付等 TIF 資金運用方式藉以融資，並挹注至交通建設。不會使財

務槓桿過於傾斜於債務面，確實達到收支平衡效果，而不需依賴中央補助。且

TIF 專款專用，交予 TIF 專責機關，將土地稅增額作為交通建設資金，而非繳予

原徵稅機關分散投資。充分給予交通建設一穩定資金來源，不受政府政策影響，

具有財務機制最重要的穩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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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效率性 

財政努力之效率指標，係指地方籌措財源之效率。有關於地方籌措財源的效

率，各機制比較如下： 

1. 區段徵收係以剩餘土地處分之效益，做為財務回收機制，但其高風險性使效

率偏低。在目前國內經濟與都市發展程度漸緩之情況下，土地開發規模越

大，以其利益挹注交通建設本業之風險程度越高（王銘德等，2006）。而將

土地開發效益與交通本業結合，亦可能使得財務結構複雜化，隱含不確定性

與風險管理失衡之混沌危機，若無妥適規範機制，恐導致該整體公共建設的

瓦解（簡龍鳳，2003：77）。且土地處分易受市場景氣影響，導致土地處分

充滿不確定性，加上整體開發金額龐大，故其財務評估送交貸款評估時，易

受質疑而不易通過，導致土地開發籌措財源效率低落，若無法穩定獲得土地

開發效益，則挹注建設支出可能不足，以致仍需依賴中央政府補助。 

2. 工程受益費，屬於額外徵收，且受益評估難以絕對客觀，亦導致民眾抗拒而

效率低落。工程受益費之受益數額、程度與範圍雖以法律明定之，但此種利

益評估卻難以絕對客觀，受益負擔難以公平。另外，工程受益費屬於稅負之

外的其他負擔，易使民眾有額外徵收之抗拒心態。故目前許多縣市民意機關

基於民意，皆將其調整至零費率徵收。各地方政府礙於民意的結果，未積極

進行財政努力，對於建設工程無法有效挹注，仍須依賴中央補助。 

3. 都市建設捐，亦屬於額外徵收，有稅上加稅之疑慮，且目前未完成立法，民

眾反彈導致效率低落。許多地方政府財政稅收來源受到限制，係因地區居民

反對增稅或政治、行政資源之限制，而無法因應公共設施服務需求。故對於

有增稅疑慮者，其作為籌措財源之效率偏低。礙於民意無法額外徵收，顯示

並未激勵政府積極作為，對於交通建設財源仍須依賴中央補助。 

4. TIF 並不屬於額外徵收，亦非新增稅負，而是將未來土地稅之增額，提前運

用，屬於財政工具，而無侵害人民權利之疑慮。其自償係以新發展之稅收為

資金，而非向民眾徵收新稅或提高稅率，並透過稅收重分配方式達成。TIF

係具有平均地權條例精神，將未來由於公共建設或社會發展所增加之地租，

予以漲價歸公並由社會共享。且僅是以未來稅金增額作為擔保而予以融資，

並非向民眾徵收新稅，亦非增加稅基或調高稅率，而 TIF 係以所有人財產增

值程度課徵，可針對稅賦能力而有不同程度課徵，以地價增額計算較為公

平，故較不會導致民眾反彈而效率低落。因此，TIF 透過地方政府之財政努

力，以未來稅金增額作為交通建設財源，建立財務自償機制，使地方自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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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即可自行透過財源籌措進行交通建設投資興建，而不再需依賴中央補

助。不但解決地方過度依賴中央補助情形，亦解決中央與地方財政失衡問題。 

根據上述各機制之財政努力之公平性與效率性分析，將分析結果列於下表

3-4。另外，各財務機制比較則如下表 3-5： 

表 3-4：國內各財務機制之財政努力比較表 

財 政 努 力 區段徵收 工程受益費 都市建設捐 TIF 

公平

指標 
中央與地方財政公平 △ △ △ 佳 

效率

指標 
地方籌措財源之效率 △ 差 差 佳 

註：△指需視情形（如市場景氣、是否開徵）而定 

資料來源：本文整理 

 

表 3-5：各財務機制比較表 

   財務 

機制 

項目 

區段徵收 工程受益費 都市建設捐 稅金增額融資(TIF) 

範圍 區段徵收計畫地區 工程受益範圍 都市建設受益範圍 TIF 指定地區 

主體 各級政府 地方政府 地方政府 地方政府 

(中央政府亦可) 

客體 土地所有權人 受益人 受益人或使用人 受益之所有權人 

課徵標的 土地及其改良物 土地及其改良物 土地及其改良物 土地及其改良物 

實施期間 剩餘土地標售、標租

與設定地上權期間 

完工後一年內開徵，並

規定合理期限內繳交 

未有明確規範，應有

合理課徵期間 

20~30 年間 

納入財源

時機 

剩餘土地標售、標租

與設定地上權完成 

通常於交通建設工程

完成後一年內(亦有進

行前或進行中) 

通常為都市建設後 以未來稅金增額挪至

現今使用，於 TIF 基

年開始時 

主要利得 土地變更利得 環境改善 

財產價值提高 

環境改善 

財產價值提高 

環境改善 

財產價值提高 

辦理方式 剩餘土地標售、標租

或設定地上權 

向受益者課徵(以徵足

原定數額為限) 

向受益者或使用者

課徵 

發行債券、建立基金

與隨付雖收 

增值部分 抵價地與公共設施以

外之剩餘土地處分 

財產稅增值部分 財產稅增值或使用

付費 

 

 

財產稅增值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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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文整理 

 

三、小結 

    國內已有許多以土地開發效益挹注交通建設成本之方式，如區段徵收、工程

受益費、都市建設捐等。經過公平性與效率性分析後，分析結果顯示區段徵收初

期開發成本高，地方政府財政負擔重，且易受不動產景氣市場影響；工程受益費

則因政治考量而多處停徵狀態；都市建設捐有稅上加稅疑慮，故公平性與效率性

皆差。因此，為徹底落實價值回收機制，而思考運用美國 TIF 機制，試圖以 TIF

機制取代並作為國內目前以土地開發效益挹注交通建設之主要機制。而就公平性

與效率性探討後，發現 TIF 非額外徵稅，且具受益付費與漲價歸公精神，不至影

響民眾權益而造成抗爭，故推行具效率性；而 TIF 稅收來源（土地稅、營業稅、

使用費等）與債務清償（TIF 債券、基金等）皆具多元化方式，因而使地方政府

不需依賴補助，而達到公平性。 

 

 

   財務 

機制 

項目 

區段徵收 工程受益費 都市建設捐 稅金增額融資(TIF) 

主要限制 1.40%抵價地地主領

回，剩餘土地越少處

分金額越少 

2.土地所有權人領取

現金補償比例高於抵

價地時，造成政府初

期財政壓力 

3.土地處分受市場景

氣波動影響，具高風

險性 

受益程度、範圍與主體

難以評定，易造成民眾

抗拒心態，且目前由民

意機關審核，受民意壓

力下，多為零費率徵收

目前立法仍受爭

議，額外徵收有稅上

加稅之疑慮 

1.目前國內未有相關

法源依據 

2.國內未建立交通運

輸建設運用機制 

 

財務意涵 以回收土地開發費用

為原則 

受益者付費原則 使用者付費與受益

者付費原則 

以未來稅金增額挹注

現今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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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桃園機場捷運個案財務模擬與財務比例分析 

 

依據 TIF 法令規定，TIF 申請計畫首先應通過「若非測試（but for test）」，

以瞭解 TIF 計畫實施前後，該地區經濟發展情形，即分析計畫前後地價上漲情

形；其次，針對推估之 TIF 計畫經費進行稅金增額可行性模擬。故本章係利用

財務比例分析法，配合成本與收益之現金流量模擬結果，以政府財政角度進行自

償率、淨現值、內部報酬率、償債比例分析。若財務評估結果為可行，則再以敏

感度分析，分析相關參數變動對財務分析結果之影響，以找出最重要影響參數因

子；若財務評估為不可行，則針對基本假設與參數設定、成本與收益項目，重新

進行檢討，並於合理範圍內予以修正 4-1。本研究財務模擬分析架構，如下圖 4-1

所示： 

 

圖 4-1：財務模擬分析架構圖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4-1  於財務分析評估為不可行時，進行檢討修正之原因，係由於財務分析具有許多假設條件，不

確定性高。故可根據相關資料與經驗，合理地調整參數以符合實際情形，以利研究進行。 

基本假設與相關參數設定

成本與收益項目估算

現金流量模擬分析

自償率分析 融資可行性分析投資效益分析

敏感度分析

最適範圍確立

財務機制建構

於
合
理
範
圍
內
檢
討
修
正

可行

不可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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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財務模擬之基本假設與相關參數設定 

 

    本節係說明各項財務基本假設與相關參數設定4-2，以利個案財務模擬之進

行。本研究所選個案為台灣桃園國際機場聯外捷運，係連結台北市、桃園國際機

場及桃園縣之交通軌道運輸建設。路線全長51.03公里，沿途共設22座車站（高

架車站15座、地下車站7座）。本研究選取機場捷運A2、A7、A15、A21車站共四

個車站，並劃設車站周邊半徑300、500、800公尺範圍作為TIF計畫特區，（如下

圖4-2）以進行財務模擬與財務比例分析。 

 
圖 4-2：TIF 財務模擬範圍變動示意圖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以機場捷運為個案之原因，係目前其為中央政府完全出資之交通建設計畫，

與本研究欲探討中央政府出資興建交通建設，但捷運沿線地價漲幅受益者卻是地

主與地方政府之情形相似。而選取該四個車站之原因，係為觀察不同區位（分屬

不同縣市；且區位屬性分為市區、市郊、郊區）及車站類型（高架與地下）之運

輸建設是否影響財務模擬與分析，且縮小範圍至單一捷運車站而非捷運全線，可

使財務模擬更加細緻準確。 

 

一、機場捷運個案模擬說明 

經現況調查結果，A2、A7、A15、A21車站之區位特性、土地使用情形如下： 

 

                                                       
4-2 係參考公共建設計畫經濟效益評估及財務計畫作業手冊（行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2008）及

相關公共建設工程之財務規劃報告書。 

A＝300 公尺 

B＝500 公尺 

C＝800 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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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A2 三重站 

A2 三重站為高架四層車站，設有 1 座島式月台 2 股軌道，站體長約 120 公

尺，寬約 19 公尺，設有 1 處出入口，1 座無障礙電梯。A2 站位於台北縣三重市

環河路與捷運路交口，周邊發展程度高。未來將與台北捷運共站，預期使用人數

高，且因鄰近中興橋，至台北市方便快速而交通機能良好，又鄰近二重疏洪公園，

環境品質良好。目前現況調查發現周邊土地使用多為住宅使用，但附近住宅仍有

許多低樓層（六樓以下無電梯）住宅，以及閒置、低度使用，未來捷運之可及性

將使周邊地價漲幅空間大。選定 A2 站之原因，係其屬住宅使用為主之市中心站

區，可與其他選定車站做明顯區隔，有助於財務模擬結果之可行性與可信度。 

  
 圖 4-3：A2 周邊土地住宅使用現況圖   圖 4-4：A2 周邊土地低度使用現況圖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二）A7 體育大學站 

A07 體育大學站為地下二層車站，設有 2 座側式月台 2 股軌道，站體長約 

161.9 公尺，寬約 20.9 公尺，設有 2 處出入口，1 座無障礙電梯。A7 站位於桃園

縣龜山鄉文化一路與青山路交口，其區位特性應屬市郊，周邊土地使用多為綠

地、工廠之低度使用與閒置使用，但鄰近體育大學，其地價較郊區為高。 

  
 圖 4-5：A7 周邊低度使用現況圖一     圖 4-6：A7 周邊低度使用現況圖二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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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A15 大園站 

A15 大園站為高架二層車站，設有 2 座側式月台 2 股軌道，站體長約 170.0

公尺，寬約 26.4 公尺，設有 1 處出入口，2 座無障礙電梯。環北站位於國道周邊，

土地使用多屬停車場、農業用地之低度使用，周邊發展有限，地價是四個模擬站

點中最低。選定 A15 之原因係其區位偏向郊區，可藉以探討介於市中心與郊區

間之交通建設，適用 TIF 財務機制之情形。 

  
 圖 4-7：A15 周邊低度使用現況圖一    圖 4-8：A15 周邊低度使用現況圖二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四）A21 環北站 

A21 環北站本車站為地下二層車站，設有 1 座島式月台 2 股軌道，站體長

約 182.0 公尺，寬約 16.4 公尺，設有 2 處出入口，1 座無障礙電梯。A21 位於環

北路與中豐路交口，調查結果發現環北路土地使用較為密集，多為住宅與商業混

合使用；中豐路旁則多為農業使用、綠地之低度使用，因而發展潛力高，未來地

價增值空間大。環北站目前為機場捷運終點站，並位於中壢市區，人口、土地使

用密度高，有助於探討市區建立交通建設 TIF 特區，並可與 A2 進行比較。 

  

   圖 4-9：A21 環北路土地使用情形     圖 4-10：A21 中豐路土地使用情形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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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A2、A7、A15、A21 車站所在區位與地段號一覽表 

資料來源：台灣桃園國際機場聯外捷運系統工程（機場以南中壢市 A21 車站）

徵收土地計畫書、台灣桃園國際機場聯外捷運系統工程（機場以北龜

山鄉都市 1 路段）徵收土地計畫書、中正國際機場聯外捷運系統工程

（中正機場以南至高鐵桃園車站特定區非都市）徵收土地計畫書、中

正國際機場聯外捷運系統工程（中正機場以南至高鐵桃園車站特定區

都市）徵收土地計畫書（交通部高鐵局捷運工程處，2010）  

 

表 4-2：A2、A7、A15、A21 車站所屬都市計畫與土地使用分區一覽表 

資料來源：交通部高速鐵路工程局，2003、2008 

站次 區位 地段 地號 

A2 三重站 

（高架車站） 

台北縣三重市環河

路與捷運路交口 

三重埔段 

後埔小段 

45-5、46-7、125、132-4 

（共 4 筆地號） 

A7 體育大學站 

（地下車站） 

桃園縣龜山鄉文化

一路與青山路交口

北側 

牛角坡段 

水尾小段 

80-14、80-15、80-16、

80-22、80-23、80-24、

80-25、80-26、80-28、81-1、

81-2、82 

牛角坡段 

牛角坡小段 

286-6 

（共 13 筆地號） 

A15 大園站 

（高架車站） 

桃園縣大園鄉國道

2 號高速公路大園

交流道附近 

橫山段 

湳子小段 

160-20、160-40、160-41、

166-52、166-54、166-58、

166-60、166-62、166-66、

186-19、186-22、187-2、

187-15、187-16、187-20、

187-23（共 16 筆地號） 

A21 環北站 

（地下車站） 

桃園縣中壢市中豐

路與環北路交口 

興南段 

公坡小段 

572-3、574、577-2、582-6、

595-2、595-6、596、597、

602、602-1、603、603-1 

（共 12 筆地號） 

站次 所屬都市計畫 土地使用區位 

A2 三重站 三重都市計畫（二重疏洪道

兩側附近地區） 

道路用地、停車場用地、捷

運系統用地 

A7 體育大學站 林口特定區計畫 道路用地、農業區 

A15 大園站 非都市計畫區 特定農業區 

A21 環北站 中壢平鎮都市擴大修訂主要

計畫 

道路用地、住宅區、農業區、

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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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財務模擬基本假設 

由於社會經濟條件不斷變動，且財務相關環境要素難以完全掌握，故需設定

財務模擬基本假設，建立穩定且合理之財務模擬環境。本研究對於地價、稅制與

成本收益項之模擬假設條件包括： 

1.維持基年土地稅稅基、稅率條件，瞭解現況條件下之稅金增額累積情形。 

2.假設TIF計畫期間金融環境、市場條件、經濟狀況無重大事變發生。 

3.目前國內土地稅徵收來源有地價稅、土地增值稅與房屋稅。國內房屋稅係以房

屋現值為評定基準，於考量折舊 4-3因素下，房屋稅收較難因交通建設興建而增

加。故進行財務模擬時，於土地開發收益項目僅列入地價稅與土地增值稅，而

不將房屋稅列為稅金增額來源。 

4.由於地價稅與土地增值稅稅率，因課徵標的不同而不同，但 TIF 稅金增額稅率

需明確而一致。故將個案財務模擬之地價稅率定為一般稅率（10‰），土地增

值稅稅率定為最低稅率（10%）。 

5.捷運系統對鄰近不動產價格影響程度，係市區＞邊緣區（市郊）＞郊區；商業

使用＞辦公使用＞混合使用＞住宅使用；地下車站＞高架車站 4-4。本研究根據

車站所在區位、地價資料，並經過實地調查後，預期並假設車站周邊地價漲幅

A21（地下、市區、混合使用）＞A2（高架、市區、住宅）＞A7（地下、市郊、

工業與低度使用）＞A15（高架、郊區、農業與低度使用）。 

6.成本與收入項目部分，由於機場捷運計畫之財務報告係以整條捷運系統計算，

僅車站站體興建成本部分單獨估算。故本研究假設成本項目（包含設計階段作

業費用、用地取得及拆遷補償費、機電工程費、間接工程費、工程預備費及營

運費用）、收益項目（包含票箱收入與附屬事業收入）皆為每站相同（故於現

金流量分析時，該項目等於整條捷運系統/22 車站數）。 

 

三、財務模擬相關參數設定 

    進行財務模擬首要工作係設定相關參數。由於交通建設仍未完成，該成本收

益部分皆須預估，並應以過去經驗、現在狀況與未來發展，仔細評估設定相關參

數，以確保模擬結果之正確性與可信度。本研究之財務模擬相關參數設定如下： 
                                                       
4-3 房屋稅＝核定單價×（1－折舊年數×折舊率）×街路等級調整率×核定面積×稅率 
4-4「捷運系統對沿線不動產價格之影響－以台北都會區為例」（王冠斐，1993：101、102）；「捷

運系統對不同區位房價影響分析-以營運階段為例」（彭建文等，2009：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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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模擬年期 

1.TIF 計畫基期 

    即模擬個案之折現基準年（現值），本研究主要以興建開工日期為 TIF 計畫

基期。由於機場捷運各車站開工日期有所不同（參見下表 4-3），而將本研究個案

模擬基期設定：A7 與 A21 為 2007 年；A2、A15 為 2009 年。 

表 4-3：A2、A7、A15、A21 車站施工情形與開工日期 

施工標 工程範圍 得標廠商 開工日期 

CU01 A7 車站及前後明挖覆蓋隧道 新亞工程 2007.11.24 

CU03 A21 車站及前後明挖覆蓋隧道 大成工程 2007.12.12 

CE03A A15～A16 車站及前後高架橋、

A15 前出土段土建水環工程 

新亞建設 2009.01.18 

CE01B A2～A4 車站及前後高架橋土建

及其他機電設備工程 

達欣工程 2009.02.03 

資料來源：振興經濟擴大公共建設投資計畫主題網（交通部，2010） 

 

2.TIF 計畫年期 

    有關 TIF 計畫實施期限，美國各州依據不同 TIF 計畫性質而有不同實施期

限。本研究參酌美國相關個案經驗與研究，擬將本研究 TIF 計畫實施期限設定

為 30 年 4-5，作為試算我國 TIF 計畫模擬實施期間：A7 與 A21 為 2007－2036

年；A2、A15 為 2009－2038 年。 

3.興建年期 

    依據機場捷運開工日期與公告預定時程 4-6，設定興建期間：A7與A21為 2007

－2013 年(共 7 年)；A2、A15 為 2009－2013 年（共 5 年）。 

4.營運年期 

    將模擬期間扣除興建期間即為營運期間，設定 A7 與 A21 為 2014－2036 年

（共 23 年)；A2、A15 為 2014－2038 年（共 25 年）。 

                                                       
4-5 選定 30 年作為機場捷運 TIF 計畫之計畫年期，係分別以 20、25、30 年進行財務分析，結果

顯示 30 年可令四個模擬車站皆達到自償，故於檢討修正後將計畫年期設定為 30 年。 
4-6 機場捷運通車公告預定時程：2012.12：第一航廈－高鐵桃園站通車；2013.06：三重站－第一

航廈、高鐵桃園站－環北站通車；2013.08~2014.06：台北車站－三重站通車；2018.06 環北站

－中壢車站通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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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幣值基準年 

    所謂幣值基準係於財務模擬期間內，各年期成本與收益之估算基準，以此基

準推估過去及未來之成本、收益。本研究以基年（A7、A21＝2007 年；A2、A15

＝2009 年）作為幣值基準年。 

（三）物價上漲率 

係調整各年期之成本與收益為當期現金流量之依據。本研究對於物價調漲係

以不同的物價指數進行設定：關於工程建設成本項目，參考行政院主計處歷年營

造工程物價指數及其年增率資料（下表 4-4），顯示 2000 至 2009 年十年間營造工

程物價指數平均上漲率為 4.15％，而將本研究營造工程物價上漲率設定為 4％；

營運收入與稅金增額則因應物價水準之調整而設定，以 2000－2009 年十年間消

費者物價指數平均上漲率 0.97％為依據，並參考經建會「新世紀第三期國家建設

計畫」2011 年消費者物價上漲率 2％之目標值，最終將個案上漲率設定為 2％。

基年（2007、2009 年）之成本收益按現值估算，第二年即按物價上漲率調整各

現金流量。 

表 4-4：歷年營造工程、消費者物價指數及其年增率         基期：2006 年＝100 

時間 

營造工程 

物價指數 

（年指數） 

營造工程 

物價指數 

年增率（％）

消費者 

物價指數 

（年指數） 

消費者 

物價指數 

年增率（％）

2000 76.69 -0.48 96.09 1.25 

2001 75.92 -1.00 96.08 -0.01 

2002 77.52 2.11 95.89 -0.20 

2003 81.14 4.67 95.62 -0.28 

2004 92.60 14.12 97.17 1.61 

2005 93.24 0.69 99.41 2.31 

2006 100.00 7.25 100.00 0.60 

2007 109.00 9.00 101.80 1.80 

2008 124.25 13.99 105.39 3.53 

2009 113.24 -8.86 104.47 -0.87 

平均  4.15  0.97 

資料來源：行政院主計處，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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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資金結構 

    資金結構係成本支出之資金來源構成情形，而本研究根據國內公共工程融

資、公債以及 TIF 融資性質，將資金結構設定為三個主要策略組合方案(表 4-5)：

80％貸款＋20％自有資金；80％貸款＋20％公債；100％公債。本研究設定三個

不同之策略組合方案之原因，係 TIF 有基金、債券與隨付隨收等多種資金運用方

式，故欲探討不同資金結構組合，對模擬與財務比例分析結果之影響，以利建立

財務機制。將各項資金比例分析設定如下： 

表 4-5：資金結構設定表 

策略組合 
自有資金 

比例 

負債資金 

比例 
權益報酬率 資金成本率

A 
80％貸款 

20％自有資金 
20％ 80％ 10％ 6％ 

B 
80％貸款 

20％公債 
－ 100％ － 4.6％ 

C 100％公債 － 100％ － 3％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1.自有資金比例 

    自有資金比例之設定需考量償債能力與風險性，確保銀行貸款意願及計畫本

身之可融資性。A 方案考量國內公共工程貸款之風險性較低而有較高之貸款額

度，自有資金比例部分可較低，因而將其設定為 20％。B、C 方案因無自有資金

而無自有資金比例。 

2.負債資金比例 

    A 方案 20％以自有資金支應外，其餘 80％則以貸款方式進行融資。B 方案

則以 80％貸款搭配 20％TIF 公債 4-7方式作為資金來源，其負債資金比例為 100

％。C 方案則以 100％公債方式進行融資，地方政府完全不出資興建。 

3.權益報酬率 4-8 

    包含無風險報酬率及風險溢酬。通常認為公債利率之風險性最低，根據 1992

年至 2010 年中央發行公債之平均票面利率約為 3％；而預期風險溢酬則設定為 7

％，並考量相關市場與經濟、風險情況，而將權益報酬率設定為 10％。 

                                                       
4-7 公債指各級政府為籌集一般施政或建設所需資金而募集之債。 
4-8 權益報酬率＝無風險報酬率＋風險溢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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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資金成本率 

    資金成本率係以各種不同來源之資金成本 4-9，按各種資金佔資金總額比例

加權而得，作為 TIF 計畫的必要報酬率。資金成本率計算應注意稅前與稅後資金

成本，而本研究係以政府角度進行分析評估，故僅考量稅前資金成本即可，不需

扣除營利事業所得稅。A 方案其資金來源以銀行貸款及自有資金為主，故其資金

成本率為 6％4-10。B 方案機場捷運 TIF 計畫資金來源主要為銀行貸款及公債融

資，並以貸款為主要資金來源（比例設定為 80％）， 20％部分以 TIF 公債方式

支應。故根據下表 4-6 將資金成本率設定為 4.6％。C 方案資金來源則以 TIF 公

債全部予以支應，其資金成本率即為公債利率 3％。 

表 4-6：B 方案資金成本率計算表 

資金來源 稅前資金成本率 占資金總額權數 加權資金成本率

銀行貸款 5％ 80％ 4％ 

TIF 公債 3％ 20％ 0.6％ 

加權平均資金成本率   4.6％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五）融資條件 

1.銀行貸款利率 

    長期貸款利率以 5％估算之。根據中央銀行平均貸款利率顯示，並根據行政

院中長期資金運用相關規定，總投資金額在新台幣 10 億元以上之公共建設及公

營事業投資計畫可向行政院經建會申請長期資金融資，融資利率依中長期資金運

用利率及承貸銀行加碼不超過 2％機動利息，並參考近年來各大型銀行聯貸案，

利率約為 4％－5％。 

2.還款期限 

設定融資還款期分 25 年攤還，還款寬限期為 5 年。還款寬限期為償還利息

而不還本金。 

（六）折現率 

現金流量財務分析須考量時間價值，將計畫年期中之所有成本、收益額，以

                                                       
4-9  資金成本=計畫支付給不同投資者之平均利率。 
4-10 計畫折現率(WACC)＝自有資金比例*權益報酬率＋負債資金比例*資金成本率。 

（該權益報酬率、資金成本率皆為稅前觀念，係本研究主要以政府角度設算之） 
個案折現率參數設算＝20%*10%+8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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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現率將未來現金流量折算為同一基準之現值表示，以利比較與分析。通常以加

權平均資金成本率（WACC）為折現率，故 A 方案折現率＝6％；B 方案折現率

為加權平均資金成本率 4.6％；C 方案則為公債利率＝3％。 

（七）TIF 債券利率 

    TIF 計畫可透過發行 TIF 債券進行融資，以未來稅金增額為擔保向銀行貸

款。因而須將公債利息設算於其他成本項目中。根據台灣中央發行之 10 年期公

債票面利率平均約為 3.61％、20 年期約 3.29％、30 年期則約 3.00％4-11，故將 TIF

債券利率設定為 3％。 

（八）每年地價調整率 

    根據內政部地政司公布之歷年公告土地現值及公告地價調幅統計（下表

4-7），將模擬個案公告土地現值於台北縣之調整率設定為 3％、桃園縣 4％；公

告地價調整率台北縣為 9％、桃園縣 17％。以作為模擬個案每年與每三年固定之

地價調整幅度。 

表 4-7：台北縣與桃園縣歷年公告土地現值及公告地價調幅統計 

時間 
公告土地現值 公告地價 

台北縣 桃園縣 台北縣 桃園縣 

2000 2.97 9.05 11.36 9.05 

2001 -1.81 -0.77   

2002 -0.70 -0.17   

2003 2.10 -0.83   

2004 2.52 2.46 0.44 21.22 

2005 2.81 4.26   

2006 4.67 10.6   

2007 5.37 8.68 15.95 22.25 

2008 6.52 8.24   

2009 1.06 1.74   

2010 2.30 4.58 6.85 14.68 

平均 2.53 4.35 8.65 16.8 

資料來源：內政部地政司，2010 

 

                                                       
4-11 係根據中央銀行（2010）所公布之中央債券標售概況表整理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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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捷運周邊地價漲幅 

依歷年地價稅資料設定地價稅平均自然成長率，並依據台北、高雄捷運經驗

調整地價漲價幅度。根據高雄捷運興建完成後之相關研究顯示，捷運於南高雄沿

線平均地價上漲約 5％4-12。而台北捷運淡水線沿線平均地價上漲約為 6.82％；木

柵線則為 0.13％4-13；文湖線約為 9.02％；南港線上漲約 8.10％4-14。平均上漲率

為 5.82％。故本研究擬設定於桃園機場捷運興建影響下，於車站周邊 300 公尺地

價漲幅為 5％。地價會隨車站距離增加而下降（馮正民等，1994；洪德洋與林祖

嘉，1999；陳祖耀，2006；彭建文等，2009），參考陳祖耀（2006）實證結果（表

4-8），將各模擬範圍之地價漲幅調整設定為 0-300 公尺上漲 5％；300-500 公尺調

降 7.62％；500-800 公尺則將 7.62*2 倍後再考量距離因素粗估約調降 20％。因此，

最後設定站區半徑 300 公尺地價平均上漲 5％；半徑 500 公尺範圍內地價平均上

漲 4.61％；半徑 800 公尺平均地價上漲 4.43％4-15。 

表 4-8：0-300M 與 300-500M 地價漲幅比 

土地使用類別 住宅 商業 住商 辦公 平均 

0~300M與300~500M

地價漲幅比 
3.02％ 26.94％ -9.24％ 9.77％ 7.62％ 

資料來源：陳祖耀，2006 

                                                       
4-12 資料來源：經濟日報（2003.10.28）：引自鄭中憲（2005：4-16） 
4-13 資料來源：《BOT 應用 TIF 之研究》（鄭中憲，2005：4-18） 
4-14 資料來源：經濟日報（2007.12.15） 
4-15 計算方式：(5%+(5%*(1-7.62%)))/2=4.81；(5%+4.61%+(4.61%*(1-20%)))/3=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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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9：財務模擬參數設定一覽表 

相關參數 設定數值 

模擬期間  A7、A21 A2、A15 

TIF 模擬基期 2007 年 2009 

TIF 模擬期間 30 年 

(2007－2036 年) 

30 年 

(2009－2038 年) 

興建期間 7 年 

(2007－2013 年) 

5 年 

(2009－2013 年) 

營運期間 23 年 

(2014－2036 年) 

25 年 

(2014－2038 年) 

幣值基準 2007 年 2009 年 

物價上漲率 營造工程物價上漲率 4％ 

消費者物價上漲率 2％ 

融資條件 銀行貸款利率 5％ 

 還款期限 25 年 

 還款寬限期 5 年 

資金結構  A 方案 

80 貸-20 自 

B 方案 

80 債-20 貸 

C 方案 

100 債 

自有資金比例 20％ － － 

負債資金比例 80％ 100％ 100％ 

股東權益報酬率 10％ － － 

資金成本率 6％ 4.6％ 3％ 

折現率  6％ 4.6％ 3％ 

TIF 債券利率 3％ 

每年 

地價調整率 

公告土地現值 台北縣 3％ 

桃園縣 4％ 

公告地價 台北縣 9％ 

桃園縣 17％ 

捷運周邊地價

漲幅 

300 公尺 5％ 

500 公尺 4.61％ 

800 公尺 4.43％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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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成本項目分析 4-16 

成本項目分析一般主要包含兩大項目為興建成本與營運成本，另外則為貸款

或發行公債利息費用。 

（一）興建成本 

興建成本主要分為設計階段作業費用、用地取得費用及工程建造費用三大

項，分述如後： 

1.設計階段作業費用 

    包含先期規劃與綜合規劃費用。設計階段作業所需費用係依行政院《機關委

託技術服務廠商評選及計費辦法》第三條，建造費用之百分比法估算，一般為直

接工程成本（工地工程費）之 2.9～5.1％。採直接工程成本之 3％估列。 

2.用地取得費用 

    包含用地取得費、拆遷補償費、遷移費、作業費、調查費、獎勵金及相關行

政作業費等。 

3.工程建造費用 

   工程建造費用包括直接工程成本（工地工程費）、間接工程成本、工程預備

費及物價調整費等。 

（1）直接工程成本：主要包括土建工程成本及機電工程成本。 

A.土建工程成本：包含整個計畫之高架橋樑、隧道工程、車站、行控中心、維

修基地、主變電站及牽引變電站之土木工程，其預估成本如下表 4-10。本

研究主要項目為車站站體成本，其包含車站高架段與車站地下段兩項： 

(A)車站高架段包括施工中交通維持、管線遷移、下部結構、上部結構、站

房、月台及相關建築裝修等； 

(B)車站地下段則包括施工中交通維持、管線遷移、地盤改良、建物保護、

擋土設施、開挖支撐、土方工程、監測系統、車站結構體、出入口及通

風井、月台、相關建築裝修、街道及工區復舊與其他臨時設施等。 

                                                       
4-16 有關成本與收益項目分析，係主要依據「中正國際機場聯外捷運系統建設計畫規劃報告書規

劃報告（交通部高速鐵路工程局，2003、2008）」之第八章財務評估及財務計畫。並參考中

正國際機場至桃園都會區軌道系統建設計畫綜合規劃報告（交通部高速鐵路工程局，2004）、
公共建設計畫經濟效益評估及財務計畫作業手冊（行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2008）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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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0：土建工程成本（基年幣值）              幣值單位：新台幣百萬元 

站次 車站類型 金額 

A2 三重站 高架車站工程 428.471 

A7 體育大學站 地下車站工程 1229.198 

A15 大園站 高架車站工程 245.5633 

A21 環北站 地下車站工程 791.7959 

資料來源：交通部高速鐵路工程局，2003、2008；本研究整理 

 

B.機電工程成本：機電工程成本概分為系統性機電及非系統性機電二目，系統

機電(含維修廠設備)工程包含電聯車、第三軌/牽引變電站、號誌系統、通訊

系統、自動收費系統、機廠維修設施、軌道工程等。非系統性機電則包含電

梯/電扶梯工程、水電工程及環控工程等。 

（2）間接工程成本：係為監造、管理工程之目的所需支出之成本，包含行政管

理費、工程管理及監造費、營建管理與顧問費、環境監測費、初期運轉費

等費用。採直接工程成本之 12％估列。而估算之間接工程成本為機場捷運

全線，因資料取得之限制，故將該成本除以 22 個車站以求單一車站之成本。 

（3）工程預備費：為彌補規劃期間引用資料偏誤、工程變更或突發事件，而預

先準備之費用。採直接工程成本之 5%估列之。亦將該費用除以車站總數。 

表 4-11：工程經費估算總表(2003 幣值)             幣值單位:新台幣百萬元 

項次 項目 金額 

A. 設計階段作業費用 1,843.83 

B. 用地取得及拆遷補償費 14,872.21 

C. 工程建造費 71,909.51 

C-1 直接工程費 61,461.12 

  一. 土建工程 37,594.12 

  二. 機電工程 23,867.00 

C-2 間接工程費 7,375.33 

C-3 工程預備費 3,073.06 

 總工程建設費用                   總計 88,625.56 

資料來源：交通部高速鐵路工程局，2003、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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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營運費用 

    營運費用係為維持正常營運之相關費用，包括人事成本、電費、維修成本及

其他費用等。本研究係選取單一車站進行財務模擬，將報告書估算之營運成本除

以車站總數（22 個），以求算單一車站之營運成本。 

 

四、收益項目分析 

（一）票箱收入 

依大捷法規定，捷運系統票價訂定應採單一費率，即機場捷運路線正式營運

後，費率不分直達、普通車。惟因直達、普通車在班距、營運速度、立位數及停

靠站等服務指標均有所不同，相同費率不僅不合常理，亦會造成運具競爭之偏

誤。故建議本研究路線費率之訂定應以直達車為基準，台北至中正機場採 150

元，惟普通車可採折扣方式與直達車區隔，折價比例約為 30％。 

票箱收入估算以假設之票價費率及預估之運量為基準進行試算，說明如下：  

1.年營業天數 

根據台北都會區捷運 2001 年營運情形，假日運量較低，約為平常日 0.68 倍，

若以目前每年假日約 115 天(包括週休二日及國定假日)、平常日 250 天計算，折

算出全年運量約相當於 328 天平常日運量。 

另參酌中正機場運量特性，依過去歷史資料觀察航班數，發現星期一、星期

二航班數較其他時間低，此一起降航班數與台北都會區每週有二天運量較小的型

態類似，故以全年 328 日折減運量。 

2.票箱收入計算 

依據運量預測成果，將直達及普通車之車站旅次起迄數乘以車站距離，再依

費率結構計算全線總票箱收入。另有關全線分段情境部分，本研究運量預測提供

直達及普通車之車站旅次起迄數，假設所有旅次在上車時即需支付費用，即票箱

收入之計算是以「上車數」為主。依此原則，各車站票箱收入即加總該車站所有

上車旅次之長度，再依上述費率結構計算，可得各站票箱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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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附屬事業收入 

參考台北捷運公司 1999～2002 年之財務報表，其附業收入佔運輸收入約

10.5%～16.2%，附業收入項目包括廣告、販賣店、停車場、地下商店街及地下

街申請連通等業務。考量本研究未來之經營項目，再參考台北捷運公司於 91 年

之廣告及販賣店收入約佔附業收入之 67%來調整，故保守假設本研究之附業收

入，以票箱收入之 5%計算。 

（三）稅金增額收入 

    我國目前土地稅主要徵收之稅目為地價稅、土地增值稅與房屋稅。本研究稅

金增額收入主要稅目來源為地價稅與土地增值稅。房屋稅因房屋現值有折舊之考

量；土地增值稅課徵時機為土地移轉時，而較不同於美國財產稅徵收方式，但其

主要理念亦是將土地增值部分漲價歸公，符合稅金增額專款專用之公平性與效率

性，因而本研究之土地增值稅稅金增額收入預估＝（周邊地價漲幅×每年地價漲

幅×土地漲價總數額 4-17）×稅率×面積×粗估每年移轉比例（2％）。 

稅金增額財務試算以地價稅較為適合，係因公告地價之性質與 TIF 財產評定

價值較為類似，且地價稅徵收亦與美國財產稅方式相似。地價稅稅金增額之計算

係以 2003 年公告地價（見下表 4-12）為基年公告地價，扣除第 n 年之公告地價，

以得公告地價增額部分，再乘上地價稅基本稅率（10‰）後，即得第 n 年之地價

稅稅金增額，而後將 30 年之稅金增額加總即為地價稅稅金增額總額。地價稅稅

金增額計算式： 

第 n 年公告地價總額（公告地價×面積） 

－  基年公告地價總額 

＝  公告地價增額 

×  地價稅稅率 

＝  第 n 年地價稅稅金增額 

 

 

 

                                                       
4-17 根據《土地稅法》規定：土地漲價總數額＝申報現值－原規定地價或前次移轉現值×台灣消

費者物價指數－(土地所有權人為改良土地已支付之全部費用)。由於土地移轉時機不確定性

高，且模擬範圍廣導致區內前次移轉資料難以完全掌握。因而僅以基年之公告現值作為前次

移轉現值，並以每年漲幅調漲作為當期申報移轉現值。且假設每年區內土地移轉比例為 2％
以便進行土地增值稅稅金增額之預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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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2：A2、A7、A15、A21 車站基年平均公告地價與公告現值表        

站次 基年平均公告地價(元/m2) 基年平均公告現值(元/m2) 

A2 三重站 3,319 13,007 

A7 體育大學站 1,227 5,668 

A15 大園站 718 3,361 

A21 環北站 7,987 26,906 

資料來源：公告現值(含公告地價)查詢系統（台北縣地政局、桃園縣政府，2010） 

 

五、小結 

    基本假設與參數係為財務模擬分析之重要依據，各參數設定係依據國內相關

金融環境、市場條件、其他公共工程經驗等，而成本與收益項目主要依據高鐵局

「中正國際機場聯外捷運系統建設計畫規劃報告書規劃報告」。由於各參數係屬

自行評估設定，故於後續進行現金流量模擬與財務比例分析時，若顯示該機制不

可行，則將回歸至基本假設與參數設定進行合理之檢討與調整，以獲得最有效率

且可行之財務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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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機場捷運稅金增額融資計畫之財務比例分析 
 

    所謂財務分析（Financial Analysis）係指評估投資計畫案財務結構健全與否

之分析作業，一般可分為資金可行性及利潤可行性兩方面探討。所謂資金可行

性，係以現金流量作為分析的基礎，預估未來各年度之現金流量是否具有足夠之

償債能力，其目的在於瞭解投資過程中的資金籌措與償債能力。而所謂利潤可行

性，同樣以現金流量表作為分析基礎，在考量各種投資風險因素下，探討投資案

之收益獲利能力，其目的在於分析投資案是否符合公司之期望報酬率（唐富藏，

1994：331）。本研究所進行之財務分析即以資金可行性為主要依據，並以自償率

為主要財務分析方式，以進行不同範圍下之 TIF 計畫之資金籌措與償債能力。 

一、現金流量分析 

    現金流量為財務評估計畫年期中，所產生之現金流入與流出。可用以計算

自償率、分析未來產生淨現金流量能力、分析融資額度及還本付息能力，故為財

務比例分析之基礎。透過現金流量可知 TIF 執行期間之現金流入與流出情形，並

藉以分析不同範圍情況之現金流量，藉以計算分析自償率之差異。本研究利用所

設定之基本假設與參數，配合表 4-13 所示之成本與收益項目，進行 TIF 現金流

量模擬與分析，其結果如附錄之現金流量表。 

表 4-13：成本收入項目分析表 

成本項目 收入項目 

興建成本 票箱收入 

營運成本 附屬事業收入 

利息費用 稅金增額收入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現金流量計算以下列公式進行，僅計算至稅前現金流量，係以政府部門自償

角度進行研究分析，故其現金流出項目不需再扣除稅負： 

有效總收入（EGI） 

－  營運費用（OE） 

＝  營運淨收益（NOI） 

－  償債支出（DS） 

＝  稅前現金流量（BTCF） 

    有效總收入（EGI）＝票箱收入＋附屬事業收入＋稅金增額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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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運費用（OE）＝營運成本（人事費用、電費、維修費用、管理費） 

    營運淨收益（NOI）＝有效總收入（EGI）－營運費用（OE） 

    償債支出（DS）＝ A 方案：第一期自有資金＋每期貸款償還 

                     B 方案：每期貸款償還＋每期公債償還＋期末公債本金 

                     C 方案：每期公債償還＋期末公債本金 

    稅前現金流量（BTCF）＝營運淨收益（NOI）－償債支出（DS） 

 

二、財務比例分析 

（一）自償率分析 

根據促參法第 29 條第一項與其施行細則第 32 條規定，所謂自償能力，「係

指營運評估年期內各年現金淨流入現值總額，除以公共建設計畫工程興建年期內

所有工程建設經費各年現金流出現值總額之比例」。前項所稱營運評估年期，指

公共建設計畫之財務計畫中，可產生營運收入及附屬事業收入之設算年期。 

    若自償率大於 100％，即表示此計畫案再不考慮利息及稅的假設前提下，可

完全回收其投資額。自償性越高，表示未來收入吸納投入成本的能力越強，由民

間參與的可行性也越高。自償率同時也是政府是否對民間參與業者補助或是投資

的考量指標。 

       自償率＝
經費各年現金流出總額興建期間所有工程建設

現值營運期間淨現金流量之
 

馮正民等（2009：3）認為國內過去公共工程自償率計算公式未將土地開發

收入納為收入當中，使國內自償率偏低。因而提出以下公式用以計算軌道運輸建

設之財務計畫： 

   
興建成本

土地開發成本土地增值效益營運成本附屬事業收入票箱收入

C

CRCR 


R
SLR  

過去公共建設自償率計算公式中，政府並未將土地開發效益納入，忽略公共

建設所帶來的經濟效益，不但造成自償率偏低，更造成中央出錢、地方收益之不

公平現象，因而本研究將土地開發效益納入機制當中，以反應真實之收支情況。

故將以傳統公式與納入土地開發效益公式之結果進行比較，瞭解土地開發效益做

為資金收入之財務情形。故本研究之自償率公式為： 

償債支出

營運成本土地增值效益附屬事業收入票箱收入

C

CRR 


R
SL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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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傳統與納入稅金增額之自償率差異 

本研究將 TIF 所產生之稅金增額加入財務模擬，藉以比較分析計畫自償率有

無納入土地開發收益之差異，財務模擬與財務分析結果如下： 

表 4-14：傳統與納入稅金增額之自償率分析比較表 

 SLR(傳統) SLR(納入稅金增額) 

 A 方案 B 方案 C 方案 A 方案 B 方案 C 方案

A2 

300M 54.47% 62.44% 73.55% 65.76% 75.63% 89.43%

500M 54.47% 62.44% 73.55% 85.55% 98.75% 117.30%

800M 54.47% 62.44% 73.55% 133.45% 154.74% 184.82%

A7 

300M 39.01% 45.84% 55.62% 45.28% 53.31% 64.84%

500M 39.01% 45.84% 55.62% 56.30% 66.44% 81.07%

800M 39.01% 45.84% 55.62% 83.09% 98.39% 120.55%

A15 

300M 57.10% 65.27% 76.60% 61.80% 70.78% 83.26%

500M 57.10%  65.27% 76.60% 63.53% 72.19% 84.13%

800M 57.10%  65.27% 76.60% 73.48% 82.91% 95.80%

A21 

300M 43.13% 50.43% 60.77% 78.71% 92.66% 112.62%

500M 43.13%  50.43% 60.77% 141.26% 166.93% 203.85%

800M 43.13%  50.43% 60.77% 293.43% 347.61% 425.80%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上表分析結果顯示，傳統自償率因無納入土地開發收益，故其僅受營運年長

短影響，與周邊範圍大小變化無關，且經過 30 年之計畫期間仍無法獲得自償。

而納入土地稅金增額收益之自償率，則半徑範圍越大，自償率越高。就每一站各

種範圍半徑模擬結果觀察，顯示 300 公尺只有 A21 得自償；500 公尺則 A2、A21

得自償；800 公尺則 4 個站皆近乎自償（A15 接近自償，其餘三站皆完全自償）。

另外，由於多納入稅金增額收入，因而全部財務模擬結果皆高於傳統自償率。 

2.不同條件之自償率差異 

    不同範圍之財務模擬有不同自償率之結果。自償率受計畫期間現金流入與流

出之影響，而現金流入與流出則受計畫區內各種環境條件影響，如土地使用、區

位特性等。以下就各模擬站點分析各種不同特性對自償率之影響，以便作為爾後

建立財務自償機制之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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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5：各模擬站點特性與自償率分析結果比較表 

站點 A2-三重站 A7-體育大學站 A15-大園站 A21-環北站 

所在縣市 台北縣三重市 桃園縣龜山鄉 桃園縣大園鄉 桃園縣中壢市 

車站類型 高架車站 地下車站 高架車站 地下車站 

區位特性 市區 市郊 郊區 市區 

土地使用 住宅 工業與 

低度使用 

農業與 

低度使用 

混合使用 

興建成本 

（百萬） 

2748.08  3548.81 2565.17 3111.41 

公告地價 

（元/m2） 

3,319 1,227 718 7,987 

公告現值 

（元/m2） 

13,007 5,668 3,361 26,906 

B 方案 SLR（納入稅金增額）4-18 

300 75.63% 53.31% 70.78% 92.66% 

500 98.75% 66.44% 72.19% 166.93% 

800 154.74% 98.39% 82.91% 347.61%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1）現金流入項目 

    影響稅金增額之現金流入項目為土地地價，而影響土地地價之因素眾多。就

上表自償率分析結果顯示，整體來看區位特性對自償率之影響為 A21（市區）＞

A2（市區）＞A7（市郊）＞A15（郊區），符合原先預期。而土地使用亦符合預

期，以住商混合＞住宅＞工業＞農業。認為符合假設原因為稅金增額收入多寡主

要看地價漲幅多寡。而平均公告地價與公告現值越高，其漲幅與稅金收入越高。

以上述結果顯示，A2、A21 兩站屬於市區，其公告現值與公告地價較高，且一

般來說漲幅空間較大，因此稅金增額部分較多，而於 500 公尺時皆可達到自償。

反之，A7、A15 則地價漲幅較小，於 800 公尺時計畫才能接近自償。 

（2）現金流出項目 

現金流出項目，主要影響因素為興建成本與資金結構。就興建成本來看，高

架車站成本高於地下車站成本，因而高架車站現金流出將高於地下車站，但自償

                                                       
4-18 僅以 B 方案之資金結構對各站點特性之自償率差異進行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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率並非僅就現金流出計算，仍應將現金流入項目放入一起比較與計算。故僅就車

站類型之興建成本觀察，無法看出自償率差異。 

資金結構項目則可明顯看出自償率差異，由下表 4-16 得知，不論範圍大小，

該自償率變化為 C 方案＞B 方案＞A 方案。該原因為公債利率較低，且期末才償

還本金，因而償債支出較低，加上折現率亦較低所導致。另外，各方案於各範圍

自償情形如表 4-17 顯示，範圍 300 公尺，較難達到自償；範圍 500 公尺，半數

站區可達自償；而範圍 800 公尺，則 A 方案兩站、B 方案三站、C 方案四站皆可

達自償。A21 僅範圍 300 公尺無法達到自償；而 A15 僅 800 公尺能達自償。 

表 4-16：各站點於各資金結構方案下之自償率比較表 

站次   範圍 
SLR(納入稅金增額) 

A 方案 B 方案 C 方案

A2 

300M 65.76% 75.63% 89.43%

500M 85.55% 98.75% 117.30%

800M 133.45% 154.74% 184.82%

A7 

300M 45.28% 53.31% 64.84%

500M 56.30% 66.44% 81.07%

800M 83.09% 98.39% 120.55%

A15 

300M 61.80% 70.78% 83.26%

500M 63.53% 72.19% 84.13%

800M 73.48% 82.91% 95.80%

A21 

300M 78.71% 92.66% 112.62%

500M 141.26% 166.93% 203.85%

800M 293.43% 347.61% 425.80%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表 4-17：各資金結構下各範圍之自償率分析 

範圍 A 方案 B 方案 C 方案 

300M 各站皆無法自償 僅 A21 達自償 僅 A21 達自償 

500M 僅 A21 達自償 A2、A21 達自償 A2、A21 達自償 

800M A2、A21 達自償 A2、A7、A21 達自償 四站皆達自償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註：表中自償係指自償率達九成以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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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投資效益分析 

投資效益分析包含淨現值與內部報酬率，分述如下： 

1.淨現值（NPV） 

淨現值（NPV）係以投資者之資金機會成本為折現率，將計畫案各年之現金

流量，折現到基年之價值和。NPV 大於零，表示該計畫具有投資價值，總額越

高，其投資吸引力越高。NPV 計算公式如下： 

NPV＝
 
 

 
T

t
t
tt

i

CR

0 1
 

T：TIF 計畫期間    i：折現率 

Rt：第 t 年收益     Ct：第 t 年成本 

2. 內部報酬率（IRR） 

內部報酬率（IRR）則指建設其投入之股權資金，能由營運期之淨現金流入

回收之報酬率。若 IRR 高於計畫之資金成本率或公司要求必要報酬率，則該計

劃可被接受；反之，該計畫之投資效益差，並不適合投資。IRR 之計算公式如下： 

 
 

0
10







T

t
t
tt

i

CR
 

T：TIF 計畫期間    i：折現率 

Rt：第 t 年收益     Ct：第 t 年成本 

 

個案財務分析結果如下： 

表 4-18：範圍 300 公尺 NPV、IRR 分析結果表 

站

次 

NPV IRR 

A 方案 B 方案 C 方案 A B C 

A2  (1329764274.55) (1035015060.91) (500480616.31) X X X 

A7  (2448892690.55) (2258790309.90) (1867341462.31) X X X 

A15 (1415459832.75) (1186734536.26) (761010963.72) X X X 

A21 (862038135.26) (322976002.57) 613378007.62 2% 3% 9%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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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9：範圍 500 公尺 NPV、IRR 分析結果表 

站

次 

NPV IRR 

A 方案 B 方案 C 方案 A B C 

A2  (561353277.62) (53246984.75) 819380866.70 3% 4% 12%

A7  (1955921032.19) (1623561440.04) (1005539107.47) X X X 

A15 (1351445820.98) (1129482202.85) (721565771.30) X X X 

A21 1670262790.51 2942813713.27 5047897212.00 11% 14% 23%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表 4-20：範圍 800 公尺 NPV、IRR 分析結果表 

站

次 

NPV IRR 

A 方案 B 方案 C 方案 A B C 

A2  1298884946.85 2324202267.93 4016523362.45 11% 15% 25%

A7  (756587505.34) (78053803.55) 1091332603.44 3% 4% 11%

A15 (982651741.69) (693973861.88) (190782870.67) X X X 

A21 7830601640.85 10887895303.94 15836813312.39 22% 31% 48%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就上列各表顯示，範圍越大其 NPV 越接近正值，而 IRR 亦越接近正常報酬

率。於範圍 300 公尺時，僅有 A21 透過資金結構策略組合，而 NPV 達到正值、

IRR 近可接受報酬。範圍增加至 500 公尺後，A21 將不論資金結構如何都具投資

價值，而 A2 則需選擇 C 方案才會大於可接受報酬。當範圍擴張至 800 公尺時，

則 A2、A7、A21 若選擇 C 方案皆具投資價值，而 A15 則 NPV 近正值。 

    另外，表中出現「X」之情況，代表 IRR 出現無解或多重解。而 IRR 所採行

之折現率為假設未來現金流量與原 IRR 相等之報酬率，而 NPV 之折現率是投資

者要求報酬率。當 IRR＞R 時，IRR 所採之折現率顯然偏高，對於後期才有大量

現金流量之計畫不利。且 NPV 符合價值相加原則，IRR 則否。故於兩者選擇投

資計畫矛盾時或 IRR 出現無解或多重解時，則應以 NPV 為主進行投資計畫決策。 

（三）融資可行性分析 

融資可行性分析以債務涵蓋比率（或稱分年償債比率。Debt Service Coverage 

Ratio，DSCR）為主，係衡量計畫案營運其間各年所產生之現金流量能否償付當

期到期之債務本利和，用以評估還本期間之還本付息能力。若 DSCR＞1，表示

得以償還各年債務，融資為可行；反之，表示還款能力差，融資貸方需謹慎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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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各表列出各範圍之 DSCR 結果： 

表 4-21：範圍 300 公尺 DSCR 分析結果表 

站次 
DSCR  

A 方案 B 方案 C 方案 

A2  0.98 0.90 0.88  

A7  0.64 0.58 0.55  

A15  0.85 0.78 0.76  

A21  1.55 1.40 1.32  

平均 1.01 0.92 0.88 0.94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表 4-22：範圍 500 公尺 DSCR 分析結果表 

站次 
DSCR  

A 方案 B 方案 C 方案 

A2  1.53 1.40 1.37  

A7  0.95 0.86 0.81  

A15  0.84 0.77 0.75  

A21  3.34 3.02 2.84  

平均 1.67 1.51 1.44 1.54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表 4-23：範圍 800 公尺 DSCR 分析結果表 

站次 
DSCR  

A 方案 B 方案 C 方案 

A2  2.86 2.62 2.56  

A7  1.69 1.53 1.44  

A15  1.03 0.94 0.92  

A21  7.69 6.95 6.55  

平均 3.32 3.01 2.87 3.07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經 DSCR 試算分析，其結果顯示範圍 300 公尺時，僅 A21 得以每年收入完

全償付當期債務本息；A2、A7 約償還當期債務本息八成至九成左右；A15 則僅

償還六成。範圍 500 公尺時，A2、A21 皆得完全償還當期債務，而 A7、A15 則

仍償還八成至九成左右；當範圍為 800 公尺時，A2、A7、A21 於營運期間內皆

可完全償還當期債務本息，A15 於 A 方案可完全償還，B、C 方案則為九成償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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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而言，DSCR 值至少應大於 1，以 1.4 ~ 1.7 以上為最佳，但亦須視貸款

者之信用狀況而定。本個案財務分析結果，範圍 300 公尺為 0.94，未達最低可接

受償債要求；而 500 公尺則為 1.54，代表還本能力足夠；800 公尺之 DSCR 則為

3.07，其償債能力似乎有過高之情況，且以 A21 為尤。 

另外，就資金結構觀察，DSCR 於 A 方案（80%貸款＋20%自有資金）＞B

方案（80%貸款＋20%TIF 公債）＞C 方案（100%TIF 公債）。係因 A 方案有 20%

自有資金，使還款期之償債本息較少；B 方案與 C 方案之差異，探究其原因應是

折現率之不同所造成。 

綜上所述，投資效益分析、融資效益分析，其結果與自償率分析相似，且本

研究主要係以地方政府自償角度進行財務分析，故而後交通運輸建設 TIF 財務機

制之最適範圍，其分析即以自償率為主。另外，本研究範圍財務模擬，分別以

300、500、800 公尺，搭配資金結構 A 方案、B 方案、C 方案，進行不同策略組

合分析，就各方案財務比例分析結果觀察，顯示 C 方案雖可各站皆達自償，但

整體自償率偏高，故本研究認為最適範圍影響因素甚多，不宜將之統一化，而是

應以自償率為判斷標準，建立一套最適範圍之財務分析機制，於不同情況，求得

不同之最適範圍。 

 

三、敏感度分析 

    敏感度分析係為瞭解重要變數對評估結果之影響。由於財務模擬假設與參數

設定不確定性高，為有效掌握上述設定潛在影響，而以敏感度分析凸顯各變數變

動對模擬結果之影響程度。以下以 A2 站之 B 方案資金結構組合為代表，針對興

建成本、營運收入、稅金增額收入與折現率為敏感性因子上下波動 20％之情境，

進行各範圍之敏感度分析 4-19，結果如下列各表所示： 

 

 

 

 

 

 

                                                       
4-19 僅選擇 A2 站 B 方案之原因，係該站與該資金結構皆屬中間值部分，其分析結果較為適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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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4：A2 站範圍 300 公尺－敏感度分析表 

 調整比率 SLR NPV IRR DSCR 

興
建
成
本 

20% 0.67 (1588350499.73) X 0.75 

10% 0.71 (1311682780.32) X 0.82 

0% 0.76 (1035015060.91) X 0.90 

-10% 0.81 (758347341.50) X 1.00 

-20% 0.87 (481679622.08) X 1.12 

營
運
收
入 

20% 0.88 (504848690.97) X 1.16 

10% 0.82 (769931875.94) X 1.03 

0% 0.76 (1035015060.91) X 0.90 

-10% 0.69 (1300098245.87) X 0.77 

-20% 0.63 (1565181430.84) X 0.64 

稅
金
增
額
收
入 

20% 0.78 (923048771.57) X 0.95 

10% 0.77 (979031916.24) X 0.93 

0% 0.76 (1035015060.91) X 0.90 

-10% 0.74 (1090998205.58) X 0.87 

-20% 0.73 (1146981350.24) X 0.84 

折
現
率 

20% 0.70 (1165811961.78) X 0.83 

10% 0.73 (1104809046.24) X 0.86 

0% 0.76 (1035015060.91) X 0.90 

-10% 0.78 (955393481.84) X 0.93 

-20% 0.81 (864781420.23) X 0.97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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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5：A2 站範圍 500 公尺－敏感度分析表 

 調整比率 SLR NPV IRR DSCR 

興
建
成
本 

20% 0.87 (606582423.57) X 1.17 

10% 0.93 (329914704.16) 3% 1.27 

0% 0.99 (53246984.75) 4% 1.40 

-10% 1.06 223420734.66 6% 1.55 

-20% 1.14 500088454.07 8% 1.75 

   

營
運
收
入 

20% 1.11 476919385.19 7% 1.66 

10% 1.05 211836200.22 6% 1.53 

0% 0.99 (53246984.75) 4% 1.40 

-10% 0.93 (318330169.72) 2% 1.27 

-20% 0.86 (583413354.68) X 1.14 

稅
金
增
額
收
入 

20% 1.06 255072919.82 6% 1.56 

10% 1.02 100912967.54 5% 1.48 

0% 0.99 (53246984.75) 4% 1.40 

-10% 0.95 (207406937.03) 3% 1.32 

-20% 0.92 (361566889.32) X 1.24 

折
現
率 

20% 0.92 (331276175.78) 3% 1.30 

10% 0.95 (200279315.38) 4% 1.35 

0% 0.99 (53246984.75) 4% 1.40 

-10% 1.03 111703195.46 5% 1.45 

-20% 1.06 296687603.26 5% 1.51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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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6：A2 站範圍 800 公尺－敏感度分析表 

 調整比率 SLR NPV IRR DSCR 

興
建
成
本 

20% 1.36 1770866829.11 12% 2.18 

10% 1.45 2047534548.52 13% 2.38 

0% 1.55 2324202267.93 15% 2.62 

-10% 1.66 2600869987.34 17% 2.91 

-20% 1.78 2877537706.75 19% 3.27 

營
運
收
入 

20% 1.67 2854368637.87 17% 2.87 

10% 1.61 2589285452.90 16% 2.75 

0% 1.55 2324202267.93 15% 2.62 

-10% 1.49 2059119082.97 14% 2.49 

-20% 1.42 1794035898.00 13% 2.36 

稅
金
增
額
收
入 

20% 1.73 3108012023.04 17% 3.02 

10% 1.64 2716107145.49 16% 2.82 

0% 1.55 2324202267.93 15% 2.62 

-10% 1.46 1932297390.38 13% 2.42 

-20% 1.36 1540392512.83 12% 2.21 

折
現
率 

20% 1.43 1689252044.72 14% 2.43 

10% 1.49 1989924972.67 14% 2.52 

0% 1.55 2324202267.93 15% 2.62 

-10% 1.61 2696018074.80 15% 2.72 

-20% 1.67 3109801651.73 16% 2.82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上列敏感度分析結果顯示，在有利變動方面（興建成本與折現率減少、營運

收入與稅金增額收入增加），變動情形於 300 公尺時，以營運收入變動最為顯著，

興建成本次之；而 500 公尺時，以興建成本最顯著，營運收入次之。800 公尺以

興建成本之影響最為顯著，稅金增額收入次之。不利變動方面（興建成本與折現

率增加、營運收入與稅金增額收入減少），僅 500 公尺營運收入影響較興建成本

大，其餘變動情形與有利變動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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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結果顯示，300 公尺範圍與 500 公尺範圍，變動情形主要視興建成本與

營運收入之多寡，係自償率公式以此兩者為主要項目。而捷運車站興建成本龐

大，因而變動幅度之影響較其他項目大。但稅金增額收入其影響顯著性依範圍擴

大而逐漸顯著，直到範圍擴張至 800 公尺時，稅金增額收入之影響已相當顯著。 

以下對自償率之直接或間接變數影響分析如下： 

 1.興建成本 

    交通建設開發量體與規模較大，興建成本越高，自償率越低。係興建成本項

為自償率公式之分母，故分母越大，自償率越低。由於交通建設成本皆相當高，

故其對自償率之影響程度較為明顯。影響興建成本大小之因素為交通建設項目、

開發規模與量體、工程複雜度等。 

 2.營運收入 

    營運收入包含票箱收入與附屬事業收入。敏感度分析結果顯示，當營運收入

越高，自償率將越高。係因營運收入為自償率公式之分子項，屬於正向影響。影

響營運收入因素有交通建設使用率、附屬事業類型等。 

 3.稅金增額收入 

    稅金增額收入亦為自償率公式之分子項，屬正向影響，其與營運收入總合越

大，自償率越高。而稅金增額收入以當期相較於基期評定地價差異計算，故年期

越長期地價漲幅越大，稅金增額收入越高；若 TIF 特區範圍越大，則含括計算土

地稅金增額者越多，故稅金增額收入亦越高。另外，影響稅金增額收入之因素有

土地稅率，土地稅率越高，則稅金增額收入越高，其自償率亦越高。 

 4.折現率 

    折現率越低則自償率越高。係折現率主要用以計算償債支出，折現率越低，

償債支出越低，則現金流出越低，而自償率將越高。影響折現率因素為資金結構

組合，包含貸款利率、公債利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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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小結 

    本章進行機場捷運個案之財務模擬，設定各項基本假設與相關參數，進行

TIF 計畫執行期間之現金流量分析，並透過自償率、投資效益與融資可行性分

析，探討 TIF 計畫之自償與投資狀況。 

    根據分析結果顯示，納入稅金增額收入之自償率不論各站皆高於傳統自償

率，凸顯 TIF 自償功能。而影響納入稅金增額之自償率因素，包含現金流入項目

（如區位特性、土地使用）及現金流出項目（如興建成本、資金結構）。最後透

過敏感度分析，得知 300 公尺範圍與 500 公尺範圍，變動情形主要視興建成本與

營運收入之多寡，稅金增額收入其影響顯著性依範圍擴大而逐漸顯著，直到範圍

擴張至 800 公尺時，稅金增額收入之影響已相當顯著。本章各項財務分析結果如

下表所示： 

表 4-27：財務分析結果一覽表 

財務分析 結果 

自償率分析 

1.納入稅金增額收入之自償率，將高於傳統自償率。 

2.傳統自償率於 30 年之計畫期間仍無法獲得自償。而納入土地稅

金增額收益之自償率，則半徑範圍越大，自償率越高。顯示 300

公尺各站收益皆未足以自償；500 公尺則 A2、A21 得自償；800

公尺則 4 個站都能達到自償。 

3.區位特性對自償率之影響為 A21（市區）＞A2（市區）＞A7（市

郊）＞A15（郊區）。 

4.土地使用對自償率之影響為 A21（住商混合）＞A2（住宅）＞

A7（工業）＞A15（農業） 

5.僅就車站類型之興建成本觀察，無法看出各站自償率差異。 

6.資金結構項目可明顯看出自償率差異。該自償率變化為 C 方案

＞B 方案＞A 方案。 

7.各方案於各範圍自償情形，範圍 300 公尺，較難自償；範圍 500

公尺，半數站區可達自償；而範圍 800 公尺，則 A 方案兩站、B

方案三站、C 方案四站皆可達自償。A21 僅範圍 300 公尺無法達

到自償；而 A15 僅 800 公尺能達自償。 

投資效益 

分析 

範圍越大其 NPV 越接近正值，而 IRR 亦越接近正常報酬率。範圍

300 公尺時，僅 A21 可透過資金結構策略組合達到投資門檻。範

圍增加至 500 公尺後，A21 將不論資金結構如何都具投資價值，

而 A2 則需選擇 C 方案才具投資價值。當範圍擴張至 800 公尺時，

則四站選擇 C 方案較能達到投資效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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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分析 結果 

融資可行性

分析 

1.範圍 300 公尺時，僅 A21 得以每年收入完全償付當期債務本息；

A2、A7 約償還當期債務本息八成至九成左右；A15 僅償還六

成。範圍 500 公尺時，A2、A21 皆得完全償還當期債務，而 A7、

A15 則仍償還八成至九成左右；當範圍為 800 公尺時，A2、A7、

A21 於營運期間內皆可完全償還當期債務本息，A15 於 A 方案

可完全償還，B、C 方案則為九成償還。 

2.整體平均而言，範圍 300 公尺為 0.94，未達最低可接受償債要

求；500 公尺則為 1.54，代表還本能力足夠；800 公尺為 3.07，

其償債能力似乎有過高之情況，且以 A21 為尤。 

3.就資金結構觀察，A 方案＞B 方案＞C 方案。 

敏感度分析 

300 公尺範圍與 500 公尺範圍，變動情形以興建成本與營運收入為

主。稅金增額收入之影響顯著性因範圍增加而越大，於 800 公尺

範圍時，其影響程度已相當顯著。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根據分析結果，TIF 範圍與自償率變化，隨各種不同財務條件與站區特性而

不同。若未透過財務分析而直接選定「唯一」範圍似乎過於果斷，可能造成 TIF

無法發揮自償功能。如 A21 於 300 公尺時即可獲得自償，若配合其他各站而擴

張至 800 公尺，其自償率、NPV、IRR 與 DSCR 等皆過高，其效率與公平性皆應

進一步探討。 

因此，並非每個站皆適用同一種範圍，應以財務模擬與財務比例分析方式分

析設算後，以最合理之自償率，並配合及調整相關財務條件，如計畫年期、資金

結構等，選擇 TIF 最適範圍，確實發揮 TIF 之功能。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第四章 桃園機場捷運個案財務模擬與財務比例分析 

4‐34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稅金增額融資(TIF)財務機制之研究－以桃園機場捷運建設為例 

5‐1 

第五章 交通運輸建設稅金增額融資財務機制 

 

本章將以第四章財務分析結果為基礎，藉以建構出交通運輸 TIF 財務機制之

架構。期望藉由交通運輸 TIF 財務機制，將交通運輸支出連結過去所忽略之土地

開發收益，以財務融資自償方式，改善地方財政窘境。 

將於第一節說明財務機制之運作概念，並先建立一套交通運輸 TIF 財務機制

之架構，如圖 5-3 所示，明確機制之整體架構。而後於第二節，就機制之運作主

體、運作客體、運作模式等重點內容，予以詳細說明與探討，以提供未來 TIF 計

畫執行之參考。最後，於第三節回應研究動機與目的，藉由交通運輸 TIF 財務機

制紓緩地方財政困境，提供地方政府未來財政努力之方向，期望藉以形成一良性

之財政自我負責機制。 

第一節 交通運輸建設稅金增額融資財務機制之架構分析 

    本研究經過財務模擬、財務比例分析後，確定 TIF 最適範圍，進一步擬建立

交通運輸建設 TIF 財務機制。所謂「財務」：係機關、企業、團體中有關財產的

管理、經營或現金之出納、計算、保管等的事務。「機制」：本指機器的構造與運

作原理。後泛指社會或自然現象的內在組織和運行的變化規律 5-1。故本研究之

交通運輸建設 TIF 財務機制，係運用 TIF 制度處理交通運輸建設相關財產事務之

運行架構。 

一、交通運輸建設 TIF 財務機制運作概念 

    交通運輸建設 TIF 財務機制係於交通建設興建時，劃定 TIF 特區，執行 TIF

計畫。利用 TIF 專款專用之稅收分配方式，將未來發展之稅金增額提前挹注至現

今興建成本中（如下圖 5-1）。稅金增額部分是因為交通運輸建設之興建，都市發

展之預期心理所致，且交通建設之可及性、便利性、機能性誘因將吸引區外投資，

促進土地開發，造成地價上漲，而地方政府間接可增加土地稅收（包含地價稅與

土地增值稅）。而利用 TIF 機制之原因，為該地價上漲部分過去並未適當將之漲

價歸公，反而造成中央與地方財政不公平，且亦可利用 TIF 稅收專款專用方式，

避免稅收分散，於不增加民眾稅賦情形下，達到積極拓展財源之目的，並使財政

收入運用更有效率與公平。 

                                                       
5-1 根據《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2010）之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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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建設
興建

地價上漲

促使

挹注

稅金增額

轉化  

圖 5-1：TIF 財務機制示意圖 

資料來源：本研究繪製 

 

    交通運輸建設可運用 TIF 之理由，可從圖 5-2 交通運輸建設與都市發展及地

價變化之關係說明。都市地區未有具吸引力之交通建設時，其地價可能是穩定上

升、持平，更多的是因環境窳陋衰敗而逐漸下降。當交通運輸建設選定該地區興

建時，其可及性、機能性等誘因，將吸引投資進入該區，使得交通建設周邊土地

開發活絡，形成 TOD 之緊密發展情形情形，進而造成地價上漲。但此時該地價

上漲部分直接受益者為地主，而地方政府則以稅收增加而間接受益。但通常該重

大交通建設之主體為中央政府，此時即造成「中央出錢興建、地方稅收增加」之

不公平情形。因此，擬提出交通運輸建設 TIF 機制，以 TIF 作為連結土地開發與

交通運輸之財務工具，將土地開發造成之地價上漲部分，換算成土地稅後，價值

收取至 TIF 運作基年之交通運輸興建成本中，將投資與收益主體確實連結，直到

TIF 計畫年期終止時，再將稅捐機關之徵收稅基回歸正常。利用 TIF 財務機制配

合 TOD 都市發展方式，兩者將可互相影響、互相協助。 

圖 5-2：財務機制之都市發展與地價變化示意圖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低度利用
如：容積未用盡、閒置空地等

TOD(緊密發展、高度利用)
交通建設可及性、便利性、機能性
吸引投資、促進土地開發
促使周邊地價上漲

TIF開始
稅收有效且公平分配、專款專用
將未來稅金增額收入挹注現今交通建設

TIF終止
交通建設達到自償
稅基回歸原徵稅機關使用

無特殊發展情形
地價持平或緩慢上升
而多因環境衰敗而下降

低度利用
如：容積未用盡、閒置空地等

TOD(緊密發展、高度利用)
交通建設興建
吸引投資、促進土地開發

TIF開始
稅收有效且公平分配、專款專用
以未來稅金增額收入挹注現今交
通建設成本

TIF終止
交通建設達到自償
稅基回歸原徵稅機關使用

交通建設可及性、便利性
、機能性促使地價上漲
但增值部分直接由地主收取
間接由地方政府徵稅收取

訂定基年評定地價
增值部分直接挹注交通建設

TIF終止後
基年評定地價取消
地價計算回復正常情形

T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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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交通運輸建設 TIF 財務機制之運作架構 

交通運輸建設 TIF 機制可確實回收成本，形成財務自償循環，降低交通運輸

建設興建之財務困難度。未來欲於台灣實施 TIF，其運作方式，本研究參考美國

TIF 實施之步驟，將其調整以適用交通運輸建設，其架構如圖 5-3 所示： 

初
期
準
備

規
劃
構
想

申
請
與
採
用

改
善
與
執
行

估
價
與
終
止

交通運輸建設
選址及確定興建

制訂TIF計畫
劃定TIF特區

交通建設興建
TIF開始執行

TIF終止

TIF特區財務現金流量模擬：

1.基本假設與參數設定
2.成本估算

興建成本

營運費用

利息支出

3.收益預估
票箱收入

附屬事業收入

稅金增額收入

財務比例分析
自償率為主

建立最適範圍

發行TIF債券
融資貸款

舉辦公聽會
立法與法定程序

時間固定 範圍變動調整

稅金增額開始

稅金增額結束

實地現況調查

 
圖 5-3：交通運輸建設 TIF 財務機制之運作架構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以下就交通運輸建設 TIF 財務機制架構說明如下： 

（一）交通運輸建設選址及確定興建 

    中央或地方決定興建交通運輸建設，選定興建地址。交通運輸建設具有交通

便利性與可及性之誘因，通常會促使周圍地區密集發展，並伴隨地價增值，故交

通運輸建設之興建時，即可探討是否適於置入 TIF 機制。 

（二）現況調查 

    調查該交通建設之區位特性屬於市區、市郊、或郊區；車站影響半徑內（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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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尺內）其土地使用分區及土地使用情形等，藉以瞭解未來地價漲幅關係。 

（三）制訂 TIF 計畫與劃定 TIF 特區 

    成立 TIF 專責機構，並擬定 TIF 初期報告，內容包含 TIF 制度構想、地區現

況調查結果、都市發展情形、受影響之利害關係、財務計畫構想等。有關於 TIF

特區之劃定，擬透過自償率為主之最適範圍財務分析求得。一旦 TIF 特區劃定當

年，即計畫基年，而 TIF 特區內土地價值則為基年評定價值（BAV），在基年後

其超過基年評定價值部分則為評定價值增額。 

（四）舉辦公聽會，立法與法定程序 

    擬定 TIF 計畫後，應舉行公聽會，公布受影響地區並納入民眾參與，而後與

受影響稅捐機關進行充分協商與討論。TIF 計畫經納入各界意見後，製成正式報

告，並研擬與修訂相關法令，進行公私部門協商，最後由地方政府經法定程序審

核通過。 

（五）交通建設開始興建，TIF 開始執行 

    交通運輸建設興建後，將吸引私人投資，進而提高土地價值，亦增加政府之

土地稅收。由評定增額所獲取之土地稅收利潤（即稅金增額）開始累積，並由專

責機構將其用以支付應償還支出成本。回收稅金增額方式有貸款、隨收隨付、基

金與發行債券等。 

（六）TIF 終止 

    預定 TIF 計畫年期到期，稅金增額終止，稅基與增額回歸至原稅捐機關使

用。進行相關之估價作業與剩餘稅金增額運用分配，而 TIF 專責機關之職務停止

或變更亦於此時決定。 

  

三、小結 

    交通運輸建設 TIF 財務機制，係將交通運輸建設所造成之土地開發效益，轉

化為土地稅稅金增額，並挹注至交通運輸建設成本當中，使計畫能達到自償。根

據美國 TIF 實施，建構出 TIF 財務機制之運作架構，其中包含 1.交通運輸建設選

址及確定興建、2.現況調查、3.制訂 TIF 計畫與劃定 TIF 特區、4.舉辦公聽會，

立法與法定程序、5.交通建設開始興建，TIF 開始執行、6. TIF 終止。為 TIF 財

務機制運作之整體架構，但仍有許多較為詳細之運作要件與方式，將於第二節進

行詳細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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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交通運輸建設稅金增額融資財務機制之運作 

    於交通運輸 TIF 財務機制架構建立後，可藉以瞭解未來執行 TIF 計畫之運作

步驟與方式，但其中仍有一些運作方法與要件，需加以詳細說明，且將針對國內

仍未成立或實施之處，予以闡述。故本節將針對財務機制運作之主體、客體、模

式，進行詳細說明，以供未來該機制執行之參考。 

一、運作主體－TIF 專責機構 

    就美國經驗來看，提出 TIF 計畫之主體，可為地方政府或私人（開發商、土

地所有權人等）。而計畫申請主體並非 TIF 運作主體，係機制運作牽涉民眾稅收

運用，不宜由私人機構做分配運用，易產生政治上之問題。 

TIF 財務機制之運作主體，而應為 TIF 專責機構，係由地方政府成立，其組

織成員可包含政府官員、專家學者、地方代表等，藉以納入民眾參與機制。TIF

專責機構係主要擁有收取與分配稅金增額收入之權力，於交通運輸建設 TIF 財務

機制當中，則是主要負責將稅金增額償還或支付交通運輸建設相關費用，以收抵

支，而達到計畫自償，不需再從地方政府撥預算或由中央補助進行挹注成本。 

由於稅金增額分配涉及民眾稅負使用，容易造成民眾疑慮，故 TIF 專責機構

必須詳細對執行地區之民眾說明，確實舉辦公聽會，公布 TIF 計畫內容。TIF 專

責機構組織成員應對地方政府稅務有充分之專業，並定期公開稅金增額之使用情

形，令民眾可確實瞭解 TIF 相關財務狀況。 

TIF 專責機構並非僅負責稅金增額分配任務。美國佛羅里達、喬治亞、明尼

蘇達、密蘇里等州，皆立法同意由專責機構直接劃定 TIF 特區。另外，TIF 專責

機構還負責 TIF 特區之管理與運作，該機關對 TIF 機制可間接地提供財政上、組

織上及法令上的支持。亦可經由立法授權與私部門進行契約協商，以及在地方政

府擔保下出售 TIF 債券以做為支出的資金來源等。故 TIF 專責機構之權責範圍廣

泛，主要係須根據立法規定。因此，未來 TIF 財務機制執行時，需明文規定專責

機構之相關組織形式與權責內容。 

 

二、運作客體－TIF 特區 

TIF 之執行首要即為 TIF 特區之劃定，而後才可決定基年，再根據基年之稅

率及財產價值計算稅收。但過去 TIF 特區皆由申請單位直接指定，缺乏財務面之

分析基礎。故本研究透過財務模擬與財務比例分析後，欲擬以自償率為主要財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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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基礎。分析結果顯示自償率變化隨財務條件與站區特性不同而變動，如計畫

年期、資金結構、興建成本等。因而於不同交通建設之時空背景有所差異情況下，

該如何確切地尋找出適用於該交通建設之 TIF 特區最適範圍是相當重要的，而本

研究即欲就財務自償分析方式建立一套清楚明確之方法。而所指最適範圍僅就財

務面進行探討，排除其他如政治面等之影響，以單純化並凸顯財務分析結果。 

最適範圍係 TIF 特區劃定，回收足夠之稅金增額以挹注交通建設成本，而達

到計畫完全自償之謂。由於 TIF 特區係 TIF 計畫範圍用以收取未來稅金增額以挹

注該區內交通建設。因而特區範圍越大收取稅金增額越多，但稅金增額主要建立

在受交通建設影響之漲價部分，運用增加之土地稅收，挹注交通建設興建成本，

其主要目的為漲價歸公，並解決中央與地方收支不平衡現象。故範圍非僅為自償

而無限擴張，而應以受影響範圍為主，故有其「最適範圍」之謂。又最適範圍確

立後，應依循法定程序，處理相關利害衝突，以確實發揮 TIF 之財務與財政功能。 

    首先，探究交通建設 TIF 計畫本質上之財務關係。如下圖 5-4 所示，主體為

成本與收益，而 TIF 係運用交通建設成本之投入，吸引投資，促使該區發展，形

成開發效益。而後再有效回收該收益，並明確地將其挹注回交通建設當中，形成

穩定明確之財務自償循環。 

成本

收益

形成(促使)挹注(回饋)

 

圖 5-4：財務關係圖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該財務自償循環並非容易達到，而須建立於明確之財務分析上。又 TIF 財務

分析首要即須建立明確之範圍，以回收相關之稅金增額收入。但 TIF 特區範圍過

去皆係以都市更新範圍為主，是由地方政府透過窳陋現況調查而劃定，係以主觀

之政策考量而劃定。但若欲將 TIF 運用於財務與財政面上，則其重視的並非劃定

範圍內之環境條件，而是如何達到交通建設自償，以減輕財政負擔。故延伸出以

財務面進行最適範圍之劃定。以往 TIF 皆透過範圍直接指定，過於主觀且無依

據，易提高計畫之風險性。舉例來說，個案中 A15 若直接指定車站半徑 500 公

尺為 TIF 特區範圍，根據財務分析結果，儘管計畫期間已長達 30 年，該車站成

本仍無法回收足夠之資金而達到計畫自償。但若透過財務自償分析，則可知以

800 公尺配合 C 方案（100%公債）於 30 年計畫年期終止後可達到自償。因此，

利用財務分析可使 TIF 特區範圍劃定更加明確可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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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定交通建設 TIF 特區最適範圍之架構如下圖 5-5 所示。首先確定交通建設

興建地點，並決定運用 TIF 回收土地開發效益挹注交通建設成本。而後進行各項

財務條件、假設與參數之設定，並估算相關成本與收益。最後加上 TIF 計畫期間

稅金增額現金收入模擬預估，求算各期現金流量，並利用自償率、投資效益、融

資可行性之財務比例分析，求得各範圍之財務自償狀況、投資效益、融資可行性，

並作為最適範圍之判斷依據。 

圖 5-5：最適範圍分析示意圖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根據第四章財務模擬之現金流量與財務比例分析結果，本研究欲以自償率作

為最適範圍之主要決定因素。其原因可由下表 5-1 之財務分析結果說明，以不同

車站類型為例，僅藉由成本或收益單方面項目難以決定最適範圍，即車站成本相

同但地價差異很大，因而必須配合自償率進行分析。 

表 5-1：捷運車站類型與與最適範圍比較表 

車站類型 站次 
成本總額 

（新台幣）

平均公告地價

（元/m2） 

得自償之最適範圍（公尺）

（30 年）（B 方案） 

高架車站 A15 25 億 718 ＞800 

A2 27 億 3,319 500 

地下車站 A21 31 億 7,987 300 

A7 35 億 1,227 800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TIF特區

1.交通建設選址：決定TIF基年與基年公告地價。

2.交通建設興建：(1)基本假設與相關參數設定。
(2)各項成本與營運收入估算。

3.TIF特區最適範圍：設定範圍計算區內稅金增額
以自償率分析計畫年期之現
金流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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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求得計畫自償率，首先需進行財務基本假設與相關參數設定，而後設算各

期現金流量，並以現金流入與流出作為自償率分析之基礎。又根據上表顯示最適

範圍是變動的，每個交通建設為不同之成本、收益狀況，致使達到自償之範圍並

非固定，且各個 TIF 計畫擁有不同的計畫年期、資金結構等不同參數設定，亦會

形成自償率差異。 

因此，本研究歸納出以下兩種方式（示意圖如圖 5-6），可於不同的交通建設

時空背景中，以自償分析求得 TIF 最適範圍： 

時間（T）變動

範圍（R）固定

T0 T1
T2

R0

1. 2.
時間（T）固定

範圍（R）變動

T0

R0
R1

R2
 

圖 5-6：以自償率調整最適範圍之方式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1. 範圍固定，時間變動 

偏向傳統之 TIF 特區範圍劃定方式。根據德州法令（Tax Code Section 

311.017），TIF 特區之終止情形有下列兩種：1、TIF 特區創設之最初或修正發令

所指定終止日期；2、所有計畫成本、稅金增額債券及利息完全被償還。因此，

當交通建設達到自償時，TIF 應終止。此方式即先劃定 TIF 特區，將範圍固定，

而後經由每年稅金增額回收後，當計畫達到自償，則 TIF 計畫終止，其範圍亦可

作為能達到自償之最適範圍。但認為該方式須建立於計畫確實可達到自償之前提

下，在未確實經過財務分析情況下，即確定 TIF 特區範圍，若交通建設成本過高

或該地區地價漲幅過小，可能皆會導致 TIF 無法於正常年期（20～30 年）達到

自償，致使計畫充滿不確定性，提高計畫風險，造成融資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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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時間固定，範圍變動 

    當確定該區要執行 TIF 計畫時，同時確定 TIF 執行年期，並將之固定不變。

而後利用財務分析求得自償率。利用不同範圍下之自償率分析結果，尋求最適之

TIF 特區範圍。亦即本研究所進行之財務模擬方式，於捷運受影響範圍內（300

－500－800 公尺。800 公尺以上超出影響範圍，不適宜再擴大。），設算每一範

圍之自償率，當該範圍可於計畫年期內達到自償，即選定該範圍為最適範圍。本

研究個案分析結果如下表，顯示於 30 年期下各站點最適範圍不盡相同： 

表 5-2：各站點最適範圍表 

 A 方案 B 方案 C 方案 

A2 三重站 800 500 500 

A7 體育大學站 ＞800 800 800 

A15 大園站 ＞800 ＞800 800 

A21 環北站 500 300 300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因此，本研究即以財務分析之明確現金流量為基礎，建立以自償率決定 TIF

最適範圍之財務方式，透過該方式可給予地方政府一明確之財務分析報告，希望

使 TIF 特區劃定更有依據且更加可行。 

 

三、運作模式 

    交通運輸 TIF 財務機制之運作模式，係參考美國 TIF 制度運作之方式，利用

其財務與財政功能，解決交通運輸於財務上難以達到自償，以及財政上負擔沈重

之問題。TIF 之運作可提供交通運輸建設資金來源，並對其他資金產生槓桿效

應，以及降低開發商風險等財務好處。 

    TIF 財務機制之運作模式即以財務自償為主軸，首先利用自償率之最適範圍

財務分析，求得 TIF 特區之最適範圍。決定 TIF 最適範圍後，即可確定 TIF 特區

區位。TIF 特區為明確之地理區域，TIF 特區建立當年即為計畫基年，而 TIF 特

區內土地價值則被凍結（frozen）做為基年評定價值，在基年後其超過基年評定

價值部分則為評定價值增額。評定價值增額乘上稅率部分則為稅金增額。有關於

稅金增額部分，只有 TIF 專責機構有其分配運用之權力，原稅捐機關至 TIF 執行

開始並無使用權。 

    每年稅金增額部分由 TIF 專責機構，就交通運輸建設工程興建進度，運用該

項收入挹注興建工程成本。運用方式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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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透過 TIF 債券支付，並以未來稅金增額利潤作為擔保。 

    TIF 債券係以稅金增額收入支付，故有穩定之利息支付來源。該利率可參考

國內目前發行之 30 年公債利率。TIF 公債發行應不受地方公債發行上限限制。 

2.長期貸款融資。 

為擔保興建工程能夠確實依據時程建造，相關債務利率機構為 TIF 融資發展

出貸款信用指標（credit criteria）如下（Marshall & Lester，2008）： 

(1)計畫地區面積及歷史。 

(2)納稅者集中。 

(3)過去評定價值為成長情形。 

(4)未來估計評定價值為成長趨勢。 

(5)開發票據者之管理。 

(6)法律架構。 

(7)財政狀況。 

(8)稅收限制。 

(9)債務儲備基金。 

3.TIF 基金。將稅金增額儲做 TIF 專用基金，資金僅運用於交通運輸相關建設中。 

4.隨收隨付（pay-as-you-go）。將每年稅金增額收入直接償還支出成本。可藉以降

低利息之支出。 

本研究認為 80％貸款搭配 20％TIF 公債為符合實際需求。國內目前較少發

行建設公債之情況，100％公債可能會面臨發行問題；80％貸款搭配 20％自有資

金，則由於部分地方政府財政已困難而難以出資，且 TIF 機制主要即強調計畫自

償功能，因而可透過貸款搭配債券方式執行 TIF。 

直到TIF年期終止，而TIF機制即停止運作，原本稅金增額部分回歸各原稅捐

機關。被提高之稅基部分，回復原稅捐機關之稅金使用權。TIF終止後，應評估

所剩餘之稅金增額，TIF專責機構應妥適處理後續運用部分，可將其轉化為另外

之TIF基金，抑或將其投資於交通運輸建設之附屬事業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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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由於土地增值稅稅金增額收入，僅保守以基期公告現值作為前次申報

現值，就實際情況而言，交通建設所造成之土地增值應會在基期前就開始，易導

致實際增額比預估為多，而提早達到自償，故於機制運作中應考慮該情況如何進

行處理。首先，應進行公告，告知TIF特區內居民交通建設已達自償。而後可就

以下兩個面向進行處理： 

1.TIF立即終止，進行期末價值處分，剩餘稅金可流入TIF專款專用基金，抑或按

比例分配回原稅捐機關。 

2.TIF繼續進行，將稅金增額運用於TIF特區內其他建設或用途當中，如道路改

善、公園興建、下水道工程等。 

 

四、組織與行政程序調整 

    由於 TIF 財務機制涉及中央與地方政府財政分配，及地方政府相關稅收機

關配合等，故需進行組織與行政程序上之調整。以下就中央與地方、地方自身之

組織與行政程序調整進行分開說明： 

1.中央與地方政府間 

    中央與地方各機關部會各有其不同之目標，中央偏向全國性一致考量，而地

方則偏向地方利益考量。以下就中央與地方相關連之機關部會關係圖如下： 

交通部

中央 地方

交通局

內政部

財政部

地政局

都市發展局

經濟部

財政局

工務局

 
圖 5-7：財務機制相關中央與地方機關部會關係圖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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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交通建設主管機關為交通部與經濟部，地方則為交通局與工務局；中央

土地使用相關管理機關為內政部營建署與地政司，而地方則為地政局、都市發展

局；就財政相關事務，中央主管機關為財政部，地方機關則為財政局。兩者皆具

有目標之衝突，且目前缺乏橫向溝通，易造成 TIF 機制運作之困難。故應於機制

運作前進行充分協商與討論。可由經建會召集交通部、內政部、財政部、主計處

等進行中央跨部門整合，就交通建設、土地開發、財務、稅務等相關事務進行協

商討論，建立跨部門整合平臺。而後再進行中央與地方組織與政策配合調整，並

配與最高監督部門，使機制之組織運作確實達到合理性與一致性。 

2.地方政府本身 

    TIF 機制主要係由地方進行運作，其運作主體 TIF 專責機構負責 TIF 相關事

務。其權責係由地方各機關部會而來，包括財政局、交通局、地政局、都市發展

局、工務局等。故應於機制建立前先進行各部門權責協商分配，確實釐清相關權

責範圍，並確實劃清 TIF 專責機構負責事務界線，避免與各機關權責有重疊之

嫌。並應確實配與監督機制，可由各機關部會成立 TIF 機制監督小組，確實監督

TIF 專責機構相關事務執行，如交通部 TIF 機制監督小組主要負責交通建設部

分；地政局可負責土地開發部分；財政局則監督稅收運用是否適當。另外，TIF

專責機構則應確實定期公布稅收運用資料予一般大眾，以達民主政治下之公眾監

督精神。 

 

五、小結 

    交通運輸 TIF 財務機制之運作主體為 TIF 專責機構，其負責 TIF 特區內稅金

增額之分配與相關事務之執行、監督，其職務範圍廣，須以立法明確規範其組織

形式與權責內容。運作客體為 TIF 特區，TIF 特區為 TIF 運作最重要之主體，稅

金增額收入須於特區建立後，才得以計算與回收。本研究主要以自償率為主，建

立一套最適範圍財務分析，以作為 TIF 特區劃定之基準，其方式係以時間固定而

範圍變動進行最適範圍調整。TIF 運作模式，係於 TIF 特區建立後，開始交通運

輸建設之興建，而後利用伴隨之土地增值，將其轉化為土地稅稅金增額，並運用

TIF 債券、基金、貸款、隨收隨付方式，回頭挹注至交通運輸建設成本當中，直

至 TIF 年期終止，其機制之財務挹注運作停止。透過 TIF 財務機制之運作，將可

達到交通運輸建設之自償，使地方政府不需再為該項建設資金預算而煩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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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稅金增額融資財政自我負責機制 

    根據財政分權理論，地方政府應負責地方性建設，但國內地方財政困難卻

使地方性公共建設推動困難。而本研究期望藉由交通運輸建設 TIF 財務機制，回

收土地開發收益至原投資者之成本當中。透過挹注成本之自償方式，使交通運輸

建設得以順利完成。故透過 TIF 自償方式，可紓緩地方財政困難情形，不再因地

方財政困難而使交通建設興建延宕，亦可避免都市環境品質惡化、公共設施服務

水準降低等問題。故 TIF 財務機制實可成為地方一有利之財政工具，透過財務機

制之運作，積極回收財源並妥善分配，不但不需背負財政壓力進行設施興建，亦

可激勵地方政府財政作為，改善地方依賴補助之惡習。 

本節說明如何透過 TIF 財務機制激勵地方財政作為，以及該財政改善之階段

構想。 

一、以 TIF 財務機制建構財政自我負責機制 

交通運輸建設 TIF 財務機制開始之構想即欲藉以解決地方財政困難，其機制

利用之方式如圖 5-7，以交通建設之財政支出，促使地區發展，增進土地開發收

益，並透過 TIF 機制回收該收益，轉化為地方財政收入，再挹注回原先之財政支

出，亦形成一地方政府積極之財政自我負責循環。可藉以解決過去地方不積極拓

展財源，僅依賴中央補助之財政問題。欲將 TIF 財務自償機制作為地方財政努力

之參考。 

 
圖 5-8：TIF 財務機制促使財政自我負責循環示意圖 

資料來源：本研究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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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財政自我負責機制階段說明 

地方財政之良窳端視於地方財政自主性之建立，而地方財政自主性的建立，

首要即須建立財政自我負責機制。財政自我負責機制則依地方政府積極的開源節

流，進行財政努力，而本研究提出透過交通運輸建設 TIF 財務機制以拓展財源。

地方政府在具有積極運用稅收分配之 TIF 財務工具後，不但可減輕地方政府建設

壓力，亦可使各項公共建設順利興建，確實提高地區公共服務水準，吸引人口、

產業與投資移入，再次增加地方稅收，擴張地方政府財源，充裕地方財政公庫。

最後地方政府在財政逐漸富裕的情況下，即可解決地方依賴中央補助之情形。利

用 TIF 財務機制改善地方政府財政之階段如下圖所示： 

 
圖 5-9：TIF 財務機制改善地方財政階段圖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TIF 財政努力機制之財政改善各階段說明如下： 

1.中央補助地方財政，改善財政失衡，藉此激勵地方政府施政作為。 

2.激勵則以財政努力程度為依據，進行交通運輸建設之開發。地方政府透過財

政努力，自行開發財源。運用 TIF 財務機制，將未來交通建設興建後伴隨的

經濟發展與環境改善所產生的稅金增額，提前挹注至現今之交通建設，建立

交通建設結合土地開發之財務自償機制。 

3.TIF 以交通建設為主，劃定鄰近特定範圍，以回收土地開發效益。其交通建設

將因公共服務品質提升、環境改善及經濟發展，使得當地土地開發更加活絡。

地方政府可將其與 TOD 連結，將 TIF 作為 TOD 之財務機制，可藉此引導開

發，並配合成長管理，使資源配置最佳化，以確實落實財政分權之精神。 

4.土地開發活絡再次促進經濟發展，使得地方稅收增加，地方政府將有更充裕

之施政財源，因而強化地方財政自主性，地方不再需要依賴中央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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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交通運輸結合土地開發之財務機制，TIF 為一有效運用機制，有

助於紓解目前中央與地方財政收支失衡現象。TIF 係透過財政努力，利用未來土

地稅金增額挹注至現今交通建設收入，使土地開發效益確實與交通運輸建設連

結。不但可平衡中央與地方財政收支，達到中央與地方、全國人民與地方人民間

的財政公平外，亦強化地方財政自主性，解決過度依賴中央補助之惡習，而能順

利推動交通運輸建設，使資源配置更加有效率。 

 

三、小結 

    本研究提出之交通運輸建設 TIF 財務機制，透過交通運輸之財政支出，促使

土地開發，造成地價增值，而後以 TIF 之稅收分配方式，將該稅金增額部分確實

回收為財政收入，回頭挹注之興建支出，成為財務與財政之自償循環，藉以解決

地方財政問題，並激勵地方財政作為，進而改善地方依賴中央補助之惡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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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與建議 

 

    交通運輸建設成本支出龐大且回收期長，地方政府財政難以負擔，故通常由

中央直接出資或間接補助以完成該項建設，但交通建設完成後卻直接由周圍土地

所有權人獲取、間接由地方政府以稅收取得，形成「中央支出、地方收益」及「地

主受益、全民買單」之不公平現象。 

    財政分權理論探討中央與地方間財政職能之分配。認為中央政府將財政權力

下放予地方政府，賦予其財政自主權，使地方政府得依地方需求施行政策與推動

建設，而促使居民福利最大化。因而具地方公共效益之交通運輸建設可交由地方

自行興建，由其自行負責該財政收支狀況，故應有其財政自我負責機制。平均地

權理論則欲透過漲價歸公精神，將交通運輸建設周邊土地開發進行漲價歸公，並

藉以挹注至建設支出當中，以符合地利共享目標。基於上述理論基礎，檢視交通

運輸建設效益回饋之機制，目前國內有區段徵收、工程受益費與都市建設捐，但

就公平性與效率性分析，上述機制皆有實施之困難。 

因此，本研究欲參考美國 TIF 制度，建立交通運輸建設 TIF 財務自償機制。

將交通運輸之公共效益所促成之土地開發效益，與交通運輸財政支出確實連結，

藉以達到自償，激勵地方財政，改善中央與地方財政不公平問題。TIF 財務機制

首要之步驟即劃定 TIF 特區。而 TIF 特區之劃定，探討美國實施情形及國內其他

研究大多利用固定之範圍或逕自選定範圍，甚少以財務分析探討 TIF 特區之最適

範圍，而 TIF 是一種財務及財政工具，故應強化其財務面之可信與可行性。又美

國實施 TIF 主要為促進地區經濟發展，而本研究則是在交通運輸建設已促進經濟

發展之情況下，利用 TIF 之財務功能，故 TIF 機制建構主要偏向財務分析方式。 

本研究從財務面切入，利用財務比例分析法，分析機場捷運個案（A2、A7、

A15、A21）作為 TIF 特區現金流量情形。而後提出自償率為依據之最適範圍財

務分析方法。確立 TIF 特區之最適範圍後，即舉辦公聽會納入各界意見，而後製

作 TIF 正式報告，並依循法定程序申請與執行，同時建立地方政府 TIF 專責機構

負責處理 TIF 相關事務。開始回收區內稅金增額，並利用各種融資方式（貸款、

債券等）進行回收，將其挹注至建設成本，建立財務自償循環。地方政府以 TIF

機制積極運用土地開發收益後，使建設確實完成，提升設施服務水準，吸引投資，

再次增加區內稅收，改善地方財政。而本研究分析所得之各項結論與建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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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結論 

    本研究主要欲以交通運輸 TIF 財務機制解決國內地方財政困難之問題。係為

以財務面確實連結交通運輸與土地使用，將投資方與收益方連結一體，並將舉債

支出與償債成本串連，藉以改善中央與地方財政收支失衡問題。因此，首先檢視

國內可運用之財務機制（區段徵收、工程受益費、都市建設捐），並以財政之公

平性與效率性進行分析，說明目前國內各機制實施之阻力，並尋求透過國外 TIF

制度作為可行之財務機制。 

TIF 機制實施最重要之一環即是建立明確之 TIF 特區，以計算區內稅金增

額。但過去似乎忽略 TIF 特區之財務面分析，而僅以政策面直接指定。故本研究

以財務面針對 TIF 進行分析，係運用財務模擬方式，選取桃園機場捷運個案（選

A2、A7、A15、A21 四個車站），進行現金流量分析，並利用自償率為主之財務

比例分析法進行財務分析。於 30 年計畫年期中，分別以不同車站影響半徑範圍

（300、500、800 公尺三種範圍）進行土地稅稅金增額現金流入估算，並利用各

種不同資金結構（三種資金結構組合。A 方案：80%貸款＋20%自有資金、B 方

案：80%貸款＋20%TIF 公債、C 方案：100%TIF 公債）進行融資。求得各站於

各範圍、各資金結構組合下有不同之自償情形。而後利用「自償與否」判斷 TIF

特區之最適範圍。最後提出自償率為依據之最適範圍財務分析方法，確立 TIF 特

區範圍，並藉此建立一套完整之交通運輸 TIF 財務機制。本研究相關結論如下： 

一、國內外各財務機制之比較分析 

根據財政努力之公平與效率指標－公平係指中央與地方財政公平；效率則指

地方籌措財源效率，就國內外相關財務機制，比較分析結果如下： 

（一）區段徵收：由於其土地開發效益須待區段徵收完後，由剩餘土地處分而得，

如由中央進行則可行，但若由地方政府進行則將難以負擔初期龐大之建設

成本，故公平性需視交通建設與土地開發規模而定；而區段徵收抵價地比

例僵化無彈性、土地處分受市場影響而具高風險性以及地價補償、抵價地

領取之不確定，都將導致區段徵收進行的不效率。 

（二）工程受益費：屬於地方權限，其受益負擔為額外徵收，初期交通建設支出

龐大，但若於建設初期徵收將有未享受利益卻先負擔義務之疑慮；但若於

徵收後徵收卻無法支應建設成本，對於中央與地方財政公平難以有所助

益。且因受益負擔難以評定，容易造成民眾抗拒心理，籌措財源之效率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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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都市建設捐：屬於地方權限，因有稅上加稅之疑慮，且目前立法爭議不斷，

無法達到合理之公平與效率指標。 

（四）稅金增額融資（TIF）：初期交通建設成本，可透過 TIF 債券、基金與隨收

隨付方式，由未來稅金增額挹注，確實達到收支平衡，不需經由中央補助

且亦不會僅由地方收益，有助於中央與地方財政公平；而因為 TIF 並不屬

於額外徵收，僅將未來稅金增額移轉至現今使用，係為即時性之財務工

具，不至侵害民眾權益，且其精神為平均地權之漲價歸公與地利共享，詳

細與民眾溝通說明後，民眾較不會對該機制產生抗拒心理，地方政府作為

籌措財源工具之執行效率較高。 

    綜上所述，交通運輸結合土地開發之財務機制，TIF 為最佳運用機制，有助

於紓解目前中央與地方財政收支失衡現象。 

 

二、自償率分析 

（一）傳統與納入稅金增額之自償率差異 

納入稅金增額收入之自償率皆高於傳統自償率。傳統自償率因無納入土地開

發收益，故其僅受營運年長短影響，與周邊範圍大小變化無關，且經過 30 年之

計畫期間仍無法獲得自償。而稅金增額收入 300 公尺 A21 得自償；500 公尺則

A2、A21 得自償；800 公尺則 4 個站都能達到自償。 

（二）不同條件之自償率差異 

1.現金流入項目 

    主要影響變數為稅金增額收入。而影響稅金增額收入之因素如下： 

（1）區位特性：對自償率之影響為 A21（市區）＞A2（市區）＞A7（市郊）＞

A15（郊區），符合原先預期。 

（2）土地使用：亦符合預期，A21（住商混和）＞A2（住宅）＞A7（工業）＞

A15（農業）。 

認為符合假設之原因，為稅金增額收入多寡主要看地價漲幅多寡。而平均公

告地價與公告現值越高，其漲幅與稅金收入越高。以上述結果顯示，A2、A21

兩站屬於市區，其公告現值與公告地價較高，且一般來說漲幅空間較大，因此稅

金增額部分較多，而於 500 公尺時皆可達到自償。反之，A7、A15 則地價漲幅

較小，於 800 公尺時計畫才能達到或接近自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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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現金流出項目 

（1）興建成本：高架車站成本高於地下車站成本，但僅就車站類型之興建成本

觀察，無法看出自償率差異。係自償率與現金流出、流入皆有

影響，如各車站地價差異大時即無法單從興建成本分析自償

率，故應予現金流入項目一起分析。 

（2）資金結構：資金結構項目則可明顯看出自償率差異。不論範圍大小，該自

償率變化為 C 方案＞B 方案＞A 方案。探究原因應是公債利率

較低，且期末才償還本金，因而償債支出較低，且加上折現率

亦較低所導致。另外，各資金結構方案於各範圍自償情形，於

範圍 300 公尺，皆難達到自償；範圍 500 公尺，半數站區可達

自償；而範圍 800 公尺，則 A 方案兩站、B 方案三站、C 方案

四站皆可達自償。A21 僅範圍 300 公尺無法達到自償；而 A15

僅 800 公尺能達自償。 

 

三、投資效益分析 

範圍越大其 NPV 越接近正值，而 IRR 亦越接近正常報酬率。範圍 300 公尺

時，僅有 A21 透過資金結構策略組合，而 NPV 達到正值、IRR 高於可接受報酬。

範圍增加至 500 公尺後，A21 將不論資金結構如何都具投資價值，而 A2 則需選

擇 B 或 C 方案才會大於可接受報酬。當範圍擴張至 800 公尺時，則四站若選擇

B 方案或 C 方案皆具投資價值。其分析結果大致上與自償率分析相同。 

 

四、融資可行性分析 

1.範圍 300 公尺時，僅 A21 得以每年收入完全償付當期債務本息；範圍 500 公尺

時，A2、A21 皆得完全償還當期債；直到擴張至 800 公尺時，A2、A7、A21

於營運期間內皆可完全償還當期債務本息，A15 於 A 方案可完全償還，B、C

方案則為九成償還。 

2.整體平均來看範圍 300 公尺未達最低可接受償債要求；而 500 公尺還本能力足

夠；800 公尺之償債能力似乎有過高之情況。 

 

五、敏感度分析 

敏感度分析結果顯示，在有利變動方面（興建成本與折現率減少、營運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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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稅金增額收入增加），與不利變動方面（興建成本與折現率增加、營運收入與

稅金增額收入減少），皆以興建成本與營運收入之影響較為顯著。而稅金增額收

入其影響顯著性依範圍擴大而逐漸顯著，直到範圍擴張至 800 公尺時，稅金增額

收入之影響已相當顯著。 

對自償率之直接或間接變數影響分析如下： 

 1.興建成本 

    興建成本項為自償率公式之分母，故分母越大，自償率越低。興建成本變數

變動對自償率之影響顯著。交通建設項目、規模與工程複雜度等皆為影響興建成

本之因素。 

 2.營運收入 

    營運收入包含票箱收入與附屬事業收入。營運收入為自償率公式之分子項，

屬於正向影響。影響營運收入因素有交通建設使用率、附屬事業類型等。 

 3.稅金增額收入 

    稅金增額收入亦為自償率公式之分子項，屬正向影響，其與營運收入總合越

大，自償率越高。影響稅金增額收入之因素，包含 TIF 計畫年期、TIF 特區範圍、

土地稅率等。 

 4.折現率 

    係折現率主要用以計算償債支出。折現率越低，償債支出越低，自償率將越

高。影響折現率因素為資金結構組合，包含貸款利率、公債利率等。 

 

六、最適範圍分析 

    最適範圍係 TIF 特區劃定，回收足夠之稅金增額以挹注交通建設成本，而達

到計畫完全自償之謂。以往 TIF 皆透過範圍直接指定，過於主觀且無依據，易提

高計畫財務風險，故提出以自償率為依據之最適範圍財務分析。 

首先為交通運輸建設選址及 TIF 機制運用之決定。而後進行各項財務假設與

參數設定、估算相關成本與收益，納入 TIF 計畫期間稅金增額收入，求算各期現

金流量，並利用自償率分析，探討各範圍之自償情形，作為最適範圍之判斷依據。

但各個 TIF 計畫可能會設定不同的計畫年期，而形成自償率差異。因而歸納出以

下兩種方式，可於不同的交通建設時空背景中，以自償分析求得 TIF 最適範圍：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第六章 結論與建議 

6‐6 

1. 範圍固定，時間變動 

偏向傳統之 TIF 特區範圍劃定方式。此方式即先劃定 TIF 特區，將範圍固定，

而後經由每年稅金增額回收後，當計畫達到自償，則 TIF 計畫終止，其範圍亦可

作為能達到自償之最適範圍。但認為該方式須建立於計畫確實可達到自償之前提

下，在未確實經過財務分析情況下，即確定 TIF 特區範圍，若交通建設成本過高

或該地區地價漲幅過小，可能皆會導致 TIF 無法於正常年期（20～30 年）達到

自償，致使計畫充滿不確定性，提高計畫風險，造成融資困難。 

2. 時間固定，範圍變動 

當確定該區要執行 TIF 計畫時，同時確定 TIF 執行年期，並將之固定不變。

而後利用財務分析求得自償率。利用不同範圍下之自償率分析結果，尋求最適之

TIF 特區範圍。亦即本研究所進行之財務模擬方式，於捷運受影響範圍內（300

－500－800 公尺。800 公尺以上超出影響範圍，不適宜再擴大。），設算每一範

圍之自償率，當該範圍可於計畫年期內達到自償，即選定該範圍為最適範圍。 

 

七、交通運輸建設稅金增額財務機制 

交通運輸建設 TIF 機制可確實回收成本，形成財務自償循環，降低交通運輸

建設興建之財務困難度。交通運輸建設 TIF 財務機制係於交通建設興建時，劃定

TIF 特區，執行 TIF 計畫。利用 TIF 專款專用之稅收分配方式，將未來發展之稅

金增額提前挹注至現今興建成本中。利用 TIF 機制之原因為該地價上漲部分過去

並未適當將之漲價歸公，反而造成中央與地方財政不公平，且亦可利用 TIF 稅收

專款專用方式，避免稅收分散，以使財政收入運用更有效率與公平。交通運輸建

設 TIF 財務機之之運作架構如下： 

1.交通運輸建設選址及確定興建。 

2.現況調查。 

3.制訂 TIF 計畫與劃定 TIF 特區。進行 TIF 特區最適範圍之財務自償分析。 

4.舉辦公聽會，立法與法定程序。 

5.交通建設開始興建，TIF 開始執行。利用各種資金融資，將稅金增額提前

挹注至交通建設。 

6. TIF 終止。稅金增額回收終止，同稅基回歸至原稅捐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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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TIF 財政自我負責機制 

    交通運輸建設 TIF 財務機制開始之動機即欲藉以解決地方財政困難。以交通

建設之財政支出，促使地區發展，增進土地開發收益，並透過 TIF 機制回收該收

益，轉化為地方財政收入，再挹注回原先之財政支出，亦形成一地方政府積極之

財政自我負責循環。可藉以解決過去地方不積極拓展財源，僅依賴中央補助之財

政問題。欲將 TIF 財務自償機制作為地方財政努力之參考。TIF 財政努力機制之

財政改善階段如下： 

1.中央補助地方財政。 

2.交通建設 TIF 財務機制之運用，激勵地方財政。 

3.交通建設興建完成後，提升公共服務水準，活絡土地開發。可連結 TIF 與

TOD，可藉此引導開發，並配合成長管理，使資源配置最佳化，以確實落實

財政分權之精神。 

4.土地開發活絡再次促進地區發展，使得地方稅收增加，地方政府將有更充裕

之施政財源，因而強化地方財政自主性，地方不再需要依賴中央補助。 

 

九、小結 

本研究係利用財務分析方法，探討 TIF 最適範圍，並以自償率為主之最適範

圍財務分析為基礎，建立交通運輸 TIF 財務機制，欲以該機制回收目前被忽略之

土地開發效益，並期望藉以解決政府財政上之不公平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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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建議 

    TIF 為美國行之有年之財政工具，而觀之台灣目前財政問題似乎仍未有徹底

解決之辦法。因而提出借鏡 TIF 制度，將其調整轉化為適用於台灣之財務機制，

藉以改善財政窘境。以交通運輸建設為例，過去相關研究較少探討利用 TIF 作為

交通運輸建設之價值回收機制，大多係以都市更新為主。而根據美國 TIF 執行經

驗，其適用範圍以愈趨廣泛，如大眾運輸導向發展、混合使用發展、棕地清理與

在發展、住宅計畫與政策、經濟發展計畫等。故 TIF 不再侷限於都市更新，而是

應將其「專款專用」與「漲價歸公」之精神適當的運用於各種發展中，將其作為

地方政府積極之地方發展財政工具，改善過去消極等待財政補助之惡習。 

一、建議 

 由於 TIF 從未於台灣實施，故未來運用時可能會面臨立法與制度上之限制，故

針對於此提出以下建議，希冀有助於未來 TIF 之運作： 

（一）專責機關之建立 

    TIF 執行需由專責機關負責處理相關事務，但過去國內並無該機構運作之經

驗，如機構目的、工作內容、組織成員等，因此未來可參考美國實施經驗及其立

法規定予以成立。明訂專責機關之組成與權責，並配以監督機制，以利執行。主

要負責審慎評估其財務計畫，並依據法規對稅金增額分配予以運用及監督。 

（二）執行法制化 

美國各州於實施 TIF 時，皆須法制化以進行相關規範，但目前國內並無 TIF

財務機制之確切法源依據。有鑑於此，可參考游千慧、劉厚連（2004），制訂「地

方建設財產稅金增額融資法」以作為 TIF 財務機制之法源依據，就 TIF 計畫、實

施年期、地區劃定、稅金增額利用、公債發行額度等進行明確規範，予各級政府

依法執行。另外，其他如財政收支劃分法、地方稅法通則、公共債務法及土地稅

相關法規等亦應配合修訂，賦予地方政府或專責機關使用稅金增額及發行債券權

利，而土地稅制則需增訂稅收分配運用依據。明確的授與法源依據及執行規範，

將使 TIF 運作更加完善與順利。 

（三）民眾觀念之建立 

    TIF 執行需舉辦公聽會，公告受影響範圍與相關權利人。由於 TIF 涉及稅收

分配，易使民眾產生疑慮，故應詳細向一般大眾說明，減少 TIF 計畫執行之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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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說明應確實告知民眾，TIF 並非加稅，而是漲價歸公，將未來稅收妥善分配運

用，以發揮其最大效益，並可藉以改善地方財政，增加地方公共設施服務之財源。

因此，TIF 不但不加稅，還明確指出用途，使民眾更易瞭解政府資金運用並予以

監督。 

（四）稅收分配管理 

由於 TIF 係將土地稅分配權力，從原稅捐機關移轉至 TIF 專責機構，其中

包含許多制度調整、組織配合、法規適用等之限制，將面臨政府組織配合上之問

題，未來執行勢必需解決其中之各項困難。可藉由立法明確規定之。 

（五）財務變數之制度與政策設計 

    TIF 財務機制係以自償為主要因素，若計畫難以達到自償，將需延長計畫年

期，或擴大 TIF 特區範圍至 800 公尺以上，兩者皆不合理。故為使 TIF 計畫達到

自償，則須針對直接或間接影響自償率之變數，擬定相關制度上與政策上之配套

措施。以下就各相關財務變數之設計提出相關政策與制度建議（如圖 6-1 所示）： 

 

圖 6-1：財務變數之制度與政策設計示意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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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興建成本 

    興建成本越高，自償率越低。影響興建成本之大小之因素，主要為工程興建

相關項目，故若要提高自償率，則應降低工程成本。可透過工程技術更新，降低

工程執行阻力。且地方政府應確實做好交通建設先期規劃與評估，避免額外興建

成本之產生。另外，行政成本、人事成本、監督成本等皆可透過更有效率之方式

降低，使自償率得以提高。 

 2.票箱收入 

    票箱收入越高，自償率則越高。提高票箱收入之方式，係主要以提高使用率

為主。地方政府可擬定相關政策，鼓勵民眾多搭乘大眾捷運，或以周邊機能配置、

交通運輸系統連結性改善、人行空間配置、都市設計等，吸引民眾使用該項交通

建設。藉由使用人數之提高，加快低票價之成本回收速度。不但可使 TIF 計畫更

早達到自償，亦可減少汽車使用量、節約能源使用、改善環境品質、改善都市空

間等。另外，針對低票價政策，地方政府應事前確實審慎評估票價，避免過低之

票價造成未來營運之困難。 

 3.附屬事業收入 

    附屬事業收入越高，自償率則越高。影響附屬事業收入因素，包含站區廣告

行銷方式、建設開發規模與量體、附屬事業之經營項目等。未來可透過廣告行銷

手法，如設計交通建設相關產品，創造更高之附加價值，並審慎選擇進駐商場，

以機能性吸引人潮駐留，結合食衣住行之基本需求，提高附屬事業經營收入。而

開發規模與量體係指應保留最大限度之空間以配置附屬事業，以增加經營收入。 

 4.稅金增額收入 

    稅金增額收入越高，自償率越高。TIF 財務機制於財務自償分析時，顯示土

地稅稅金增額收入越高，自償率則越高。但就國內目前土地稅制觀察分析，目前

土地稅課徵基礎為公告地價與公告土地現值，但兩者皆低於市價，導致地方稅收

短絀，加上土地增值稅稅率之調降，導致土地稅收偏低。故未來應進行土地稅制

改善之相關研究，探討提高稅率之可行性，以確實達到漲價歸公，並提高 TIF 計

畫之自償率。 

 5.折現率 

    折現率越高，自償率越低。折現率係通常由加權平均資金成本率求得，所以

資金來源利率越低，則折現率越低。未來執行 TIF 計畫時，應仔細評估各資金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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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組合，如可發行較低利率之 TIF 公債進行融資，或以公部門重大建設進行長期

融資低利率貸款等。亦可利用 TIF 基金與隨收隨付等方式，先興建後付款以扣除

利息支出。 

（六）財務機制確實運用 

    交通運輸建設 TIF 財務機制係利用周邊土地開發進行交通建設成本價值回

收，故未來可作為相關審查標準。如未來捷運增列車站之審查，主管機關可擬行

政規定，未來增列車站申請人應配合周邊土地開發預期，利用 TIF 財務機制進行

財務自償率估算，使計畫審查有明確之標準，亦可使未來建設皆可配合周邊土地

開發計畫，確實達到漲價歸公之精神。 

 

二、後續研究建議 

針對資料蒐集與分析之限制，本研究之後續研究有以下方向： 

1.由於土地增值稅之特性與 TIF 所課徵之財產稅不同，如其課徵時機為土地移轉

時，且該稅金增額計算須以前次移轉現值為基礎。故限於土地增值稅之不確定

性較高，及資料取得限制。而僅以基年作為前次移轉始點，且移轉比例亦僅以

粗估 2%，以利於進行 TIF 稅金增額分析。由於土地移轉為地主個人行為而充

滿不確定，可能導致土地稅稅金增額有所偏誤。因此，後續之研究可針對土地

增值稅如何確實預估進行探討與分析。 

2.本研究於各種範圍財務模擬下，利用各種不同資金結構組合進行分析，但並未

詳細探討所有之融資方式，後續研究可就各種不同資金結構組合所造成之自償

率變動情形。 

3.進行財務模擬分析時，係以固定之時間變數（TIF 計畫年期＝30 年）進行現金

流量模擬，後續研究可針對變動之時間變數進行探討與分析。 

4.本研究係利用過去研究經驗劃分三種不同捷運車站影響範圍（300、500、800

公尺），有關於各範圍地價漲幅程度，未有詳細之探討，後續將蒐集更多相關

研究，以使捷運周邊地價漲幅程度更加明確可信。 

5.有關於捷運周邊地價漲幅，由於過去研究、資料收集與財務模擬之限制，並未

針對捷運周邊各種土地使用進行不同程度之調整，而係以住宅、商業、住商混

和、辦公之影響程度平均而得，故後續可針對不同土地使用所造成之地價漲幅

作更詳細之研究，並藉以使 TIF 財務機制之財務分析更加準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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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公聽會相關工作事項時程表 

表 1：結合意見公聽會工作時程表（以 20105～7 月為範例） 

資料來源：Wisconsin Department of Revenue, 2010 

2010 5月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六

1

2 3

A/B
4

C
5 6 7 8

9 10 11

D
12 13 14 15

16 17 18

E/F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2010 7月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六

1

I
2 3

4 5 6 7 8

J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2010 6月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六

1

G/H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項目 日期 工作

A 5月3日 通知受影響之地主

B 5月3日 公聽會通知寄送至各相關徵稅機關

C 5月4日 第一次於報章雜誌刊登公聽會時間、地點

D 5月11日 第二次於報章雜誌刊登公聽會時間、地點

E 5月18日 第一次聯合審議委員會議（JRB）

F 5月18日 公聽會

G 6月1日 範圍劃定與計畫內容確立

H 6月1日 聯合審議委員會進行決議

I 7月1日 聯合審議委員會決議最後期限

J 7月8日 聯合審議委員會將決議通知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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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單獨意見公聽會工作時程表（以 20105～7 月為範例） 

資料來源：Wisconsin Department of Revenue, 2010 

 

註：結合意見公聽會與單獨意見公聽會之差異，係「計畫內容」與「範圍劃定」此

兩項公聽會議題是否結合一起討論。 

2010 五月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六

1

2 3

A/B
4

C
5 6 7 8

9 10 11

D
12 13 14 15

16 17 18

E/F
19
G

20
H

21 22

23 24 25 26 27
I

28 29

30 31

2010 七月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六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M

18 19 20 21 22 23 24
N

25 26 27 28 29 30 31

2010 六月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六

1 2 3

J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K/L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項目 日期 工作

A 5月3日 通知窳陋地區與需遷居之地主

B 5月3日 「計畫內容」之公聽會通知寄送至各相關徵稅機關

C 5月4日 第一次於報章雜誌刊登「計畫內容」之公聽會時間、地點

D 5月11日 第二次於報章雜誌刊登「計畫內容」之公聽會時間、地點

E 5月18日 第一次聯合審議委員會議（JRB）

F 5月18日 「計畫內容」之公聽會

G 5月19日 「範圍劃定」之公聽會通知寄送至各相關徵稅機關

H 5月20日 第一次於報章雜誌刊登「範圍劃定」之公聽會時間、地點

I 5月27日 第二次於報章雜誌刊登「範圍劃定」之公聽會時間、地點

J 6月3日 「範圍劃定」之公聽會

K 6月17日 範圍劃定與計畫內容確立

L 6月17日 聯合審議委員會進行決議

M 7月17日 聯合審議委員會決議最後期限

N 7月24日 聯合審議委員會將決議通知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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